
 

2020 年 11 月 27 日的重要更新： 

我們現通知您關於以下更改： 

1. 請留意於香港當地法院認許轉讓計劃的呈請書的聆訊日期已由 2020 年 11 月 25 日

上午 10：00 更改為 2020 年 12 月 7 日上午 10:00。 

2. 香港原訟法庭認許轉讓計劃後，轉讓計劃的生效日期亦將改為 2021 年 2 月 1 日

（而非 2020 年 12 月 1 日）。 

 

 

 

 

  



 

2020 年 11 月 20 日的重要更新： 

請留意於百慕達當地法院的聆訊日期已由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７日上午９：３０更改

為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上午１０：００。  

於香港當地法院的聆訊日期則維持不變（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上午１０：０

０）。 

 

 



富衛人壽向永明金融轉讓G類保單的相關文件

1. 致股東之公告 2020年10月16日
2. 致保單持有人之公告 2020年10月16日
3. 呈請書（香港）2020年9月11日 （只提供英文版本）

4. 呈請書（百慕達） 2020年9月23日 （只提供英文版本）

5. 計劃更新至2020年9月11日
6. 獨立精算師報告 2019年6月26日
7. 獨立專家報告之補充報告 2020年8月14日



      致股東之公告 

2020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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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16 日 

重 要 資 料 

親愛的股東： 

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富衛」）擬議將某些 G 類長期保險業務轉讓予香港

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永明」）（「擬議轉讓」） 

本函載述有關富衛擬議將其在香港的部分 G 類長期業務（即富衛在香港承保的某些 G 類

保單，「轉讓保單」）轉讓予永明之重要資料。作為富衛或永明之股東，您務必了解擬議

轉讓。擬議轉讓將根據香港《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中

列明的法定程序，向香港原訟法庭（「香港原訟法庭」）申請對一項列明轉讓條款的計劃

（「計劃」）予以認許。該申請已於 2020 年 9 月 11日以呈請（「呈請書」）的方式向香港

原訟法庭作出。 

由於富衛和永明均在百慕達成立並註冊爲保險公司，一項根據百慕達 1978年《保險法案》

（「《保險法案》」）第 25 條的申請亦已於 2020 年 9 月 23日向百慕達最高法院（「百慕達

最高法院」）作出，以獲得對計劃予以認許的命令。計劃將於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

法院進行最終聆訊。計劃下擬議的轉讓僅在獲得所需批准（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原訟法庭

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的批准）的情況下方可進行。 

富衛及永明已委任一名獨立精算師，即法國精算師協會會員 Clement Bonnet 先生（「獨立

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研究計劃條款及計劃對富衛及永明的長期保單持有人可能產

生的影響，並編製两份報告供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審閱。獨立精算師（或認

可精算師）已作出兩份報告：（i）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編制的報告，日期為 2019

年 6 月 26 日（「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及（ii）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編制的報告，日期為 2020 年 8 月 14 日（「補充報告」）1。計劃及獨立精算師報告

（或認可精算師報告）的撮要列於本函附件 1 及附件 2。 

1 在補充報告中，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已考慮到由富衛和永明向其指出自獨立精

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完成後的有關發展。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

告）及補充報告已上載於富衛和永明的網站（網址分別為 www.fwd.com.hk/en/ 和

www.sunlife.com.hk）供審閱，直至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的最終聆訊提堂。

您亦可在香港原訟法庭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和百慕達最高法院於 2020 年 11 月 17 日

http://www.fwd.com.h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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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士如聲稱其會因計劃的實行而受到不利影響，均有權於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

高法院分別就呈請書進行的聆訊中陳詞。詳情請參閱附件 1 - 第 2 部：「聆訊的其他資

料」的「最終聆訊」部份。除非您有意出席香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的聆訊或有意

對計劃作出反對，否則您毋須採取任何行動。然而，您須瞭解擬議轉讓的詳情。我們建

議您仔細閱讀本函。 

擬議轉讓對轉讓保單的影響 

若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認許計劃，所有轉讓保單均將由富衛轉讓給永明。擬

議轉讓完成後，永明將管理所有轉讓保單，而且永明將取代富衛成爲此等保單的承保

人。保單的所有其他條款及規定均將保持不變。 

請參閱本函附件 1，以了解在計劃所擬轉讓獲香港原訟法庭及百慕達最高法院批准的條

件下相關安排之詳情。 

如計劃未獲香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認許，則擬議轉讓將不會進行，轉讓保單將

仍由富衛承保，富衛仍將爲此等保單的承保人（包括負責其行政管理及服務）。如計劃

未獲香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認許，我們將另行通知您。     

計劃的安排是確保保單持有人的權益受到保障。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已就計劃

對富衛和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財務保障及服務水平可能產生的影響

等事項發表意見。建議您參閱附件 2 的第 1 部「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的主要評

估」及第 2 部「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撮要」。 

進一步資料 

如您希望獲得進一步資料，您可： 

 於下列期間之正常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9 時至

下午 5 時（當地時間）內，前往富衛、永明或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富衛

與永明的律師）地址查閲本函、向香港原訟法庭及百慕達最高法院提交的呈

請書、計劃以及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 

香港 ：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 

                                                                                                                                                                          

頒發命令認許轉讓的最終聆訊當日或之前致函富衛和永明於下方第 3 頁列出地址的辦事

處，要求免費索取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及補充報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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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慕達 ：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 

（即：本通知之日起至少 21 個公曆日的期間，含周末及公眾假日。） 

 在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的最終聆訊之前訪問富衛和永明的網站

（網址分別為 www.fwd.com.hk/en/和 www.sunlife.com.hk）；及/或 

 在最終聆訊日期當日或之前致函富衛和永明下列地址的辦事處，免費索取上

述文件。 

富衛 香港 香港德輔道中 308 號富衛金融中心 28 樓 

百慕達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Bermuda, 

Appleby (Bermuda) Limited, 富衛代表律師 

永明 香港 香港九龍紅磡紅鸞道 18 號祥祺中心 A 座 16 樓 

百慕達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Bermuda, 

Appleby (Bermuda) Limited, 永明代表律師 

貝克•麥堅時律

師事務所 

香港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 1 座 14 樓 

 

注：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可提供的文件僅限本函、香港呈請書、計劃、獨立精算師報

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以及補充報告，不包括百慕達呈請書。 

如您對擬議轉讓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富衛的熱線電話 (852) 3123 3123 或永明的熱線電話 

(852) 3183 1900，或按照上述地址致函富衛或永明，並在信封上註明「富衛／永明保險組

合轉讓」；或者，您亦可以電郵將您的問題發送至 cs.hk@fwd.com 或

customerservicempf@bestserv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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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首席執行官 謹啓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首席執行官 謹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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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1 部 

計劃撮要

擬議轉讓的背景和目的 

富衛於 1977 年 4 月 13 日採用「Rauco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名稱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富

衛係富衛集團之成員。富衛集團是投資集團

Pacific Century Group 的保險業務分支，擁有包括

Swiss Re Group 在內的少數股東。富衛的主要業

務活動是於香港開展特定類別的長期業務。 

富衛在百慕達受百慕達金融管理局（「百慕達金

管局」）監管，並根據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

（「《保險法案》」）獲發 E 類和 3 類牌照。富衛

於香港根據《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

「《公司條例》」）註冊爲非香港公司。富衛為《保

險業條例》下的獲授權保險公司。  

永明於 1985 年 10 月 15 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

永明由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全

資擁有。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是一家在加拿大註冊成立的公司。永明在百慕達

受百慕達金管局監管，並根據《保險法案》獲發 E

類牌照。永明於香港根據《公司條例》註冊爲非香

港公司。永明的主要業務活動是於香港開展特定

類別的長期業務。永明為《保險業條例》下的獲授

權保險公司。   

於 2016 年 8 月 3 日，FWD Management Holdings 

Limited 和永明訂立了一項關於處置富衛在香港的

下列強積金和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實施協議

（「實施協議」）： 

(i)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原為富衛強積金集

成信託基本計劃）； 

(ii) 永明強積金綜合計劃（原為富衛強積金集

成信託綜合計劃）；  

(iii) 永明強積金集成信託下的 G類保單； 

 

(iv) 富衛本金保證計劃；及 

(v) 富衛綜合公積金計劃， 

 

（(i)至(iii)款中的強積金計劃稱爲「強積金計

劃」，(iv)至(v)款中的職業退休計劃稱爲「職業退

休計劃」）。 

該項處置包括但不限於富衛向永明轉讓強積金計

劃和職業退休計劃下的某些 G類保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如計劃附件中詳述，

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下有 71 份 G 類保單

（「轉讓保單」）。包括轉讓保單在内的有關業務

（定義見下文）的轉讓因此屬於實施協議下所擬

交易的一部分。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永明於香港為其強積

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簽發並維持 80 份 G 類保

單。預期包括轉讓保單在内的有關業務（定義見

下文）的轉讓將增大永明現時 G 類長期業務的規

模，以運用永明於退休產品的專業知識。另外，

這可提供規模效益，以提升相關業務的營運效率

及服務水平。 

擬議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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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和《保險法案》第

25 條， 富衛在香港的某些 G類長期業務（「有關

業務」），包括轉讓保單和歸屬於轉讓保單的資產

和負債，應由富衛根據計劃的條款轉讓給永明。

該轉讓須按香港原訟法庭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4 和 25(1)條發出的命令（「香港命令」）及百慕

達最高法院根據《保險法案》第 25 條發出的命令

（「百慕達命令」）進行。 

轉讓日 

轉讓日期（「轉讓日」）為富衛與永明共同決定的

一個日期的凌晨十二時零一分（香港時間），該

日期應為香港原訟法庭及百慕達最高法院各頒發

命令認許計劃之日（以較遲者為準）後的 90 日

之内的一日。以獲得上述命令爲前提，預計轉讓

日將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生效，但該日期可更

改。 

資產和負債的轉讓 

自轉讓日起，(i) 富衛根據實施協議應轉讓予永明

的無論位於何處的歸屬於有關業務的所有資產

（包括富衛在轉讓保單下的任何權利或利益）

（「轉讓資產」），將由富衛轉讓給永明並且歸

屬於永明（須受限於與該等資產相關的任何產權

負擔）；且(ii) 於轉讓日富衛在轉讓保單下及與

轉讓保單有關之歸屬於有關業務的（根據實施協

議應轉讓予永明的）所有負債（無論是現時的、

未來的或者或有的）（「轉讓負債」），將轉讓

給永明並成爲永明的負債，而富衛對該等負債的

責任應完全解除。 

如有任何富衛資產或負債於轉讓日本應構成轉讓

資產或轉讓負債的一部份，但出於任何原因不能

轉讓給永明（稱爲「剩餘資產」和「剩餘負

債」），此等剩餘資產和剩餘負債應於轉讓日後的

後續轉讓日根據計劃條款轉讓給永明。 

保單的轉讓 

自轉讓日起，永明應享有富衛在轉讓保單下的一

切權利和權力，並受轉讓保單的所有條款和細則

約束。自轉讓日起轉讓保單應構成永明的長期業

務的一部份。 

記錄的轉讓 

自轉讓日起，富衛持有的關於轉讓保單的保單持

有人、受保人、受益人及受讓人或轉讓保單所涉

及的任何其他人的所有法定記錄和其他資料，包

括但不限於他們的個人資料，均應轉讓給永明，

而永明對持有和使用（及轉移）該等資料應擁有

與富衛在轉讓日之前所具有的相同權利及權力。 

程序的繼續 

自轉讓日起，就轉讓保單、轉讓資產和轉讓負債

而言（或就剩餘資產和剩餘負債而言，為自後續

的轉讓日期起），由富衛提起的或針對富衛提起

的任何未完結的司法、類似司法、紀律研訊、行

政、仲裁或法律程序，應由永明取代富衛，由永

明繼續提起或針對永明繼續提起，而永明應享有

與富衛就該等程序所享有的相同的辯護、索償、

反索償及抵銷權。   

新的永明保險基金 

 

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i)永明應在永明 G 類基

金下設立三項新的子基金，即：新的強積金子基

金（G 類）、新的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子基金

（G 類）和新的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子基金（G

類），均應由永明作爲永明 G 類基金下單獨的子

帳戶加以維持（新的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子基

金（G 類）和新的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子基金

（G 類）應稱爲「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基金（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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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與強積金計劃

有關的所有轉讓保單應分配予新的強積金子基金

（G 類）並成爲其一部分；與職業退休計劃有關

的所有轉讓保單應分配予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基

金（G類）並成爲其一部分。 

保費、授權及其他指令 

於轉讓日當日或之後，就轉讓保單向富衛繳付的

保費及其他款項將自動轉爲向永明繳付。關於富

衛就此等保單支付任何款項的授權或其他指令將

轉移予永明。 

計劃的費用 

任何保單持有人不會直接或間接地承擔計劃的費

用。所有費用將由富衛和永明以其各自的股東資

金平均分擔。 

管轄法律 

本計劃受香港法律管轄，但與《保險法案》第25條

下的呈請書有關的任何程序事宜則受百慕達法律

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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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 

聆訊的其他資料 

最終聆訊 

關於認許計劃的呈請書的聆訊將分別在香港原訟

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進行。我們預計香港原訟

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決定是否認許計劃的最終

聆訊將分別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10 時和

2020 年 11月 17 日上午 9時 30分舉行。 

《保險業條例》和《保險法案》規定，任何人士如

聲稱其會因計劃的實行而受到不利影響，均有權

於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分別就呈請書

進行的聆訊中陳詞。   

如果您有意出席香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

的聆訊，請您於聆訊日期最好不少於七(7)個公曆

日前按照以下地址向富衛和永明的律師發出表明

此等意圖的書面通知並説明理由：- 

就香港原訟法庭的聆訊：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 

太古坊 1 座 14 樓 

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 

（所有信件應以中文註明「富衛 / 永明保險組合

轉讓」，請寫明收件人為譚志偉律師或以英文註

明「FWD / Sun Life Insurance Portfolio Transfer」，

請寫明收件人為 Mr. Martin Tam，電郵地址：

martin.tam@bakermckenzie.com） 

就百慕達最高法院的聆訊： 

Appleby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Bermuda 

（所有信件應以英文註明「FWD / Sun Life 

Insurance Portfolio Transfer」，請寫明收件人為 Mr. 

John Wasty ，電郵地址：

jwasty@applebyglobal.com） 

如果您有意反對計劃但不願意親自出席香港原訟

法庭的聆訊或百慕達最高法院的聆訊，您應於聆

訊日期不少於七(7)個公曆日前按照上述地址向富

衛及永明的代表律師發出表明此等意圖的書面通

知並説明理由。 

關鍵日期 

因此，提請您注意下列關鍵日期：

事件 本公告之日後

公曆日天數 

關鍵日期 

向百慕達最高法

院就計劃提出反

對的最終期限 

 25 2020 年 11

月 10日 

為批准計劃在百

慕達進行法院聆

訊的日期 

 32 2020 年 11

月 17日 

為批准計劃在香

港進行法院聆訊

的日期 

40 2020 年 11

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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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1 部：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的主要評估 

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在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及補充報告中主

要發表了下述意見： 

(i)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及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 永明之現有保單

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ii)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及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

持有人的財務保障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iii) 計劃對富衛與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服務水平並無重大不利

影響。  

(iv) 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信納計劃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

保計劃如所述般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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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撮要 

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已作出兩份報告：（i）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

告）；及（ii）補充報告2。 

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撮要 

緒言 

1.1. 本人 Clement Bonnet 獲委任根據香港《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第 24 條擔

任獨立精算師及根據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第 25 條擔任獲批准精算師（「獲批

准精算師」），就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富衛」）向香港永明金融有

限公司（「永明」）轉讓某些長期退休金業務擬議計劃（「計劃」）之條款和可能造

成的影響提供獨立意見。該兩家公司在本報告內統稱為「有關方」。所涉及的長期業

務稱為「轉讓業務」，包括富衛在計劃生效日（「轉讓日」）之前承保的 G 類保單，

但不包括富衛代理人及員工的四項内部退休計劃，該等計劃將由富衛保留（「富衛職

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G 類保單現時簽發予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及

職業退休計劃（「ORSO」）的受託人或僱主。購買此等 G 類保單的受託人或僱主以

下統稱為「轉讓保單持有人」。 

1.2. 本人是香港精算學會的會員及法國精算師協會會員。本人是 Milliman Limited

（「Milliman」）的合夥人暨精算顧問。Milliman 的地址為香港北角電氣道 183 號友

邦廣場 3901-02 室。 

1.3. 在擬備本人關於計劃之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時，本人就規定內容諮

詢保險業監管局（「香港保監局」），並於適當的情況下納入香港保監局的建議。本

2 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編制的報告，日期

為 2019 年 6 月 26 日及補充報告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編制的報告，日期為 2020

年 8 月 14 日。 

在補充報告中，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已考慮到由富衛和永明向其指出自獨立精

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完成後的有關發展。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

告）及補充報告已上載於富衛和永明的網站（網址分別為 www.fwd.com.hk/en/ 和

www.sunlife.com.hk）供審閱，直至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的最終聆訊提堂。

您亦可在香港原訟法庭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和百慕達最高法院於 2020 年 11 月 17 日

頒發命令認許轉讓的最終聆訊當日或之前致函富衛和永明於上方第 3 頁列出地址的辦事

處，要求免費索取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及補充報告一份。

http://www.fwd.com.h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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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參考了以下各項：(i)審慎監管局（「PRA」）手冊第 2 條第 31 條至第 41 條以及金

融市場行爲監管局（「FCA」）手冊中監管守則第 18 章（「SUP 18」）；和(ii) 百慕

達 1978 年《保險法案》第 25 條。本人亦已考慮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於 2018 年五月頒

佈的關於其審查第七部保險業務轉讓之方法的指引（「FG18/4：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

審查第七部保險業務轉讓之方法」)。本人的審閱及意見範圍僅限於計劃對富衛及永明

的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影響。本人的工作範圍並不包括評估計劃對有關方的股東造成的

影響。本人僅考慮向本人提呈的計劃，並無考慮任何其他替代轉讓計劃。 

1.4. 本人已獲准自由查閱本人所要求的為進行工作所需的資料。此外，本人亦獲准不受限

制地接觸有關方的多名代表並與之進行了討論。 

撮要和概覽 

1.5. 本轉讓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使永明能夠取得富衛的退休金業務，擴大永明在亞洲財富管

理領域中資本較低的收費業務，並增加永明現有的退休金業務規模，從而減少每一成

員的開支。 

1.6. 本人認為：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

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

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與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服務水平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本人信納計劃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保計劃如所述般運作。 

1.7. 在形成本人意見時，本人已考慮下文所述各項事宜。有关讨论更多详情，请參見本人

完整报告。 

計劃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的影響 

轉讓業務的酌情利益 

1.8. 於轉讓日，富衛將轉讓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項下的所有 G 類保單，但富衛職業

退休計劃保留業務除外。 

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富衛強積金 CG」）是一個單位化基金，其價格

等於淨資產價值。淨資產價值基於實際回報減去適用的管理費用、受託人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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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保證費用而增加。富衛強積金 CG 保證在每個爲期 5 年的連續投資期結束

時或（若成員年屆 65歲）在較短的期間内，本金將得到保全。 

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酌情利益受酌情給付利率影響，酌情給付利率受限

於最低保證利率。富衛提供的所有職業退休計劃適用相同的給付利率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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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永明已承諾遵循富衛採用的現行做法來釐定酌情利益。特別是，給付利率至少將每年

重審，並考慮到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及市場環境。永明的目標是為保單持有人提供

連續性，並在可行的範圍內制定與富衛相類似的政策和做法。與富衛相類似，永明將

根據正常的審查過程定期對該方法進行重審。 

1.10. 基於本人的審核，本人認為現時的酌情利益釐定準則和方法，以及永明擬在業務轉讓

後就現有做法的任何變動採用的所需程序，均為保單持有人提供充分保障，以致保單

持有人可預期在業務轉讓前後獲得相類似的待遇。 

對轉讓業務的資產配置和投資政策 

1.11. 轉讓的 G 類基金的投資政策將獨立於永明現有 G 類基金加以維持。特別是，轉讓後的

目標資產配置和投資政策不會有重大改變。與現有永明 G 類基金的管治流程相類似，

轉讓業務的投資政策將由永明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維持和核准，由永明 SLF Asia 資產

負債管理委員會批准。轉讓基金的投資政策和資產配置與富衛現有保單相比不會有重

大改變。基於上述考慮，本人並無理由相信計劃在這方面會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合理

利益期望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對轉讓業務的酌情收費 

1.12. 富衛享有廣泛的權利調整保單收費，且有權就保單的管理徵收任何其他收費。根據保

單條款規定，在任何費用調整生效前，所有計劃成員和參與僱主將會預先獲發書面通

知。永明將承繼這些權利，且不論計劃進行與否，這些權利均存在。 

1.13. 本人獲永明告知，轉讓業務的現行收費水平將不會因轉讓而有重大改變。特別是，將

不會有其他收費適用於轉讓業務。基於上述考慮，本人並無理由相信計劃會對適用於

轉讓保單持有人的酌情收費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合約保證利益條文 

1.14. 按照計劃，永明將承諾繼續向富衛的轉讓保單持有人支付保證利益。在轉讓前後，上

述保單持有人的權利（在現有保單文件內界定）均相同。 

與計劃有關的費用及開支 

1.15. 就計劃引致的總費用將由富衛與永明的股東基金承擔。永明已確認，計劃引致的相關

的費用及開支將不會導致增加向保單持有人收取的單位費用，或降低派付給保單持有

人的酌情利益水平。因此，本人並無理由相信轉讓保單持有人將在這方面受到任何重

大不利影響。 

稅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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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富衛和永明均採用 16.5%的香港利得稅稅率計算 G 類業務的稅款。任何稅務餘額都不

會因轉讓而從富衛轉給永明。因此，適用於轉讓業務的稅務制度不會改變，且擬議轉

讓在這方面不會對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構成影響。 

保單條款及細則 

1.17. 本人獲告知，轉讓業務的保單條款及細則不會因計劃的實施而改變。就此而言，本人

並無理由相信計劃將對保單條款及細則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計劃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及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的影響 

酌情利益 

1.18. 富衛現時在釐定其有效分紅保單的紅利及萬用壽險保單的酌情利率時採用的準則和方

法於擬議轉讓後不會改變。轉讓後，與退休業務有關的部份間接費用（基於對富衛

2014-2018 年期間發生的退休金相關費用的研究，不足總費用的 3%）將不會消除，將

分攤給剩餘業務。但是，富衛預計單位成本不會有任何重大增加，且紅利支付和給付

利率（投資經驗是影響紅利和給付利率的主要因素）不會受到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對

於非分紅壽險保單與投資相連保單，富衛現時享有調整保費及變更費用或收費的廣泛

權利，無論計劃是否進行，此等權利均存在。 

1.19. 對於富衛保留的五個內部 G 類計劃，富衛無意因轉讓而改變投資策略或給付利率原

理。未來的任何審核或改變均將通過與轉讓前相同的審核程序。但是，由於 2018 年管

理資產減少而投資費用可能增加，富衛有意外包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的投資，

投資目標保持不變，並繼續提供相同的保證。在任何情況下，富衛均將確保符合指引

14「外包指引」的要求，並將通過必要的監管審批流程。 

1.20. 對於轉讓業務，永明將獨立於其現有業務（尤其是永明現有的 G 類業務）予以維持。

對於現有保單持有人而言，合約保證利益將保持不變。 

1.21. 基於本人的審核，本人認為適用於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現有永明保單持有人的

現時酌情利益釐定準則和方法將不會受計劃影響。 

資產配置及投資政策 

1.22. 富衛和永明均無意於擬議轉讓後改變現時就支持現有保單的資產所採取的投資策略。

本人並無理由相信計劃將在此方面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現有永明保單持有人

的合理利益期望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保單條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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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富衛非轉讓業務及永明現有業務的保單條款及細則不會因計劃的實施而改變。本人並

無理由相信計劃實施將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保單條

款及細則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與計劃有關的費用及開支 

1.24. 就計劃引致的總費用將由富衛與永明的股東基金承擔。富衛與永明已確認，計劃引致

的相關費用及開支將不會導致增加向保單持有人收取的單位費用，或降低派付給保單

持有人的酌情利益水平。因此，本人並無理由相信富衛與永明的長期保單持有人在這

方面將會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的影響 

財務保障的提供 

1.25. 為保障保單持有人，保險公司會維持三種資產層，分別為保單儲備金、最低償付準備

金及盈餘，首兩層的資產是按照法例規定必須維持的： 

 保單儲備金：支持根據相關合約義務計算的保單負債的資產，根據法定規

則訂明的估值準則計算，且是審慎的。

 最低償付準備金：滿足最低償付能力要求所需的資產，作為保險公司承擔

的負債風險的相關準備金。對於在G類中承保的長期業務而言，在香港沒

有額外的償付準備金要求。

 盈餘：保險公司持有的超過法定最低償付準備金的超額資產，是體現其財

務實力和償付能力狀況的因素之一。

1.26. 在上述三種資產層之外，保險公司亦須每年根據香港精算學會所發出及香港保監局所

要求的關於動態償付能力測試（「DST」）的《精算指引七》（「AGN7」）所規定

的若干不利情景下，檢視整體業務的財務狀況。 

保單儲備金 

1.27. 富衛已為 G 類長期業務建立法定儲備金，金額為下列各項總和： 

 向基金繳付的供款的累計金額減去適用的開支、費用或收費，再加上根據

適用的保證利率或宣佈利率所給付的利息（「帳戶結餘」）；

 投資保證儲備金（「指引7儲備金」）；及

 額外的平滑儲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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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轉讓後，永明將繼續根據香港監管標準為轉讓業務持有指引 7 儲備金。此外，永明將

繼續按類似於富衛之方法為職業退休計劃和強積金業務持有平滑儲備金。 

1.29. 於轉讓日，強積金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不會變化。就職業退休計劃而

言， 

 最低指引7儲備金將於轉讓日在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退休計劃轉

讓業務之間基於帳戶結餘拆分。轉讓業務的相關指引7儲備金金額在轉讓

後將由永明持有，轉讓保單持有人的指引7儲備金將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 雙方同意將整個職業退休計劃平滑儲備金（即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

和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的平滑儲備金）轉讓給永明，使得轉讓業務的平

滑儲備金在轉讓後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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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總之，轉讓後持有的儲備金將高於富衛在轉讓前持有的儲備金。此外，有關方法預計

將不會有重大變化。因此，本人認爲，轉讓前及轉讓後確定估值方法的程序之變化將

不會對富衛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償付能力狀況、整體財務狀況及動態償付能力測試 

1.31. 轉讓業務的整體財務狀況不僅依賴于法定儲備金的金額，亦依賴於盈餘和資本水平。

因為在現有的指引7儲備金之外，在香港對於G類業務並不要求額外的償付準備金， 本

人更為詳細地考慮了轉讓前和轉讓後的自由資產比率（定義為盈餘（即淨資產減去法

定償付準備金）除以包括法定償付準備金在内的總負債所得的比率）。於2018年12月

31日，根據HKFRS帳戶，富衛的轉讓前自由資產比率為4.6%，而永明的轉讓後自由資

產比率為6.2%。 

1.32. 此外，亦進行了 DST 預測，檢視在擬議轉讓之前和之後，在可能出現的若干不利情景

下，有關方的償付能力狀況。預測結果顯示： 

 富衛在轉讓前、永明在轉讓後的未來償付能力狀況在所有設定情景下均保持令人

滿意，并保持在監管要求之上。

 由於轉讓業務在富衛和永明總資產組合計劃中不具實質性，不論擬議轉讓實施與

否，富衛和永明未來的償付能力狀況不會有重大差異。

風險承擔 

1.33. 不論擬議轉讓實施與否，有關方的風險承擔均不受影響。總體而言，轉讓業務僅占永

明總負債的 5%左右，因轉讓而產生的額外風險不被視為實質性風險。 

1.34. 基於上述考慮，本人沒有發現因計劃實施導致額外風險承擔而可能損害轉讓保單持有

人應享合約權利的任何問題，因此計劃不會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重大不

利影響。 

投資政策 

1.35. 鑒於支持富衛轉讓保單的已投資資產將與支持永明現有保單的資產分別管理（並符合

富衛以前的做法），因此並無任何互相抵觸的投資目標需要調和，亦無任何不同的營

運準則需要達成一致。 

關於財務保障的結論 

1.36. 本人認為，計劃對於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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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儲備金 

1.37. 富衛和永明將繼續採用既定方法和程序。特別是，對於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

將採用相同的既定方法和程序計算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於轉讓日，指引 7 儲

備金和平滑儲備金將按比例分配。 

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將由富衛在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

務和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之間基於帳戶結餘拆分。儘管以往這兩類業務是統一

管理，但根據富衛進行的一項分析，此項拆分被視為是合理的。特別是，考慮到

以往的平均續保情況、風險概況及保證性質，經評估兩類保單之間的指引 7 儲備

金不會有任何重大差異。

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平滑儲備金將在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退休

計劃轉讓業務之間基於帳戶結餘拆分。儘管全部職業退休計劃平滑儲備金將於轉

讓日轉讓給永明，富衛仍會在轉讓後為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設立平滑儲備

金，金額等於轉讓前的平滑儲備金金額（即基於帳戶結餘拆分全部平滑儲備金後

所得金額）。

1.38. 因此，本人認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

的財務保障在此方面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償付能力狀況和整體財務狀況 

1.39.  DST 結果表明，富衛和永明的未來償付能力狀況在所有設定情景下均保持令人滿意，

并保持在監管要求之上。此外，由於轉讓業務在富衛和永明總資產組合計劃中不具實

質性，不論擬議轉讓實施與否，富衛和永明未來的償付能力狀況不會有重大差異。 

動態償付能力測試及風險承擔 

1.40. DST 結果表明，不論計劃實施與否，富衛和永明未來的償付能力狀況在所測試情況下

均有相似的敏感度。因此，本人認爲富衛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及永明保單持有人的風險

承擔在計劃實施後不會有重大變化。 

投資政策 

1.41. 富衛和永明均已確認其將繼續以與各自的投資政策和指引相同的方式運作投資組合。

未來對這些投資政策的任何改變均將經過與正常業務相同的審核程序。 

關於財務保障的結論 

1.42. 本人認爲，計劃不會給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

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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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考慮因素 

保單持有人服務 

1.43. 無意因轉讓而改變向富衛其餘保單持有人提供的現有服務水平。對於轉讓保單持有

人，其現有的基金選擇範圍在擬議轉讓後將予以維持。此外，將繼續由 BestServe 向

保單持有人提供服務（BestServe 是永明的同類附屬公司，富衛將部分退休金業務外包

給 BestServe）。 

再保險安排 

1.44. 轉讓業務並無再保險。對於富衛和永明的剩餘業務，現有再保險安排不會因轉讓而受

到影響。 

分銷協議 

1.45. 富衛與永明簽訂了一項為期 15 年的獨家分銷協議，允許永明透過富衛在香港的代理網

絡提供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這將不會對富衛其餘保單持有人產生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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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46. 本人結論如下：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

有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

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與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服務水平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本人信納計劃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保計劃如所述般運作。

依據與限制 

1.47. 本報告受本人於 2019 年 6 月 26 日刊發的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

報告）全文所載的相同依據和限制所規限（如補充報告中第 1.8 節所確認）。 

Clement Bonnet 

獨立精算師 （或認可精算師） 

2019 年 6 月 26 日 



致保單持有人之公告 

2020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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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保單持有人之公告 

事關：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向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轉讓某些長期保險業務之計劃 

2020 年 10 月 16 日 

親愛的保單持有人： 

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富衛」）擬議將某些 G 類長期保險業務轉讓予香港永明金融有

限公司（「永明」）（「擬議轉讓」） 

本函載述有關富衛擬議將其在香港的部分 G類長期業務（即富衛在香港承保的某些 G類保單，「轉讓

保單」）轉讓予永明之重要資料。您的保單將被納入擬議轉讓範圍。擬議轉讓將根據香港《保險業條

例》（第 41 章）（「《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中列明的法定程序，向香港原訟法庭（「香港原訟法

庭」）申請對一項列明轉讓條款的計劃（「計劃」）予以認許。該申請已於 2020 年 9 月 11 日以呈請

（「呈請書」）的方式向香港原訟法庭作出。 

由於富衛和永明均在百慕達成立並註冊爲保險公司，一項根據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保險法

案》」）第 25 條的申請亦已於 2020 年 9 月 23日向百慕達最高法院（「百慕達最高法院」）作出，以

獲得對計劃予以認許的命令。計劃將於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進行最終聆訊。計劃下擬議的

轉讓僅在獲得所需批准（包括但不限於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的批准）的情況下方可進行。 

富衛及永明已委任一名獨立精算師，即法國精算師協會會員 Clement Bonnet 先生（「獨立精算師」或

「認可精算師」），研究計劃條款及計劃對富衛及永明的長期保單持有人可能產生的影響，並編製一

份報告供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審閱。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已作出兩份報告：（i）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編制的報告，日期為 2019 年 6 月 26 日（「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

師報告」）；及（ii）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編制的報告，日期為 2020 年 8 月 14 日（「補充報

告」）1。計劃及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的撮要列於本函附件 1 及附件 2。 

1 在補充報告中，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已考慮到由富衛和永明向其指出自獨立精算師報告

（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完成後的有關發展。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及補充報告已上載

於富衛和永明的網站（網址分別為 www.fwd.com.hk/en/ 和 www.sunlife.com.hk）供審閱，直至香

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的最終聆訊提堂。您亦可在香港原訟法庭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和百慕

http://www.fwd.com.h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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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士如聲稱其會因計劃的實行而受到不利影響，均有權於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分別就

呈請書進行的聆訊中陳詞。詳情請參閱附件 1 - 第 2 部：「聆訊的其他資料」的「最終聆訊」部份。除

非您有意出席香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的聆訊或有意對計劃作出反對，否則您毋須採取任何行

動。然而，您須瞭解擬議轉讓的詳情。我們建議您仔細閱讀本函。 

擬議轉讓對您有何影響？ 

若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認許計劃，包括您的保單在内的所有轉讓保單均將由富衛轉讓給永

明。擬議轉讓完成後，永明將管理所有轉讓保單，而且永明將取代富衛成爲此等保單的承保人。敬請

放心，您的保單的所有其他條款及規定均將保持不變。請注意，如果您不希望被涉入擬議轉讓，您的

權利僅限於有權根據您保單之條款終止您的保單。在此情況下，您保單下的累算權益及其他資產將轉

入您為替代您向本公司投保之保單而可能投保的其他保單。您無需就您保單之終止承擔任何費用，終

止程序將根據您保單銷售文件規定的正常程序進行。 

建議您參閱本函附件 1，以了解在計劃所擬轉讓獲香港原訟法庭及百慕達最高法院批准的條件下相關

安排之詳情。 

如計劃未獲香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認許，則擬議轉讓將不會進行，包括您的保單在内的轉讓

保單將仍由富衛承保，富衛仍將爲此等保單的承保人（包括負責其行政管理及服務）。如計劃未獲香

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認許，我們將另行通知您。   

計劃的安排是確保保單持有人的權益受到保障。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已就計劃對富衛和永明

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財務保障及服務水平可能產生的影響等事項發表意見。建議您參

閱附件 2 的第 1 部「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的主要評估」及第 2 部「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

精算師報告）撮要」。 

進一步資料 

如您希望獲得進一步資料，您可： 

 於下列期間之正常工作日（星期一至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當

地時間）內，前往富衛、永明或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富衛與永明的律師）地址查閲本

函、向香港原訟法庭及百慕達最高法院提交的呈請書、計劃以及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

精算師報告）：

達最高法院於 2020 年 11 月 17 日頒發命令認許轉讓的最終聆訊當日或之前致函富衛和永明於下方第

3 頁列出地址的辦事處，要求免費索取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及補充報告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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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 

百慕達 ： 2020 年 10 月 16 日至 2020 年 11 月 6 日 

（即：本公告之日起至少 21個公曆日的期間，含周末及公眾假日。） 

 在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的最終聆訊之前訪問富衛和永明的網站（網址分別為

www.fwd.com.hk/en/和 www.sunlife.com.hk）；及/或

 在最終聆訊日期當日或之前致函富衛和永明下列地址的辦事處，免費索取上述文件。

富衛 香港 香港德輔道中 308 號富衛金融中心 28 樓 

百慕達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Bermuda, 

Appleby (Bermuda) Limited, 富衛代表律師 

永明 香港 香港九龍紅磡紅鸞道 18 號祥祺中心 A 座 16 樓 

百慕達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Bermuda, 

Appleby (Bermuda) Limited, 永明代表律師 

貝克•麥堅時

律師事務所 

香港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 1 座 14 樓 

注：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可提供的文件僅限本函、香港呈請書、計劃、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

算師報告）以及補充報告，不包括百慕達呈請書。 

如您對擬議轉讓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富衛的熱線電話 (852) 3123 3123或永明的熱線電話 (852) 3183

1900，或按照上述地址致函富衛或永明，並在信封上註明「富衛／永明保險組合轉讓」；或者，您亦可

以電郵將您的問題發送至 cs.hk@fwd.com 或 customerservicempf@bestserv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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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首席執行官 謹啓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首席執行官 謹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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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1 部 

計劃撮要

擬議轉讓的背景和目的 

富衛於 1977 年 4 月 13 日採用「Rauco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名稱在百慕達註冊成立。富

衛係富衛集團之成員。富衛集團是投資集團

Pacific Century Group 的保險業務分支，擁有包括

Swiss Re Group 在內的少數股東。富衛的主要業

務活動是於香港開展特定類別的長期業務。 

富衛在百慕達受百慕達金融管理局（「百慕達金

管局」）監管，並根據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

案》（「《保險法案》」）獲發 E 類和 3 類牌照。

富衛於香港根據《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註冊爲非香港公司。富衛

為《保險業條例》下的獲授權保險公司。  

永明於 1985 年 10 月 15 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

永明由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全

資擁有。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是一家在加拿大註冊成立的公司。永明在百慕達

受百慕達金管局監管，並根據《保險法案》獲發 E

類牌照。永明於香港根據《公司條例》註冊爲非香

港公司。永明的主要業務活動是於香港開展特定

類別的長期業務。永明為《保險業條例》下的獲授

權保險公司。   

於 2016 年 8 月 3 日，FWD Management Holdings

Limited 和永明訂立了一項關於處置富衛在香港的

下列強積金和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實施協議

（「實施協議」）： 

(i)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原為富衛強積金集

成信託基本計劃）； 

(ii) 永明強積金綜合計劃（原為富衛強積金集

成信託綜合計劃）；  

(iii) 永明強積金集成信託下的 G類保單； 

(iv) 富衛本金保證計劃；及 

(v) 富衛綜合公積金計劃， 

（(i)至(iii)款中的強積金計劃稱爲「強積金計

劃」，(iv)至(v)款中的職業退休計劃稱爲「職業

退休計劃」）。 

該項處置包括但不限於富衛向永明轉讓強積金計

劃和職業退休計劃下的某些 G類保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如計劃附件中詳述，

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下有 71 份 G 類保單

（「轉讓保單」）。包括轉讓保單在内的有關業

務（定義見下文）的轉讓因此屬於實施協議下所

擬交易的一部分。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永明於香港為其強積

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簽發並維持 80 份 G 類保

單。預期包括轉讓保單在内的有關業務（定義見

下文）的轉讓將增大永明現時 G 類長期業務的規

模，以運用永明於退休產品的專業知識。另外，

這可提供規模效益，以提升相關業務的營運效率 

及服務水平。 

擬議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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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和《保險法案》第

25 條， 富衛在香港的某些 G類長期業務（「有關

業務」），包括轉讓保單和歸屬於轉讓保單的資

產和負債，應由富衛根據計劃的條款轉讓給永

明。該轉讓須按香港原訟法庭根據《保險業條例》

第 24 和 25(1)條發出的命令（「香港命令」）及

百慕達最高法院根據《保險法案》第 25 條發出的

命令（「百慕達命令」）進行。 

轉讓日 

轉讓日期（「轉讓日」）為富衛與永明共同決定

的一個日期的凌晨十二時零一分（香港時間），

該日期應為香港原訟法庭及百慕達最高法院各頒

發命令認許計劃之日（以較遲者為準）後的 90

日之内的一日。以獲得上述命令爲前提，預計轉

讓日將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生效，但該日期可更

改。 

資產和負債的轉讓 

自轉讓日起，(i) 富衛根據實施協議應轉讓予永明

的無論位於何處的歸屬於有關業務的所有資產

（包括富衛在轉讓保單下的任何權利或利益）

（「轉讓資產」），將由富衛轉讓給永明並且歸

屬於永明（須受限於與該等資產相關的任何產權

負擔）；且(ii) 於轉讓日富衛在轉讓保單下及與

轉讓保單有關之歸屬於有關業務的（根據實施協

議應轉讓予永明的）所有負債（無論是現時的、

未來的或者或有的）（「轉讓負債」），將轉讓

給永明並成爲永明的負債，而富衛對該等負債的

責任應完全解除。 

如有任何富衛資產或負債於轉讓日本應構成轉讓

資產或轉讓負債的一部份，但出於任何原因不能

轉讓給永明（稱爲「剩餘資產」和「剩餘負

債」），此等剩餘資產和剩餘負債應於轉讓日後

的後續轉讓日根據計劃條款轉讓給永明。 

保單的轉讓 

自轉讓日起，永明應享有富衛在轉讓保單下的一

切權利和權力，並受轉讓保單的所有條款和細則

約束。自轉讓日起轉讓保單應構成永明的長期業

務的一部份。 

記錄的轉讓 

自轉讓日起，富衛持有的關於轉讓保單的保單持

有人、受保人、受益人及受讓人或轉讓保單所涉

及的任何其他人的所有法定記錄和其他資料，包

括但不限於他們的個人資料，均應轉讓給永明，

而永明對持有和使用（及轉移）該等資料應擁有

與富衛在轉讓日之前所具有的相同權利及權力。 

程序的繼續 

自轉讓日起，就轉讓保單、轉讓資產和轉讓負債

而言（或就剩餘資產和剩餘負債而言，為自後續

的轉讓日期起），由富衛提起的或針對富衛提起

的任何未完結的司法、類似司法、紀律研訊、行

政、仲裁或法律程序，應由永明取代富衛，由永

明繼續提起或針對永明繼續提起，而永明應享有

與富衛就該等程序所享有的相同的辯護、索償、

反索償及抵銷權。   

新的永明保險基金 

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i)永明應在永明 G 類基

金下設立三項新的子基金，即：新的強積金子基

金（G 類）、新的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子基金

（G 類）和新的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子基金（G

類），均應由永明作爲永明 G 類基金下單獨的子

帳戶加以維持（新的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子基

金（G 類）和新的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子基金

（G 類）應稱爲「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基金（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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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與強積金計

劃有關的所有轉讓保單應分配予新的強積金子基

金（G 類）並成爲其一部分；與職業退休計劃有

關的所有轉讓保單應分配予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

基金（G類）並成爲其一部分。 

保費、授權及其他指令 

於轉讓日當日或之後，就轉讓保單向富衛繳付的

保費及其他款項將自動轉爲向永明繳付。關於富

衛就此等保單支付任何款項的授權或其他指令將

轉移予永明。 

計劃的費用 

任何保單持有人不會直接或間接地承擔計劃的費

用。所有費用將由富衛和永明以其各自的股東資

金平均分擔。 

管轄法律 

本計劃受香港法律管轄，但與《保險法案》第25條

下的呈請書有關的任何程序事宜則受百慕達法律

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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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聆訊的其他資料 

最終聆訊 

關於認許計劃的呈請書的聆訊將分別在香港原訟

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進行。我們預計香港原訟

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決定是否認許計劃的最終

聆訊將分別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10 時和

2020 年 11月 17 日上午 9時 30分舉行。 

《保險業條例》和《保險法案》規定，任何人士如

聲稱其會因計劃的實行而受到不利影響，均有權

於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分別就呈請書

進行的聆訊中陳詞。   

如果您有意出席香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

的聆訊，請您於聆訊日期最好不少於七(7)個公曆

日前按照以下地址向富衛和永明的律師發出表明

此等意圖的書面通知並説明理由：- 

就香港原訟法庭的聆訊：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太古坊 1 座 14 樓 

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 

（所有信件應以中文註明「富衛 / 永明保險組合

轉讓」，請寫明收件人為譚志偉律師或以英文註

明「FWD / Sun Life Insurance Portfolio 

Transfer」，請寫明收件人為 Mr. Martin Tam，電

郵地址：martin.tam@bakermckenzie.com） 

就百慕達最高法院的聆訊： 

Appleby  

Canon's Court, 22 Victoria Street, Hamilton, 

Bermuda 

（所有信件應以英文註明「FWD / Sun Life 

Insurance Portfolio Transfer」，請寫明收件人為

Mr. John Wasty，電郵地址：

jwasty@applebyglobal.com） 

如果您有意反對計劃但不願意親自出席香港原訟

法庭的聆訊或百慕達最高法院的聆訊，您應於聆

訊日期不少於七(7)個公曆日前按照上述地址向富

衛及永明的代表律師發出表明此等意圖的書面通

知並説明理由。 

關鍵日期 

因此，提請您注意下列關鍵日期：

事件 本公告之日後

公曆日天數 

關鍵日期 

向百慕達最高法

院就計劃提出反

對的最終期限 

25 2020年 11

月 10日 

為批准計劃在百

慕達進行法院聆

訊的日期 

32 2020年 11

月 17日 

為批准計劃在香

港進行法院聆訊

的日期 

40 2020年 11

月 25日 



附件 2 

第 1 部：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的主要評估 

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在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及補充報告中主要發表

了下述意見： 

(i)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及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

的合理利益期望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ii)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及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

的財務保障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iii) 計劃對富衛與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服務水平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iv) 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信納計劃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保計劃

如所述般運作。 



第 2 部：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撮要 

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已作出兩份報告：（i）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

告）；及（ii）補充報告2。 

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撮要 

緒言 

1.1. 本人 Clement Bonnet 獲委任根據香港《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第 24 條擔任獨立

精算師及根據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第 25 條擔任獲批准精算師（「獲批准精算

師」），就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富衛」）向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永

明」）轉讓某些長期退休金業務擬議計劃（「計劃」）之條款和可能造成的影響提供獨立意

見。該兩家公司在本報告內統稱為「有關方」。所涉及的長期業務稱為「轉讓業務」，包括

富衛在計劃生效日（「轉讓日」）之前承保的 G 類保單，但不包括富衛代理人及員工的四

項内部退休計劃，該等計劃將由富衛保留（「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G 類保單現

時簽發予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ORSO」）的受託人或僱

主。購買此等 G 類保單的受託人或僱主以下統稱為「轉讓保單持有人」。 

1.2. 本人是香港精算學會的會員及法國精算師協會會員。本人是 Milliman Limited

（「Milliman」）的合夥人暨精算顧問。Milliman 的地址為香港北角電氣道 183 號友邦廣場

3901-02 室。 

1.3. 在擬備本人關於計劃之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時，本人就規定內容諮詢保險

業監管局（「香港保監局」），並於適當的情況下納入香港保監局的建議。本人參考了以下

2 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為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編制的報告，日期為

2019 年 6 月 26 日及補充報告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編制的報告，日期為 2020 年 8 月

14 日。 

在補充報告中，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已考慮到由富衛和永明向其指出自獨立精算師報

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完成後的有關發展。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及補充報

告已上載於富衛和永明的網站（網址分別為 www.fwd.com.hk/en/ 和 www.sunlife.com.hk）供

審閱，直至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的最終聆訊提堂。您亦可在香港原訟法庭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和百慕達最高法院於 2020 年 11 月 17 日頒發命令認許轉讓的最終聆訊當日或

之前致函富衛和永明於上方第 3 頁列出地址的辦事處，要求免費索取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

可精算師報告）及補充報告一份。

http://www.fwd.com.hk/en/


各項：(i)審慎監管局（「PRA」）手冊第 2 條第 31 條至第 41 條以及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

（「FCA」）手冊中監管守則第 18 章（「SUP 18」）；和(ii) 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

第 25 條。本人亦已考慮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於 2018 年五月頒佈的關於其審查第七部保險業

務轉讓之方法的指引（「FG18/4：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審查第七部保險業務轉讓之方

法」)。本人的審閱及意見範圍僅限於計劃對富衛及永明的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影響。本人的

工作範圍並不包括評估計劃對有關方的股東造成的影響。本人僅考慮向本人提呈的計劃，並

無考慮任何其他替代轉讓計劃。 

1.4. 本人已獲准自由查閱本人所要求的為進行工作所需的資料。此外，本人亦獲准不受限制地接

觸有關方的多名代表並與之進行了討論。 

撮要和概覽 

1.5. 本轉讓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使永明能夠取得富衛的退休金業務，擴大永明在亞洲財富管理領域

中資本較低的收費業務，並增加永明現有的退休金業務規模，從而減少每一成員的開支。 

1.6. 本人認為：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持

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持

有人的財務保障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與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服務水平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本人信納計劃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保計劃如所述般運作。

1.7. 在形成本人意見時，本人已考慮下文所述各項事宜。有关讨论更多详情，请參見本人完整报

告。 

計劃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的影響 

轉讓業務的酌情利益 

1.8. 於轉讓日，富衛將轉讓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項下的所有 G 類保單，但富衛職業退休

計劃保留業務除外。 

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富衛強積金 CG」）是一個單位化基金，其價格等於

淨資產價值。淨資產價值基於實際回報減去適用的管理費用、受託人費用和保證費

用而增加。富衛強積金 CG 保證在每個爲期 5 年的連續投資期結束時或（若成員年

屆 65 歲）在較短的期間内，本金將得到保全。



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酌情利益受酌情給付利率影響，酌情給付利率受限於最低

保證利率。富衛提供的所有職業退休計劃適用相同的給付利率原理。



1.9. 永明已承諾遵循富衛採用的現行做法來釐定酌情利益。特別是，給付利率至少將每年重審，

並考慮到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及市場環境。永明的目標是為保單持有人提供連續性，並在

可行的範圍內制定與富衛相類似的政策和做法。與富衛相類似，永明將根據正常的審查過程

定期對該方法進行重審。 

1.10. 基於本人的審核，本人認為現時的酌情利益釐定準則和方法，以及永明擬在業務轉讓後就現

有做法的任何變動採用的所需程序，均為保單持有人提供充分保障，以致保單持有人可預期

在業務轉讓前後獲得相類似的待遇。 

對轉讓業務的資產配置和投資政策 

1.11. 轉讓的 G 類基金的投資政策將獨立於永明現有 G 類基金加以維持。特別是，轉讓後的目標

資產配置和投資政策不會有重大改變。與現有永明 G 類基金的管治流程相類似，轉讓業務

的投資政策將由永明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維持和核准，由永明 SLF Asia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

會批准。轉讓基金的投資政策和資產配置與富衛現有保單相比不會有重大改變。基於上述考

慮，本人並無理由相信計劃在這方面會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產生重大不利影

響。 

對轉讓業務的酌情收費 

1.12. 富衛享有廣泛的權利調整保單收費，且有權就保單的管理徵收任何其他收費。根據保單條款

規定，在任何費用調整生效前，所有計劃成員和參與僱主將會預先獲發書面通知。永明將承

繼這些權利，且不論計劃進行與否，這些權利均存在。 

1.13. 本人獲永明告知，轉讓業務的現行收費水平將不會因轉讓而有重大改變。特別是，將不會有

其他收費適用於轉讓業務。基於上述考慮，本人並無理由相信計劃會對適用於轉讓保單持有

人的酌情收費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合約保證利益條文 

1.14. 按照計劃，永明將承諾繼續向富衛的轉讓保單持有人支付保證利益。在轉讓前後，上述保單

持有人的權利（在現有保單文件內界定）均相同。 

與計劃有關的費用及開支 

1.15. 就計劃引致的總費用將由富衛與永明的股東基金承擔。永明已確認，計劃引致的相關的費用

及開支將不會導致增加向保單持有人收取的單位費用，或降低派付給保單持有人的酌情利益

水平。因此，本人並無理由相信轉讓保單持有人將在這方面受到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稅務影響  



 

 

 

 

1.16. 富衛和永明均採用 16.5%的香港利得稅稅率計算 G 類業務的稅款。任何稅務餘額都不會因轉

讓而從富衛轉給永明。因此，適用於轉讓業務的稅務制度不會改變，且擬議轉讓在這方面不

會對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構成影響。 

保單條款及細則 

1.17. 本人獲告知，轉讓業務的保單條款及細則不會因計劃的實施而改變。就此而言，本人並無理

由相信計劃將對保單條款及細則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計劃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及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的影響 

酌情利益 

1.18. 富衛現時在釐定其有效分紅保單的紅利及萬用壽險保單的酌情利率時採用的準則和方法於擬

議轉讓後不會改變。轉讓後，與退休業務有關的部份間接費用（基於對富衛 2014-2018 年期

間發生的退休金相關費用的研究，不足總費用的 3%）將不會消除，將分攤給剩餘業務。但

是，富衛預計單位成本不會有任何重大增加，且紅利支付和給付利率（投資經驗是影響紅利

和給付利率的主要因素）不會受到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對於非分紅壽險保單與投資相連保

單，富衛現時享有調整保費及變更費用或收費的廣泛權利，無論計劃是否進行，此等權利均

存在。 

1.19. 對於富衛保留的五個內部 G 類計劃，富衛無意因轉讓而改變投資策略或給付利率原理。未

來的任何審核或改變均將通過與轉讓前相同的審核程序。但是，由於 2018 年管理資產減少

而投資費用可能增加，富衛有意外包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的投資，投資目標保持不

變，並繼續提供相同的保證。在任何情況下，富衛均將確保符合指引 14「外包指引」的要

求，並將通過必要的監管審批流程。 

1.20. 對於轉讓業務，永明將獨立於其現有業務（尤其是永明現有的 G 類業務）予以維持。對於

現有保單持有人而言，合約保證利益將保持不變。 

1.21. 基於本人的審核，本人認為適用於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現有永明保單持有人的現時酌

情利益釐定準則和方法將不會受計劃影響。 

資產配置及投資政策 

1.22. 富衛和永明均無意於擬議轉讓後改變現時就支持現有保單的資產所採取的投資策略。本人並

無理由相信計劃將在此方面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現有永明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

望構成重大不利影響。 

保單條款及細則 



1.23. 富衛非轉讓業務及永明現有業務的保單條款及細則不會因計劃的實施而改變。本人並無理由

相信計劃實施將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保單條款及細則構成

重大不利影響。 

與計劃有關的費用及開支 

1.24. 就計劃引致的總費用將由富衛與永明的股東基金承擔。富衛與永明已確認，計劃引致的相關

費用及開支將不會導致增加向保單持有人收取的單位費用，或降低派付給保單持有人的酌情

利益水平。因此，本人並無理由相信富衛與永明的長期保單持有人在這方面將會受到重大不

利影響。 

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的影響 

財務保障的提供 

1.25. 為保障保單持有人，保險公司會維持三種資產層，分別為保單儲備金、最低償付準備金及盈

餘，首兩層的資產是按照法例規定必須維持的： 

 保單儲備金：支持根據相關合約義務計算的保單負債的資產，根據法定規則訂

明的估值準則計算，且是審慎的。

 最低償付準備金：滿足最低償付能力要求所需的資產，作為保險公司承擔的負

債風險的相關準備金。對於在G類中承保的長期業務而言，在香港沒有額外的償

付準備金要求。

 盈餘：保險公司持有的超過法定最低償付準備金的超額資產，是體現其財務實

力和償付能力狀況的因素之一。

1.26. 在上述三種資產層之外，保險公司亦須每年根據香港精算學會所發出及香港保監局所要求的

關於動態償付能力測試（「DST」）的《精算指引七》（「AGN7」）所規定的若干不利情

景下，檢視整體業務的財務狀況。 

保單儲備金 

1.27. 富衛已為 G 類長期業務建立法定儲備金，金額為下列各項總和： 

 向基金繳付的供款的累計金額減去適用的開支、費用或收費，再加上根據適用

的保證利率或宣佈利率所給付的利息（「帳戶結餘」）；

 投資保證儲備金（「指引7儲備金」）；及

 額外的平滑儲備金。



1.28. 轉讓後，永明將繼續根據香港監管標準為轉讓業務持有指引 7 儲備金。此外，永明將繼續按

類似於富衛之方法為職業退休計劃和強積金業務持有平滑儲備金。 

1.29. 於轉讓日，強積金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不會變化。就職業退休計劃而言， 

 最低指引7儲備金將於轉讓日在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

務之間基於帳戶結餘拆分。轉讓業務的相關指引7儲備金金額在轉讓後將由永明

持有，轉讓保單持有人的指引7儲備金將不會發生任何變化。

 雙方同意將整個職業退休計劃平滑儲備金（即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

退休計劃轉讓業務的平滑儲備金）轉讓給永明，使得轉讓業務的平滑儲備金在

轉讓後有所增加。



1.30. 總之，轉讓後持有的儲備金將高於富衛在轉讓前持有的儲備金。此外，有關方法預計將不會

有重大變化。因此，本人認爲，轉讓前及轉讓後確定估值方法的程序之變化將不會對富衛轉

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償付能力狀況、整體財務狀況及動態償付能力測試 

1.31. 轉讓業務的整體財務狀況不僅依賴于法定儲備金的金額，亦依賴於盈餘和資本水平。因為在

現有的指引7儲備金之外，在香港對於G類業務並不要求額外的償付準備金， 本人更為詳細

地考慮了轉讓前和轉讓後的自由資產比率（定義為盈餘（即淨資產減去法定償付準備金）除

以包括法定償付準備金在内的總負債所得的比率）。於2018年12月31日，根據HKFRS帳

戶，富衛的轉讓前自由資產比率為4.6%，而永明的轉讓後自由資產比率為6.2%。 

1.32. 此外，亦進行了 DST 預測，檢視在擬議轉讓之前和之後，在可能出現的若干不利情景下，

有關方的償付能力狀況。預測結果顯示： 

 富衛在轉讓前、永明在轉讓後的未來償付能力狀況在所有設定情景下均保持令人滿

意，并保持在監管要求之上。

 由於轉讓業務在富衛和永明總資產組合計劃中不具實質性，不論擬議轉讓實施與否，

富衛和永明未來的償付能力狀況不會有重大差異。

風險承擔 

1.33. 不論擬議轉讓實施與否，有關方的風險承擔均不受影響。總體而言，轉讓業務僅占永明總負

債的 5%左右，因轉讓而產生的額外風險不被視為實質性風險。 

1.34. 基於上述考慮，本人沒有發現因計劃實施導致額外風險承擔而可能損害轉讓保單持有人應享

合約權利的任何問題，因此計劃不會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投資政策 

1.35. 鑒於支持富衛轉讓保單的已投資資產將與支持永明現有保單的資產分別管理（並符合富衛以

前的做法），因此並無任何互相抵觸的投資目標需要調和，亦無任何不同的營運準則需要達

成一致。 

關於財務保障的結論 

1.36. 本人認為，計劃對於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的影響 

保單儲備金 



1.37. 富衛和永明將繼續採用既定方法和程序。特別是，對於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將採用

相同的既定方法和程序計算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於轉讓日，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

備金將按比例分配。 

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將由富衛在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

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之間基於帳戶結餘拆分。儘管以往這兩類業務是統一管理，但根據

富衛進行的一項分析，此項拆分被視為是合理的。特別是，考慮到以往的平均續保情

況、風險概況及保證性質，經評估兩類保單之間的指引 7 儲備金不會有任何重大差異。

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平滑儲備金將在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退休計劃轉

讓業務之間基於帳戶結餘拆分。儘管全部職業退休計劃平滑儲備金將於轉讓日轉讓給永

明，富衛仍會在轉讓後為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設立平滑儲備金，金額等於轉讓前

的平滑儲備金金額（即基於帳戶結餘拆分全部平滑儲備金後所得金額）。

1.38. 因此，本人認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

保障在此方面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償付能力狀況和整體財務狀況 

1.39.  DST 結果表明，富衛和永明的未來償付能力狀況在所有設定情景下均保持令人滿意，并保

持在監管要求之上。此外，由於轉讓業務在富衛和永明總資產組合計劃中不具實質性，不論

擬議轉讓實施與否，富衛和永明未來的償付能力狀況不會有重大差異。 

動態償付能力測試及風險承擔 

1.40. DST 結果表明，不論計劃實施與否，富衛和永明未來的償付能力狀況在所測試情況下均有相

似的敏感度。因此，本人認爲富衛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及永明保單持有人的風險承擔在計劃實

施後不會有重大變化。 

投資政策 

1.41. 富衛和永明均已確認其將繼續以與各自的投資政策和指引相同的方式運作投資組合。未來對

這些投資政策的任何改變均將經過與正常業務相同的審核程序。 

關於財務保障的結論 

1.42. 本人認爲，計劃不會給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重

大不利影響。 

其他考慮因素 

保單持有人服務 



1.43. 無意因轉讓而改變向富衛其餘保單持有人提供的現有服務水平。對於轉讓保單持有人，其現

有的基金選擇範圍在擬議轉讓後將予以維持。此外，將繼續由 BestServe 向保單持有人提供

服務（BestServe 是永明的同類附屬公司，富衛將部分退休金業務外包給 BestServe）。 

再保險安排 

1.44. 轉讓業務並無再保險。對於富衛和永明的剩餘業務，現有再保險安排不會因轉讓而受到影

響。 

分銷協議 

1.45. 富衛與永明簽訂了一項為期 15 年的獨家分銷協議，允許永明透過富衛在香港的代理網絡提

供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這將不會對富衛其餘保單持有人產生任何影響。 



結論 

1.46. 本人結論如下：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

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

持有人的財務保障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與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服務水平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本人信納計劃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保計劃如所述般運作。

依據與限制 

1.47. 本報告受本人於 2019 年 6 月 26 日刊發的獨立精算師報告（或認可精算師報告）全文所

載的相同依據和限制所規限（如補充報告中第 1.8 節所確認）。

Clement Bonnet 

獨立精算師（或認可精算師） 

2019 年 6 月 26 日 



呈請書 （香港） 

2020年 9月 11日 

(只提供英文版本) 























































































呈請書 （百慕達） 

2020年 9月 11日 

(只提供英文版本) 



















































































































































































































































































































































































































計劃更新至 2020 年 9 月 11 日 



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第 24 條及第 25 條 

並根據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第 25 條 

向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轉讓 

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某些香港長期業務之 

計劃 

更新至 2020年 9月 11日 

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 

香港 

鰂魚涌英皇道 979 號 

太古坊 1 座 1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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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導言 

1. 定義

1.1 在本計劃中，《保險業條例》中定義的詞彙和表述應具有其中界定的相同含義，下列詞

彙和表述應具有以下規定之含義： 

《保險法案》 

委任精算師 

指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 

就富衛或永明而言，指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15(1)(b)條指定為其精算師之人； 

百慕達最高法院 

百慕達命令 

指百慕達最高法院； 

指百慕達最高法院根據《保險法案》第 25 條發出

的（如授予）認許本計劃並進一步制定其實施

規定的一項命令（包括任何後續命令）； 

百慕達金管局 指百慕達金融管理局； 

有關業務 指富衛開展的與轉讓保單有關的長期業務（定

義見《保險業條例》）；  

《公司條例》 指《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 

G 類保單 指屬於 G 類（退休計劃管理第 I 類）長期業務

（定義見《保險業條例》第 2(1)條和第 3 條）性

質的保險單； 

產權負擔 指任何抵押、押記、質押、留置權、選擇權、

限制、優先取捨權、優先購買權、第三者權利

或權益、任何種類的任何其他產權負擔或擔保

權益，以及具有類似效力的任何其他類型的優

先安排； 

富衛 指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一家在

百慕達註冊成立的公司（註冊爲一家非香港公

司，註冊號為 F0003114），主要營業地址位於

香港德輔道中 308 號富衛金融中心 2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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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衛退休金信託 

 

指富衛退休金信託有限公司，一家在香港註冊

成立的公司（註冊號為 0678409），註冊辦公地

址位於香港德輔道中 308 號富衛金融中心 2506

室，如第 2.10 條所述，在富衛向永明出售富衛

退休金信託之後，更名為永明退休金信託； 

香港 

 

香港原訟法庭 

 

香港命令 

 
 

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指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指香港原訟法庭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和第

25 條發出的（如授予）認許本計劃並進一步制

定 其 實 施 規 定 一 項 命令（包 括 任何 後 續 命

令）； 

 

實施協議 指由 FWD Management Holdings Limited 與永明

等當事方於 2016 年 8 月 3 日就（包括但不限

於）(i)買賣當時的富衛退休金信託及(ii)富衛向

永明轉讓所有轉讓保單簽訂的實施協議； 

 

保監局  指根據《保險業條例》設立的保險業監管局；  

 

強積金計劃 指(i)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原為富衛強積金集

成信託基本計劃）、(ii)永明強積金綜合計劃

（原為富衛強積金集成信託綜合計劃）及(iii)永

明強積金集成信託，均為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

劃條例》（香港法例第 485 章）設立的集成信託

計劃； 

 

新的強積金子基金（G 類） 

 

指自轉讓日起將由永明在永明 G 類基金下爲與

強積金計劃有關的轉讓保單設立並維持的一個

新的子帳戶，該子帳戶應與永明 G 類基金的其

他子帳戶分開；  

 

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基金（G 類） 

 

指新的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子基金（G 類）

和新的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子基金（G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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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子基金

（G 類） 

指自轉讓日起將由永明在永明 G 類基金下爲與

相關職業退休計劃下的保證義務有關的轉讓保

單設立並維持的一個新的子帳戶，該子帳戶應

與永明 G 類基金的其他子帳戶分開； 

 

新的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子基金（G

類） 

指自轉讓日起將由永明在永明 G 類基金下爲與

相關職業退休計劃下的非保證義務有關的轉讓

保單設立並維持的一個新的子帳戶，該子帳戶

應與永明 G 類基金的其他子帳戶分開； 

 

職業退休計劃  指富衛本金保證計劃及富衛綜合公積金計劃； 

  

《保險業條例》 指《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 

 

剩餘資產  (i) 根據實施協議及在實施協議下應於轉讓

日當日或前後轉讓予永明、無論位於何

處的任何富衛財產、資產或投資（包括

富衛在任何轉讓保單下或依任何轉讓保

單享有的任何權利、酌處權、權限、權

力或利益）及歸屬於有關業務的其他財

產、資產或投資中，於轉讓日存在下列

情形者： 

 

(a) 須征得（富衛、永明、香港原訟

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之外）任

何一人或多人的同意，但尚未取

得該等同意；或 

 

(b) 須任何一人或多人放棄就下列事

項所享有的任何權利：獲得該等

財產或資產之全部或其中任何部

分，或向其提供權利以自行或責

成他人獲得該等財產或資產之全

部或其中任何部分，要約自行或

責成他人獲得該等財產或資產之

全部或其中任何部分，但尚未取

得該等放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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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富衛和永明約定其轉讓應予延

遲；  

但僅限於富衛在須取得上述同意

和/或放棄方可轉讓及/或已就其

轉讓達成上述約定的該等財產或

資產中的那部分權益；  

(ii) 就本定義(i)款所述的該等財產或資產不

時賺得或收到的任何出售收益或收入或

任何其他增加額或回報（不論是否以現

金形式）；  

剩餘負債 指富衛符合下列情形的任何負債： 

(i) 歸屬於剩餘資產或與剩餘資產相關，並

且產生於該等剩餘資產之相關後續轉讓

日之前的任何時候；或 

(ii) 歸屬於有關業務或與有關業務相關，於

轉讓日須征得（富衛、永明、香港原訟

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之外）任何一人

或多人的同意或須征得任何一人或多人

的放棄方可根據本計劃轉讓予永明，但

尚未取得該等同意或放棄； 

本計劃 指原有格式的本計劃，以及香港原訟法庭和百

慕達最高法院批准或施加的任何修改或條件或

根據第 11.3 條作出的任何修改；  

法定記錄 指適用的法律或監管規定或公司治理（無論是

否具有法律效力）要求富衛就有關業務保存並

由其保留佔有的所有簿冊、文檔、登記簿、文

件、往來信函、文書及其他記錄； 

後續轉讓日 就任何剩餘資產或剩餘負債而言，指（轉讓日

之後）本計劃規定的該等剩餘資產或剩餘負債

的轉讓應予進行且該等剩餘資產或剩餘負債應

歸屬於永明之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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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就剩餘資產定義第(i)(a)或(b)款所界定的

任何剩餘資產及任何剩餘負債而言，指

為能夠根據本計劃條款向永明轉讓該等

資產及負債而有必要取得的同意或放棄

發生下列情形之日： 

(a) 已取得；或 

(b) 不再有必要取得；或 

(c) 被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

院豁免；或 

(ii) 就剩餘資產定義第(i)(c)款所界定的任何

剩餘資產而言，指富衛與永明約定應進

行轉讓之日；或  

(iii) 就剩餘資產定義第(ii)款所界定的任何剩

餘資產而言，指富衛收到或賺得該等剩

餘資產之日； 

永明 指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一家在百慕達註冊

成立的公司（註冊爲一家非香港公司，註冊號

為 F0003725），註冊辦公地址位於香港九龍紅

磡紅鸞道 18 號祥祺中心 A 座 16 樓； 

永明 G 類基金 指永明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2 (1)(a)條就其 G

類（退休計劃管理第 I 類）長期業務（定義見

《保險業條例》第 2(1)條和第 3 條）維持的帳

戶； 

永明退休金信託 指永明退休金信託有限公司，即如第 2.10 條所

述，在富衛向永明出售富衛退休金信託之後，

富衛退休金信託的新名稱； 

轉讓日 指本計劃應根據本計劃第 10 條生效的時間和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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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資產 指根據實施協議及在實施協議下應於轉讓日當

日或前後轉讓予永明、無論位於何處、歸屬於

有關業務的富衛財產、資產或投資（包括富衛

在任何轉讓保單下或依任何轉讓保單享有的任

何權利、酌處權、權限、權力或利益），但不

包括剩餘資產；  

轉讓負債 指於轉讓日歸屬於有關業務、根據實施協議及

在實施協議下應於轉讓日當日或前後轉讓予永

明的所有富衛負債，包括但不限於轉讓保單下

及與轉讓保單有關的負債和義務（不論是現時

的、未來的或者或有的，包括但不限於轉讓保

單下的保證義務），但不包括剩餘負債；及  

轉讓保單 指於轉讓日富衛於香港或自香港在強積金計劃

和職業退休計劃下及就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

計劃承保的所有 G 類保單，詳見本計劃附件所

列，包括與該等保單有關的所有證書、補充保

險保障、背書、附加計劃及附屬協議。為免疑

義，與富衛的下列員工計劃和代理計劃有關的

保單：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退休

計劃、長期服務激勵計劃、長期服務獎勵計劃

和 VNB 基金計劃，不包含在本計劃中。 

1.2 在本計劃中，對下列各項的任何提述，其含義如下： 

(a) 「類」指《保險業條例》附表 1 第 2 部或第 3 部（視情況而定）規定的某一類別

的長期或一般業務； 

(b) 「財產」一詞包括（但不限於）各種描述的財產、資產、權利（不論是現時的、

未來的、已歸權的或者或有的）、酌處權、權限、利益和權力；  

(c) 「負債」一詞包括（但不限於）各種描述的責任和義務（不論是現時的、未來

的或者或有的）；及 

(d) 「包括」/「包含」指包括/包含但不限於。 

1.3 對單數形式的任何提述應包括複數形式，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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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對任何法案、法規、條例或規例的任何提述應指經不時修訂的

該等法案、法規、條例或規例。 

B. 簡介 

2. 富衛和永明

2.1 富衛於 1977 年 4 月 13 日採用「Rauco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名稱在百慕達註冊成

立。富衛係富衛集團之成員。富衛集團是投資集團 Pacific Century Group 的保險業務分

支，擁有包括 Swiss Re Group 在內的少數股東。Pacific Century Group 於 2013 年 3 月收

購 ING Groep N.V.的人壽保險業務（包括富衛）並於 2013 年 8 月創立富衛品牌。富衛

現時是 FWD Limited 透過間接控股公司全資擁有的間接附屬公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財年結束時，富衛的已發行股本為 830,200,000 美元。  

2.2 富衛的主要業務是於香港開展長期業務。富衛在百慕達受百慕達金管局監管，並根據

《保險法案》獲發 E 類和 3 類牌照。 

2.3 富衛於香港根據《公司條例》註冊爲非香港公司。富衛根據《保險業條例》獲保監局授權

於香港或自香港經營《保險業條例》附表 1 第 2 部所載的 A 類（人壽及年金）、C 類

（相連長期）、D 類（永久健康）、G 類（退休計劃管理第 I 類）及 I 類（退休計劃管

理第 III 類）長期業務。富衛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位於香港德輔道中 308 號富衛金融

中心 28 樓。 

2.4 作爲其長期業務的一部份，富衛在香港開展退休基金業務，包括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

休計劃。在下文第 2.10 條所述的富衛退休金信託出售之前，富衛擁有其 20%的已發行

股本，並且是強積金計劃的受託人。每一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均投資於富衛簽

發的一份或多份轉讓保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如本計劃附件中詳述，富衛的有

關業務包含 71 份轉讓保單。 

2.5 永明於 1985 年 10 月 15 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永明由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全資擁有。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是一家在加拿大註冊成立的公

司。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永明的已發行股本為 35.27 億美元。 

2.6 永明的主要業務是於香港開展長期業務。永明在百慕達受百慕達金管局監管，並根據

《保險法案》獲發 E 類牌照。 

2.7 永明於香港根據《公司條例》註冊爲非香港公司。永明根據《保險業條例》獲保監局授權

於香港或自香港經營《保險業條例》附表 1 第 2 部所載的 A 類（人壽及年金）、C 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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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長期）、D 類（永久健康）、G 類（退休計劃管理第 I 類）、H 類（退休計劃管理第

II 類）及 I 類（退休計劃管理第 III 類）長期業務。永明在香港的註冊辦公地址位於香

港九龍紅磡紅鸞道 18 號祥祺中心 A 座 16 樓。  

2.8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永明於香港為其強積金計劃和各項職業退休計劃簽發並維持

了 80 份 G 類保單。 

2.9 於 2016 年 8 月 3 日， FWD Management Holdings Limited（作為 FWD 集團的一部分）

與永明訂立了關於處置富衛在香港的強積金和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實施協議。 

2.10 該項處置包括但不限於(i)向永明（及其代名人）出售當時的富衛退休金信託的股份，

即特定強積金計劃（即：當時的富衛強積金集成信託基本計劃和富衛強積金集成信託

綜合計劃，之後分別更名為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和永明強積金綜合計劃）的受託人；

及(ii)富衛向永明轉讓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下的 G 類保單。當時的富衛退休金信

託的出售已於首個成交日 2017 年 10 月 3 日完成，富衛退休金信託隨後更名為永明退休

金信託。 

2.11 有關業務的轉讓因此屬於實施協議下所擬交易的一部分。 

2.12 本計劃的目的是根據(i)《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和第 25(1)條；以及(ii)根據《保險法案》

第 25 條將有關業務由富衛轉讓予永明。根據實施協議，就轉讓保單而言，FWD 

Management Holdings Limited 同意根據實施協議的條款向永明（及/或其代名人）轉讓

於實施協議第二個成交日凌晨十二時零一分（香港時間）「公允市值」等於富衛預估的

G 類所需準備金（應包括帳戶餘額準備金、投資保證準備金和平滑投資回報的準備金）

的現金和/或「合資格資產」的法定及實益所有權。    

2.13 富衛與永明擬議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和《保險法案》第 25 條分別向香港原訟法庭

和百慕達最高法院提交申請，以便將有關業務由富衛根據本計劃的條款轉讓予永明。

該轉讓須按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和第 25(1)條發出的香港命令及根據《保險法案》

第 25 條發出的百慕達命令進行。 

2.14 除非本計劃經香港命令及百慕達命令得到認許，否則本計劃所擬轉讓將不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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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轉讓規定 

3. 資產的轉讓

3.1 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轉讓資產應依據香港命令和百慕達命令，無須任何進一步的

行動或文書，由富衛轉讓予永明並歸屬於永明（須受限於與該等資產相關的任何產權

負擔）。   

3.2 於每一個後續轉讓日且自每一個後續轉讓日起，該後續轉讓日所適用的每一剩餘資產

應依據香港命令和百慕達命令，無須任何進一步的行動或文書，由富衛轉讓予永明並

歸屬於永明（須受限於與該等資產相關的任何產權負擔）。 

3.3 若： 

(1) 原本符合轉讓資產定義的任何富衛財產或資產，由於下列原因於轉讓日未或不

能依香港命令和百慕達命令立即轉讓予永明並有效歸屬於永明： 

(i) 該等財產或資產為剩餘資產；或 

(ii) 該等財產或資產的轉讓在香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的管轄權範圍

之外；或 

(iii) 任何其他原因；或 

(2) 符合轉讓資產定義但位於香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管轄區域之外的任何

財產或資產之轉讓未獲得該等財產或資產所在管轄區域法律的承認， 

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富衛應完全作為受託人爲永明信託持有上文(1)或(2)款所述的

任何財產或資產，並應遵從永明就該等財產或資產作出的指令，直至相關財產或資產

轉讓予永明或以其他方式歸屬於永明或者被處置（處置後富衛應向永明説明該等財產

或資產的出售收益），且永明應有權為所有該等目的就該等財產或資產作為富衛的代

理人行事。 

3.4 永明應不經調查或要求接受富衛於轉讓日對每一轉讓資產享有的所有權以及於每一後

續轉讓日對屆時轉讓的剩餘資產享有的所有權。 

3.5 富衛與永明應於適當之時為實現或完善任何轉讓資產或剩餘資產對永明的轉讓並使其

歸屬於永明而簽署所有必要文件（包括轉讓協議）並採取/辦理所有其他必要的行動和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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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債的轉讓

4.1 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每一轉讓負債應依據香港命令和百慕達命令，無須任何進一

步的行動或文書，亦不經調查或要求，由富衛轉讓予永明並成爲永明的負債，而富衛

對該等轉讓負債的責任應完全解除，且永明應承繼該等轉讓負債的責任。 

4.2 於每一個後續轉讓日且自每一個後續轉讓日起，該後續轉讓日所適用的每一剩餘負債

應依據香港命令和百慕達命令，無須任何進一步的行動或文書，亦不經調查或要求，

由富衛轉讓予永明並成爲永明的負債，而富衛對該等剩餘負債的責任應完全解除，且

永明應承繼該等剩餘負債的責任。 

4.3 若： 

(1) 原本符合轉讓負債定義的任何富衛義務或負債，由於下列原因於轉讓日未或不

能依香港命令和百慕達命令立即轉讓予永明並有效歸屬於永明： 

(i) 該等義務或負債為剩餘負債；或 

(ii) 該等義務或負債的轉讓在香港原訟法庭或百慕達最高法院的管轄權範圍

之外；或 

(iii) 任何其他原因；或 

(2) 符合轉讓負債定義但受香港或百慕達之外另一管轄區域法律管轄的任何義務或

負債之轉讓未獲得管轄該等義務或負債的管轄區域法律的承認， 

永明應自轉讓日起並於轉讓日後代表富衛履行/清償上文(1)或(2)款所述的任何義務或負

債，如未履行/清償該等義務或負債，永明應就該等義務或負債向富衛作出彌償。 

4.4 富衛與永明應於適當之時為實現或完善任何轉讓負債或任何剩餘負債對永明的轉讓並

由永明承繼該等負債而簽署所有必要文件（包括轉讓協議）並採取/辦理所有其他必要

的行動和事宜。 

5. 轉讓保單的轉讓

5.1 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永明應享有富衛在轉讓保單下或依轉讓保單享有的一切權利

和權力。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轉讓保單應構成永明於香港或自香港開展的長期業務

的一部份。 

5.2 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每一轉讓保單之保單持有人對富衛具有的一切權利和權力均

告終止，並應替換為對永明具有的該等相同權利和權力。於轉讓日，富衛持有的關於

轉讓保單的保單持有人、受保人、受益人及受讓人或轉讓保單所涉及的任何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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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法定記錄和其他資料，包括但不限於該等保單持有人、受保人、受益人、受讓人

及其他人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第 2 條所界

定），均應轉讓予永明，而永明對持有和使用（及轉移）該等資料應具有與富衛在轉

讓日之前所具有的相同權利及權力。 

5.3 針對應繼續繳納保費之轉讓保單，轉讓保單之保單持有人應於保費到期應繳時向永明

結算任何進一步的保費。永明對轉讓保單或在轉讓保單下應享有轉讓之前富衛本可享

有的任何及所有辯護、索償、反索償及抵銷權。  

5.4 永明在所有方面均應遵守和履行轉讓保單的所有條款、條件及契諾並受其約束，承繼

因轉讓保單產生的或與轉讓保單有關的所有負債，並清償/滿足因轉讓保單產生的或與

轉讓保單有關的所有索償和請求，如同轉讓保單是由永明而非富衛簽發的。  

5.5 轉讓保單的所有條款和條件（包括申請書、説明文件、銷售説明書、附加計劃、附表

和聲明），除下述變更外應保持不變：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轉讓保單中凡提述富

衛、其董事會、委任精算師、辦事處、核數師及任何其他高級職員和僱員或代理人之

處，均應理解為提述的是永明、其董事會、委任精算師、辦事處、核數師及任何其他

高級職員和僱員或代理人（視情況而定）；且轉讓保單的名稱中凡提述「富衛」之處均

應變更為「永明」。尤其是（但不限於此），富衛、其董事會、委任精算師、辦事處、

核數師及任何其他高級職員和僱員或代理人就轉讓保單可行使的或表明可由其行使的

所有權利和義務或將由其履行的責任，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可由永明、其董事會、

委任精算師、辦事處、核數師及任何其他高級職員和僱員或代理人（視情況而定）行

使或須由其履行。 

6. 法律程序的繼續

6.1 依據香港命令和百慕達命令，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由富衛提起的或針對富衛提起

的與轉讓保單、轉讓資產或轉讓負債有關的任何司法、類似司法、紀律研訊、行政、

仲裁或法律程序或申訴（不論是現時的、未完結的、威脅的或擬議中的），應視為已

由永明取代富衛，由永明繼續提起或針對永明繼續提起，而永明應享有與富衛就該等

程序所享有的相同的辯護、索償、反索償及抵銷權。   

6.2 依據香港命令和百慕達命令，於適用的後續轉讓日且自適用的後續轉讓日起，由富衛

提起的或針對富衛提起的與剩餘資產或剩餘負債有關的任何司法、類似司法、紀律研

訊、行政、仲裁或法律程序或申訴（不論是現時的、未完結的、威脅的或擬議中的），

應視為已由永明取代富衛，由永明繼續提起或針對永明繼續提起，而永明應享有與富

衛就該等程序所享有的相同的辯護、索償、反索償及抵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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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永明新設保險基金  

 

7. 新的永明保險基金 

設立新的永明保險基金 

 

7.1 自轉讓日起，永明應在 G 類基金下設立三項新的子基金，即：新的強積金子基金（G

類）、新的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子基金（G 類）和新的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子基金

（G 類），均應由永明作爲永明 G 類基金下單獨的子帳戶加以維持。 

保單、資產和負債的分配 

 

7.2 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與強積金計劃有關的所有轉讓保單應分配予新的強積金子基

金（G 類）並成爲其一部分；與職業退休計劃有關的所有轉讓保單應分配予新的職業

退休計劃子基金（G 類）並成爲其一部分。 

7.3 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富衛爲與強積金計劃相關的轉讓保單維持的所有轉讓資產應

分配予新的強積金子基金（G 類）並成爲其一部分；富衛爲與職業退休計劃相關的轉

讓保單維持的所有轉讓資產應分配予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基金（G 類）並成爲其一部

分。   

7.4 於適用的後續轉讓日且自適用的後續轉讓日起，富衛爲與強積金計劃相關的轉讓保單

維持的每一剩餘資產應分配予新的強積金子基金（G 類）；並且，於適用的後續轉讓

日且自適用的後續轉讓日起，富衛爲與職業退休計劃相關的轉讓保單維持的每一剩餘

資產應分配予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基金（G 類）。 

7.5 富衛根據上文第 3.3 條為永明信託持有的任何財產、資產或投資中的所有實益權益應分

配予在該等財產、資產或投資構成轉讓資產的情況下其本應分配予的新的強積金子基

金（G 類）或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基金（G 類）（視情況而定）。 

 

7.6 於轉讓日且自轉讓日起，歸屬於轉讓保單的所有富衛的轉讓負債應分配予新的強積金

子基金（G 類）或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基金（G 類）（視情況而定）並成爲其一部分。   

 

7.7 於適用的後續轉讓日且自適用的後續轉讓日起，歸屬於轉讓保單的每一富衛的剩餘負

債應分配予新的強積金子基金（G 類）或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基金（G 類）（視情況而

定）。 

 

7.8 根據上文第 4.3 條須由永明清償的所有負債應分配予在該等負債構成轉讓負債的情況下

其本應分配予的新的強積金子基金（G 類）或新的職業退休計劃子基金（G 類）（視情

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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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一般規定 

8. 保費及委托書

8.1 富衛於轉讓日當日或之後就任何轉讓保單收到的或應收的所有保費、貸款還款（如有，

及其利息）及其他款項於轉讓日當日或之後均應支付予永明。 

8.2 永明將獲不可撤銷的授權，背書於轉讓日當日或之後永明收到的與轉讓保單下繳納保

費或貸款還款（如有）有關的、收款人為富衛或憑富衛指示支付的任何支票、匯票、

郵政匯單或其他票據以完成支付。   

8.3 於轉讓日當日或之後，永明將獨自負責轉讓保單下保費開單及收款並繳納與轉讓保單

下收到的保費有關的一切適用稅負。 

8.4 於轉讓日有效並規定銀行或其他中介機構就任何轉讓保單支付應付予富衛之保費的任

何委托書、自動轉賬授權、定期支付指令或其他指示，自轉讓日起並於轉讓日之後，

應如同前述各項是以永明為受益人而規定和授權的一般生效。 

9. 費用

富衛與永明應以其各自的股東資金平均分攤支付與編制本計劃及將本計劃分別提交香

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申請認許有關的所有費用以及與此相關的所有其他專業

服務費用。該等費用不應由富衛或永明根據《保險業條例》維持的與其各自的長期業務、

轉讓保單或者富衛或永明的其他保單或該等保單之保單持有人有關的基金承擔。

10. 轉讓日

10.1 本計劃應於富衛與永明共同決定的一個日期的凌晨十二時零一分（香港時間）生效，

該日期應為頒發香港命令及頒發百慕達命令認許本計劃之日（以較遲者為準）後 90 日

之内的一日。以獲得香港命令和百慕達命令爲前提，預計本計劃將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

生效，但該日期可更改。 

10.2 除非本計劃於頒發香港命令之日及頒發百慕達命令之日（以較遲者為準）後第 90 日當

日或之前的一日，或者於富衛和永明決定且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允許的較

晚日期和/或時間（如有）生效，否則，本計劃將失效。 

11. 修改

11.1 在遵守第 11.3 條的前提下，富衛和永明可向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申請其同

意以修改、變更或修訂本計劃的條款，但條件是： 

(a) 擬議的修改、變更或修訂已獲得富衛和永明各自的委任精算師和董事會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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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於法院就該申請進行的任何聆訊已通知保監局和百慕達金管局，且保監局和百

慕達金管局有權於該等聆訊中陳詞。就保監局而言，應提前三個月作出書面通

知；及  

(c) 該申請應隨附一份獨立精算師報告，説明獨立精算師認爲擬議的修改、變更或

修訂將不會對轉讓保單之保單持有人、富衛的非轉讓保單之保單持有人或永明

的現有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財務保障或服務水平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11.2 在遵守第 11.3 條的前提下，本計劃的條款應根據第 11.1 條下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

高法院作出的認許加以修改、變更或修訂。 

11.3 下列修改、變更或修訂無須獲得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的認許： 

(a) 糾正本計劃中明顯錯誤的修改、變更或修訂；或 

(b) 為確保在相關法律或法規發生變更的情況下本計劃條款能夠按預期方式運作，

富衛和永明合理認爲有必要的修改、變更或修訂； 

但條件是，應就上述修改、變更或修訂向保監局和百慕達金管局作出通知，並且保監

局和百慕達金管局表明其不反對上述修改、變更或修訂。 

12. 管轄法律

本計劃受香港法律管轄，但與《保險法案》第 25 條下的呈請書有關的任何程序事宜則受

百慕達法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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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轉讓保單 

強積金計劃 G 類保單列表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強積金計劃 

1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

證保單 
B001-CGP （缺失）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本金保證組合 

2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

證保單 
C002-CGP 

01 年 3 月

29 日 
永明強積金綜合計劃–本金保證組合 

3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

證保單 
S001-CGP 

00 年 12

月 1 日 
永明強積金集成信託–本金保證組合 

職業退休計劃 G 類保單列表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1 
Albert Jewellery Company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272 
95 年 8 月

3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2 
Alitom Engineers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327 
95 年 4 月

27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3 
Asia Pacific Adjusters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100 
08 年 1 月

3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4 
Campell Group (Hong Kong)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293 
95 年 3 月

10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5 
Checkpoint Apparel Labelling 
Solutions Asia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194 
95 年 8 月

3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6 
China Europus (International) Ltd. 
Employees’ Retirement Scheme 

11000017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7 
Parsons Delcan Inc.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501 
95 年 5 月

22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8 
DHL Global Forwarding (Hong Kong)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9000771 
96 年 4 月

10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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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9 
Dimension Data China/Hong Kong 
Limited Provident Fund 

15000384 
18 年 12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10 
Drew Ameroid (Singapore) Pte.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207 
95 年 6 月

27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11 
EL Grande Holdings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932 
98 年 5 月

12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12 
Fatti Components Limited Employees’ 
Retirement Scheme 

11000031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13 
Fook Lam Moon Restaurant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214 
06 年 2 月

7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14 
FWD Life Macau Agency Long 
Service Incentive Plan 

11001018 2010 年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15 FWD Life Macau Staff Provident Fund 11001019 
00 年 8 月

1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16 
Group Retirement Plan for Members of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Ltd. 

15001030 
10 年 9 月

10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17 
Hi-Watt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372 
08 年 12

月 10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18 
Honda Button Company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9000682 
95 年 10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19 
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Provident Fund 

15000660 
18 年 12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20 
Hop Hing Group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142 
05 年 6 月

3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21 
Kasikor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386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22 
Kassel Park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448 
95 年 8 月

23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23 
Kau Kee Trading Co.,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256 
95 年 8 月

16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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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24 
KMT Enterprise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8000553 
95 年 7 月

22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25 
Kwong Kee Electrical Co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519 
95 年 3 月

13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26 
Landard Toys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436 
18 年 12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27 
Leventhal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896 
08 年 2 月

29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28 
Lishan Company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715 
18 年 11

月 16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29 MAHK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004-

5001026 

07 年 11

月 19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30 
Man Lead Services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8000654 
95 年 9 月

27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31 
Manfield Coatings Co. Ltd. 
Employees’ Retirement Scheme 

11000115 
95 年 8 月

3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32 
Melbourne Bookcentre Ltd. 
Employees’ Retirement Scheme 

11000054 
95 年 6 月

8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33 
Ming Fung Engineering Co. Provident 
Fund Scheme 

19000644 
95 年 8 月

23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34 
Multi-Gold Air & Sea Express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352 
95 年 9 月

7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35 
On Tak Lung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1003 
99 年 6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36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315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37 
PMP Advertising (International)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066 
95 年 3 月

15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38 
PPG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Inc 
Provident Fund Scheme 

19000680 
95 年 10

月 2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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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39 
Realink Industries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508 
05 年 8 月

12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40 
Remotec Technology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449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41 
Rocco Design Architects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069 
95 年 9 月

7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42 
Samson Paper Holdings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9100794 
96 年 6 月

19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43 
Sotheby’s Hong Kong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161 
95 年 7 月

26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44 
Specialty Metals Resources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296 
95 年 3 月

16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45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t. Joseph’s Primary 
School Defined Contribution Scheme 

15001028 
10 年 9 月

8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46 
St. James’ Settlement Provident Fund 
Scheme (1) 

11000117 
95 年 9 月

7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47 
Sunny Creations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354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48 
Technik Industrial Co.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299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49 
The Hong Kong L.P. Gas (Holdings) 
Limited Staff Provident Fund 

15001034 
11 年 7 月

12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50 
The Hong Kong Settlers Housing 
Corporation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041 
95 年 8 月

16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51 
The Sumida Electric (H.K.) Company 
Limited Provident Fund  

15001031 
10 年 10

月 26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52 
The Yip’s H.C. (Holding) Ltd. 
Provident Fund  

15001032 
10 年 10

月 26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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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53 
Tong Seng Co Ltd Employee Benefit 
Scheme 

11000078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54 
Tsuen Wan Wai Tsuen Evangelical 
Church (Hong Kong)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9000658 
95 年 9 月

18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55 
UCC Coffee Shop Co. (Hong Kong)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525 
06 年 11

月 9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56 
Westrock MWV Hong Kong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203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57 
Tai Cheng Shing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523 
95 年 3 月

15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58 
Wing Tai Jewellery & Goldsmith 
Company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100764 
18 年 11

月 28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59 
Wiseknit Factory Lt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090 
95 年 8 月

23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60 
Wylam’s Services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235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61 
Yan Chai Hospital Board Head Office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695 
19 年 4 月

1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62 
Yan Chai Hospital Social Services 
Provident Fund Scheme 

15000788 
19 年 4 月

1 日 

富衛綜合公積金

計劃 

63 
Yee Y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Provident Fund Scheme 

11000229 
95 年 3 月

13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64 
Yi Chang Tai Company Limited 
Employees’ Retirement Scheme 

11000111 
95 年 7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65 
Yip Shing Diesel Engineering Co. Ltd. 
ORSO Scheme 

810001023 
11 年 10

月 24 日 

富衛本金保證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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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66 
MHK Restaurants Limited Profit 
Sharing Plan 

11000114 

（原為

805-01，

於 1995 年

9 月 29 日

變更） 

88 年 12

月 22 日 

獨立計劃（投資

於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且永明退

休金信託擔任受

託人） 

67 Schroder Provident Plan 不適用 
00 年 4 月

1 日 

獨立計劃（投資

於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但永明退

休金信託不是受

託人） 

68 
Wing Hang Bank Limited Provident 
Fund 

21000001 
04 年 9 月

18 日 

獨立計劃（投資

於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但永明退

休金信託不是受

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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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精算師的意見書 

本人 Clement Bonnet 為 Milliman Limited（「Milliman」）的合夥人暨精算顧問。本人是法國精算師協會

會員及香港精算學會會員。本人獲委任根據香港《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第 24 條擔任獨立

精算師及根據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保險法案》」）第 25 條擔任核准精算師（「核准精算

師」），就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富衛」）向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永明」）轉讓

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業務及職業退休計劃（「ORSO」）業務的某些 G 類長期保單的擬議計劃

（「計劃」）之條款和可能造成的影響提供獨立意見。在本報告內，富衛與永明統稱為「有關方」，購

買該等 G 類保單（其清單載於附錄 G，「轉讓保單」）之受託人或僱主在本報告內統稱為「轉讓保單持

有人」。 

本轉讓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使永明能夠取得富衛的退休金業務，擴大永明在亞洲財富管理領域中資本較低

的收費業務，並增加永明現有的退休金業務規模，從而減少每一成員的開支。 

在擬備本意見書時，本人已獲准自由查閱本人視爲必要並要求的可以獲得的資料、報告和文件。此外，

本人亦可自由接觸有關方的代表。 

本人的審閱及意見範圍僅限於計劃對有關方的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影響。特別是，本人是基於以下考慮因

素而作出有關意見： 

 計劃對富衛及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合約利益的財務保障的影響；

 計劃對富衛及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的影響；

 計劃對富衛及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服務水平的影響；及

 計劃能否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保計劃如所述般運作。

本人的工作範圍並不包括評估計劃對有關方的股東造成的影響。本人僅考慮向本人提呈的計劃，並無考

慮任何其他替代轉讓計劃。 

本人認為：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

期望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

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與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服務水平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本人信納計劃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保計劃如所述般運作。

Clement Bonnet 

法國精算師協會 

獨立精算師 

2019 年 6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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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 緒言 

獨立精算師 

1.1. 在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香港原訟法庭」）申請作出認許某保險人將其長

期保險業務轉讓給另一保險人的命令時，必須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

（「《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規定附上獨立精算師就計劃條款作出的報告。 

1.2. 同樣，在向百慕達最高法院（「百慕達最高法院」）申請作出認許長期保險業務轉讓的命令

時，必須根據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保險法案》」）第 25 條規定附上核准精算

師就計劃條款作出的報告。 

1.3. 就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富衛」）向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永明」）轉

讓特定長期退休金業務的擬議計劃（「計劃」），本人已獲富衛與永明委任為獨立精算師。

所涉及的長期業務稱為「轉讓業務」，包括富衛在轉讓日之前承保的 G類保單，但不包括富

衛代理人及員工的五項内部退休計劃，該等計劃將由富衛保留（即：長期服務激勵計劃

（「LSIS」）、長期服務獎勵計劃（「LSBS」）、 VNB 基金計劃、Victory 基金計劃和富

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退休計劃，統稱為「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G 類

保單現時簽發予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ORSO」）的受託人

或僱主。購買此等 G類保單的受託人或僱主以下統稱為「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及永明以

下統稱為「有關方」。 

1.4. 保險業監管局（「香港保監局」）及百慕達金融管理局（「百慕達金管局」）已知悉本人獲

委任為獨立精算師。  

報告工作範圍 

1.5. 本報告僅考慮計劃對富衛和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影響，並無評估計劃對兩間公司的股東

的影響。 

1.6. 本人僅考慮向本人提呈的計劃，並無考慮其他可能的替代轉讓計劃。 

1.7. 就計劃作出報告時，本人有責任就本人專業範疇內的事項為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

提供協助。此項責任優先於本人對任何向本人作出指示或支付報酬的人士應盡的任何義務。 

1.8. 在擬備報告時，本人就規定內容諮詢香港保監局，並於適當的情況下納入香港保監局的建議。 

1.9. 本報告是根據本報告附錄 C 所附的 2015 年 4 月《審慎監管局對保險業務轉讓的處理方法》

（「PRA 政策聲明」）所載的審慎監管局（「PRA」）手冊第 2 條第 31 條至第 41 條中的方

法和預期編制的。本人亦參考了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FCA」）手冊中監管守則第 18 章

（「SUP 18」）。SUP 第 18.2.31G 款至第 18.2.41G 款規定了在英國所要求的有關獨立專家

計劃報告的形式指引，詳情載列於本報告附錄 D。此外，本人已考慮附錄 E 所載由英國精算

師學會發出的指引 15（「指引 15」）（該指引在英國已被撤銷，並由上述 FCA 手冊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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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所取代）。指引 15 已不再有效，但因為香港的法院過往曾參照該指引審理第 24 條保險

組合轉讓，因此仍用作參考。本人亦將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第 25 條用作參考基準。  

1.10. 2018年 5月，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頒佈了關於其審查第七部保險業務轉讓之方法的最終指引

（「FG18/4：金融市場行爲監管局審查第七部保險業務轉讓之方法」)。在編制本報告時，

本人已對該指引加以考慮。 

1.11. 本人已獲准自由查閱本人所要求的為進行工作所需的資料。本人取得的主要文件包括計劃、

有關方的委任精算師（「委任精算師」）就計劃作出的報告、法定儲備金報告、給付利率及

投資政策、計劃執行前及執行後的財務預測，以及有關方的管理層相關資料。本報告的附錄

B 載列本人獲提供的主要資料及文件。此外，本人亦獲准不受限制地接觸有關方的多名代表

並與之進行了討論。 

1.12. 在擬備本報告的意見時，本人已考慮以下因素： 

 計劃對富衛及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合約利益的財務保障的影響；

 計劃對富衛及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的影響；

 計劃對富衛及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服務水平的影響；及

 計劃能否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保計劃如所述般運作。

1.13. 本報告須連同計劃的完整條款一併閱覽。 

專業資格及資料披露 

1.14. 本人是香港精算學會的會員及法國精算師協會會員。 

1.15. 本人是 Milliman Limited（「Milliman」）的合夥人暨精算顧問。Milliman 的地址為香港北角

電氣道 183 號友邦廣場 3901-02 室。本人自 2012 年起在香港工作。憑藉本人的專業知識和經

驗（包括本人熟悉有關方所承保的長期業務類別，加上本人過往在第 24 條保險組合轉讓方

面的經驗），本人認為具有適當及相關能力接受委任，作為計劃的獨立精算師。  

1.16. 本人並非 FWD Limited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股東。本人並無持有富衛集團旗下任何公司的個

人壽險保單，本人亦非任何富衛集團保險計劃的成員。本人在 FWD Limited 並無其他財務利

益。本人並非 Sun Life Financial Inc.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股東。本人並無持有 Sun Life 

Financial Inc.旗下任何公司的個人壽險保單，本人亦非任何 Sun Life Financial Inc.保險計劃的

成員。本人在 Sun Life Financial Inc.並無其他財務利益。此外，本人與本項委任有關的酬金

將獨立於計劃的最終結果。 

依據 

1.17. 在擬備報告時，本人已獲有關方提供所需的證明文件，其主要項目載於附錄 B。本人亦依賴

富衛和永明的委任精算師及高級管理團隊其他成員提供的關於富衛和永明經營情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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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報告中本人明確指明了該等人士所作的陳述，並且本人依賴向本人作出的該等陳述（以

及其他陳述）的準確性。 

1.18. 本人是依賴提供予本人的書面及口頭資料的準確性作出報告的結論，並無就該等資料的準確

性進行獨立核實。然而，大部分該等資料（例如資產負債表和法定儲備金，包括從資料輸入

到模型到生成最終結果的整個過程）已經過審計（未發現任何審計問題）或其他外部審查，

而且本人亦有機會就該等資料的任何明顯不一致之處作出提問。 

1.19. 本人並無企圖就所獲提供的計算結果進行獨立覆核，本人明確依賴委任精算師及有關方關於

就計劃使用的所有計算結果為如所述般適當及準確。 

1.20. 本人已經獲得就特定事宜向富衛管理層出具的法律意見的副本，並已與富衛就該法律意見進

行討論。本人不具備就法律事宜出具意見的專業資格。因此，本人在適當情況下明確引述了

該意見，並依賴該意見。 

 

限制 

1.21. 本報告是根據本報告及其附錄中所述的基礎擬備。 

1.22. 本報告必須整份閱覽，若獨立考慮個別章節，可能會造成誤導。本人已提供一份報告撮要

（「報告撮要」），以供刊載於保單持有人的通函。除此之外，未經本人明確同意，不得作

出其他版本的報告撮要。 

1.23. 本報告是由Milliman 按照協定的基礎，因應計劃內容而為有關方擬備，不得為任何其他目的

而依賴本報告。因將本報告用於任何非原定目的，或因使用本報告的任何人士對本報告的任

何觀點有任何誤解，Milliman 及本人概不負責。  

1.24. 除下文所述外，本報告不擬供任何第三方用作其作出或不作出任何事項的依據，因此任何第

三方不應依賴本報告。本報告及文內所載意見及結論僅供有關方的管理層、有關方的專業顧

問、股東和保單持有人以及監管機構及法庭内部使用。除第 1.26 條和第 1.27 條具體註明的

有限的分發及披露報告的情況外，未經本人及 Milliman書面同意，不得複製本報告以及由本

人或Milliman 提供的任何書面或口頭資料或建議的全部或部分內容或將其全部或部分分發或

傳播予任何其他人士，任何其他人士亦不應依賴此等報告、資料或建議。 

1.25. 若有關方擬向第三方或顧問發布本報告的副本，則除本報告第 10 節規定的情況外，該等第

三方或顧問必須按 Milliman認可的格式簽署免責聲明及責任免除書，其中列明提供資料所依

據的條款，以及確認Milliman 及本人均毋須對他們承擔任何責任、法律責任或謹慎責任。若

有關方擬在其他文件中披露本報告的摘要，有關摘要的擬議用語必須事先獲得 Milliman及本

人的書面同意。 

1.26. 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就香港原訟法庭對轉讓長期業務的認許而言，上述例外情況

包括： 

 向香港保監局提交報告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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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一份香港的認可英文報章及一份香港的認可中文報章刊登

關於計劃的通告後最少 21 日期間，報告副本必須存放於有關方在香港的辦事處，以供

查閱；及

 任何人士均可索取報告副本，但其要求須在作出認許計劃的命令前提出。

 將可於富衛與永明的公司網站上查閲報告副本。

1.27. 根據《保險法案》第 25 條，就百慕達最高法院對轉讓長期業務的認許而言，上述例外情況

包括： 

 向百慕達金管局提交報告副本；

 在百慕達皇家憲報刊登關於計劃的通告後最少 21 日期間，報告副本必須存放於有關方

的辦公場所，以供查閱；及

 任何人士均可索取報告副本，但其要求須在作出認許計劃的命令前提出。

1.28. 在任何媒體發布、公告或公開披露（包括任何促銷或市場推廣材料、網站或業務簡報）中直

接或間接使用 Milliman 的名稱、商標或服務商標，或直接或間接提述 Milliman，須就每次使

用或發布獲得 Milliman 事先書面同意（由 Milliman 全權酌情決定是否同意），否則即屬未

經許可。 

1.29. 本報告是以本人及 Milliman 於 2019 年 6 月 26 日或之前獲提供的資料為基礎擬備，並無考慮

該日期後的事態發展。本人或 Milliman 並無任何義務更新或修正報告內可能顯得不再準確的

資料。 

1.30. 本報告不向個別保單持有人提供財務或其他方面的建議。 

責任限制及司法管轄權 

1.31. 本報告受聘用協議書內所述的條款及限制（包括責任限制及司法管轄權）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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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計劃的有關方 

富衛 

2.1. 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富衛」）是一家由 FWD Limited 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

Pacific Century Group 於 2013 年自 ING Groep N.V. 收購了該公司並將其更名為富衛人壽

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2.2. 富衛根據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獲發 E 類和 3 類保險公司牌照，主要業務活動為經營

長期保險及退休業務。  

2.3. 目前，富衛獲授權在香港承保多種長期保險業務，包括《保險業條例》附表 1 第 2 部所列明

的類別 A（人壽及年金）、類別 C（相連長期）、類別 D（永久健康）、類別 G（退休計劃

管理第 I 類）及類別 I（退休計劃管理第 III 類）。 

2.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富衛已發行 2.572 億股普通股和 246,500 股優先股，總股本為

503,700,000 美元。 

2.5.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准則》（「HKFRS」）所訂基準而編製的截至 2018 年底經審計的帳目

顯示，富衛擁有資產 967.96 億港元，總負債 903.48 億港元。該年度利潤為 18.12 億港元，而

2017 年虧損為 4 億港元。 

2.6. 為香港稅務之目的，富衛已為所有類別的業務（包括 G類業務）選擇以利得稅為評稅基礎。 

 

永明 

2.7. 本報告中，永明指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是 Sun Life Assurance Company of Canada 於 2005

年 10 月向 Commonwealth Bank of Australia 收購後全資擁有的一家附屬公司。永明之後於

2006 年 10 月 1 日自永明金融（香港）有限公司（Sun Life Financial (Hong Kong) Limited）收

購長期業務。 

2.8. 永明於 1985 年 10 月 15 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於 1987 年 4 月 15 日獲香港保監局授權於香港

或自香港開展長期業務。   

2.9.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永明的股本為 35.27 億港元。 

2.10. 目前，永明獲授權在香港承保多種長期保險業務，包括《保險業條例》附表 1 第 2 部所列明

的類別 A（人壽及年金，自 1987 年 4 月 15 日起）、類別 C（相連長期，自 2000 年 11 月 7

日起）、類別 D（永久健康，自 1987 年 4 月 15 日起）、類別 G（退休計劃管理第 I 類，自

1995 年 5 月 31 日起）、類別 H（退休計劃管理第 II 類，自 1995 年 5 月 31 日起）及類別 I

（退休計劃管理第 III 類，自 1995 年 5 月 31 日起）。 

2.11. 根據 HKFRS所訂基準而編製的截至 2018年底經審計的帳目顯示，永明擁有資產 701.43億港

元，總負債 639 億港元。該年度利潤為 2.74 億港元，而 2017 年淨利潤為 4.77 億港元。 

2.12. 為香港稅務之目的，永明已選擇 A 類和 C 類業務以保費的 5%作爲應評稅利潤按稅基評稅，

而 G 類、H 類和 I 類業務直接以利潤作為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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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 現有業務及基金結構 

富衛 

綜述 

3.1. 富衛獲授權在香港經營《保險業條例》附表 1 第 2 部所列明的類別 A（人壽及年金）、類別

C（相連長期）、類別 D（永久健康）、類別 G（退休計劃管理第 I 類）及類別 I（退休計劃

管理第 III 類）的長期業務。 

基金結構 

3.2. 富衛按下列基金結構營運： 

 富衛長期基金；

 富衛退休基金；及

 富衛股東基金。

3.3. 富衛承保及管理其現有的長期基金和退休基金，包括下表所列的不同子基金： 

基金 
轉讓前富衛基金結構 

子基金 

長期基金 

Traditional Life Fund（類別 A） 

MaxFocus Fund I（類別 A） 

MaxFocus Fund II（類別 A） 

MaxFocus Fund III（類別 A） 

MaxFocus Fund IV（類別 A） 

Crisis XDefender Fund（類別 A） 

Wealth ICON Fund（類別 A） 

Universal Life Fund（類別 A） 

Universal Life 2 Fund（類別 A） 

Universal Life 2.1 Fund（類別 A） 

Unit Linked Fund（類別 C） 

Permanent Health Fund（類別 D） 

Group Life Fund（類別 I） 

退休基金 

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基金（類別 G） 

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基金（類別 G） 

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類別 G） 

股東基金 

(*)支持不同類別業務的資產均加以分離。同一類別業務中的資產不加以分離，但存在單獨的帳戶以單獨跟蹤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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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基金 計劃 

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基金 

富衛公積金計劃 

富衛本金保證計劃 

富衛分拆基金計劃 

富衛綜合公積金計劃 

獨立計劃 

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基金 

富衛公積金計劃 

富衛本金保證計劃 

富衛分拆基金計劃 

富衛綜合公積金計劃 

獨立計劃 

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 

強積金基本計劃 

強積金綜合計劃 

永明強積金集成信託 

（原為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 

 

3.4. 在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強積金 CG」）下，富衛内部管理兩個強積金計劃，原為富衛強

積金集成信託基本計劃（「強積金基本計劃」）和富衛強積金集成信託綜合計劃（「強積金

綜合計劃」）。兩個内部強積金計劃之發起人和受託人已於 2017 年由富衛轉爲永明，而富

衛仍為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保單之簽發人。強積金基本計劃和強積金綜合計劃已分別更名為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和永明強積金綜合計劃，均對新業務開放，且永明退休金信託有限公司

（「永明退休金信託」）擔任這兩個強積金計劃的受託人（富衛退休金信託有限公司於

2017 年 10 月所有權轉讓予永明退休金信託之前曾擔任受託人）。強積金 CG 還包括另一個

外部管理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即永明強積金集成信託（原為施羅德強積金集成信託）。 

3.5. 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在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基金和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基金（保單持

有人有權在這兩個基金之間作出選擇）下，富衛内部管理在四個職業退休計劃下（即富衛公

積金計劃、富衛本金保證計劃、富衛分拆基金計劃及富衛綜合公積金計劃）簽發的七十四項

保單。僅富衛綜合公積金計劃對新業務開放。永明退休金信託是所有職業退休計劃的受託人，

但未申請強積金豁免之保單除外（因該等保單無需受託人）。在該七十四項保單中，有四項

向獨立計劃簽發的富衛本金保證計劃並非由富衛管理但由富衛擔任其投資經理之一。富衛已

告知本人，(i)富衛公積金計劃預定於 2019 年 7 月 1 日終止；及(ii)富衛分拆基金計劃下所有

計劃已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轉入富衛綜合公積金計劃。 

3.6. 富衛亦已告知本人，在一名外聘律師審查富衛 G類計劃的分類後，兩個內部代理計劃（即長

期服務獎勵計劃和 Lions 基金）並不嚴格符合《保險業條例》附表 1（保險業務的類別）所

列明的退休計劃原則的標準，已於 2016年 12月 31日轉入富衛的股東基金。這兩個計劃是作

為與富衛代理人的內部安排單獨維持的。更多詳情參見附錄 H。 

主要數據 

3.7. 下表顯示富衛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長期業務和退休業務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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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保單數量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A 343,180 52,598 

C 19,242 5,285 

D 2,850 284 

I 268 5 

合計 365,540 58,172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參與計劃數量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G – 強積金 4,400 (*) 867 

G – 職業退休計劃 81 2,306 

合計 4,481 3,174 

注 1： 以上 G 類數據包括列於富衛 2018年 12 月 31 日資產負債表中的強積金和職業退休計劃業務。 

注 2：附錄 G 列有截至附錄 G 中所述日期（該日期不同於上表所述日期（2018年 12 月 31 日））富衛發出的 G 類
保單（上表中稱爲參與計劃）的數量。 

(*) 參與計劃數量指僱主數量，而附錄 G 列有強積金 G 類保單的數量。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永明 

綜述 

3.8. 永明為香港《保險業條例》下的持牌保險人，獲授權經營《保險業條例》附表 1 第 2 部所列

明的類別 A（人壽及年金）、類別 C（相連長期）、類別 D（永久健康）、類別 G（退休計

劃管理第 I 類）、類別 H（退休計劃管理第 II 類）及類別 I（退休計劃管理第 III 類）長期業

務。 

基金結構 

3.9. 永明的基金結構如下表所示： 

轉讓前永明基金結構 

現有業務基金 

Closed Block Fund （類別 A） 

CMG Par Fund （類別 A） 

Open Par Fund （類別 A） 

RB Par Fund （類別 A） 

AoD Fund （類別 A） 

Non-Par Fund （類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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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al Life Fund （類別 A） 

Guardian Individual Trad （類別 A） 

Guardian Individual Linked （類別 C） 

VUL Fund（類別 C） 

CMG Deposit Administration Fund （類別 G） 

Guardian Ring-fenced Retirement Fund （類別 G） 

Guardian Ring-fenced Retirement Fund （類別 H） 

Group Life and Medical （類別 I） 

Guardian Group （類別 I） 

股東基金 

(*) 上述子基金均實際分離並單獨管理。 

 

3.10. 在 G類業務中，永明單獨管理並維持兩個基金，即 CMG Deposit Administration（存款管理）

和 Guardian Ring-fenced Retirement Fund，均不對新業務開放。在類別 H中，永明有職業退休

計劃業務。除新獲得的富衛和永明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目前富衛為保證人，永明為發起人）

外，未就強積金提供保證基金。 

主要數據 

3.11. 下表顯示永明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長期保險業務詳情：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保單數量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A - Non-ring fenced 358,940 39,826 

A - Ring fenced 102 43 

C - Non-ring fenced 60,457 10,251 

C - Ring fenced 2 8 

I - Non-ring fenced 1,071 58 

I - Ring fenced 2 18 

合計 420,574 50,20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參與計劃數量 

帳戶結餘 

（百萬港元）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G – 強積金 - Non-ring fenced (*) 4,400 (**)  841  - 

G – 職業退休計劃 - Non ring-fenced 

(存款管理基金) 
25  77  85  

G -職業退休計劃- Ring-fenced (存款管

理基金) 
63  897  1,009  

H -職業退休計劃- Ring fenced 4  644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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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G 類和 H 類保單的職業退休計劃

僱主數量 
(2) - - 

富衛為保單簽發人的強積金 G 類保單 (4,400) (841) - 

合計 90  1,618  1,738  

(*)新獲得的富衛仍為保單簽發人的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 

(**) 參與計劃數量指僱主數量，而附錄 G 列有強積金 G 類保單的數量。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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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 轉讓計劃 

目的 

4.1. 擬議轉讓是指向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提交的有關方編制的文件中所述的轉讓。 

4.2. 計劃涉及富衛向永明轉讓與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有關的保證基金的相關 G 類保單，不

包括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該等業務將由富衛保留。 

4.3. 本轉讓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使永明能夠取得富衛的退休金業務，擴大永明在亞洲財富管理領域

中資本較低的收費業務，並增加永明現有的退休金業務規模，從而減少每一成員的開支。 

4.4. 計劃將於富衛和永明共同決定的一個日期（該日應為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各頒發

命令認許計劃之日（以較遲者為準）後 90 天内）凌晨十二時零一分（香港時間）生效。在

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均頒發命令的前提下，預計計劃將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生效

（「轉讓日」），但該日期可另行更改。  

 

轉讓業務 

4.5. 於轉讓日，富衛將轉讓於轉讓日前富衛在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下及就強積金計劃和職

業退休計劃承保的所有 G 類保單，包括所有證書、補充保險保障、背書、附加計劃及附屬協

議，但不包括職業退休計劃下富衛代理人和員工的五項内部退休計劃，該等計劃將由富衛保

留（「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投資經理將由富衛變更為永明。 

4.6. 強積金計劃為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永明強積金綜合計劃和永明強積金集成信託，G 類保單

為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系每一強積金計劃之成分基金）下的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APIF」）。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原為富衛強積金集成信託基本計劃）和永明強積金

綜合計劃（原為富衛強積金集成信託綜合計劃）之發起人和受託人已於 2017 年由富衛轉爲

永明，而富衛仍為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保單之簽發人。 

4.7.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職業退休計劃下或與職業退休計劃相關之 G 類保單均在下列四個

計劃下簽發： 

 富衛本金保證計劃； 

 富衛綜合公積金計劃； 

 富衛分拆基金計劃； 

 富衛公積金計劃； 

 

4.8. 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已簽發之保單共計七十四項。富衛已告知本人，(i)富衛公積金計劃預

定於 2019 年 7 月 1 日終止；及(ii)富衛分拆基金計劃下所有計劃已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轉入富

衛綜合公積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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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第 1.3 條界定的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於轉讓日後仍將由富衛保留。  

轉讓負債 

4.10. 在轉讓日及自轉讓日起： 

 永明將取代富衛，承繼所有轉讓長期負債；及

 所轉讓的長期保單將成為永明的長期業務組合的一部分。

4.11. 轉讓負債指富衛於轉讓日歸屬於 G 類保單負債的所有負債，不包括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

務，等於下列各項之和： 

 為反映於轉讓日當日或前後保單持有人的應付款和應收款而經調整的帳戶結餘；

 根據指引 7 第 6.2 條就投資保證規定的方法作出的，並按照截止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年

度的指引 7 報告中規定的方法和假設計算的，與 G 類保單有關的投資保證準備金；及

 使用富衛的方法和假設釐定的任何有關平滑準備金。

4.12. 下表顯示富衛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 G 類長期業務詳情。 

富衛 G 類長期業務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參與計劃數量 

帳戶結餘 

（百萬港元）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強積金 4,400 (*) 841 867 

職業退休計劃 81 2,049 2,306 

   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 77 1,614 1,812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 4 435 494 

合計 4,481 2,890 3,174 

注：附錄 G 列有截至附錄 G 中所述日期（該日期不同於上表所述日期（2018 年 12月 31 日））富衛發出的 G 類保
單（上表中稱爲參與計劃）的數量。 

(*) 參與計劃數量指僱主數量，而附錄 G 列有強積金 G 類保單的數量。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4.13.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長期業務包含 4,400 個強積金計劃和 81 個職業退休計劃。G 類職

業退休計劃業務的淨負債金額為 23.06 億港元，G 類強積金計劃業務的淨負債金額為 8.67 億

港元。 

4.14.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的帳戶結餘已由 2017年 12月 31日的 7.19億港元大幅減少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 4.35 億港元，主要原因是 2018 年 4 月就 Victory 基金計劃向富衛代理人支付

了 3.27 億港元。 

轉讓資產 

4.15. 轉讓資產是指應轉讓給永明的、於轉讓日等於轉讓負債的所有富衛財產、資產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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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根據計劃，永明的長期業務基金將進行重組，以吸納富衛的轉讓業務。基金的拆分以及構成

基金之間的資產與負債的分配載於下文第 4.17 條。 

計劃下的永明基金結構 

4.17. 下表顯示轉讓將導致永明基金結構發生的擬議變化： 

轉讓前永明基金結構 

現有業務基金 

Closed Block Fund （類別 A） 

CMG Par Fund （類別 A） 

Open Par Fund （類別 A） 

RB Par Fund （類別 A） 

AoD Fund （類別 A） 

Non-Par Fund （類別 A） 

Universal Life Fund （類別 A） 

Guardian Individual Trad （類別 A） 

Guardian Individual Linked （類別 C） 

VUL Fund（類別 C） 

CMG Deposit Administration Fund （類別 G） 

Guardian Ring-fenced Retirement Fund （類別 G） 

Guardian Ring-fenced Retirement Fund （類別 H） 

Group Life and Medical （類別 I） 

Guardian Group （類別 I） 

股東基金 

轉讓後永明基金結構 

現有業務基金 

Closed Block Fund （類別 A） 

CMG Par Fund （類別 A） 

Open Par Fund （類別 A） 

RB Par Fund （類別 A） 

AoD Fund （類別 A） 

Non-Par Fund （類別 A） 

Universal Life Fund （類別 A） 

Guardian Individual Trad （類別 A） 

Guardian Individual Linked （類別 C） 

VUL Fund（類別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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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G 存款管理基金 （類別 G） 

Guardian Ring-fenced Retirement Fund （類別 G） 

Guardian Ring-fenced Retirement Fund （類別 H） 

Group Life and Medical （類別 I） 

Guardian Group （類別 I） 

轉讓業務 

新的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子基金（類別 G） 

新的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子基金（類別 G） 

新的強積金子基金（類別 G） 

股東基金 

 

4.18. 為吸納轉讓業務，永明將新設立三項新的獨立 G類子基金。該等子基金將作為永明 G類基金

下單獨的子帳戶加以維持。永明將獨立於轉讓業務繼續維持現有 G 類業務。  

4.19. 支持轉讓業務的總資產，包括支持帳戶結餘、投資保證準備金及任何平滑準備金的所有資產，

將由富衛轉讓給永明，以支付轉讓業務的所有預期支出並維持轉讓業務的償付能力。此外，

在出現資產短缺的情況下，永明的股東基金將繼續支持現有業務和轉讓業務。 

計劃下的富衛基金結構 

4.20. 在擬議計劃下，除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外，富衛將不再有有效的退休金業務。因此，

富衛的基金結構將保持不變。各個長期子基金將不受影響。下表顯示轉讓後的基金結構：  

 轉讓後的富衛基金結構 

基金 子基金 

長期基金 

Traditional Life Fund（類別 A） 

MaxFocus Fund I（類別 A） 

MaxFocus Fund II（類別 A） 

MaxFocus Fund III（類別 A） 

MaxFocus Fund IV（類別 A） 

Crisis XDefender Fund（類別 A） 

Wealth ICON Fund（類別 A） 

Universal Life Fund（類別 A） 

Universal Life 2 Fund（類別 A） 

Universal Life 2.1 Fund（類別 A） 

Unit Linked Fund（類別 C） 

Permanent Health Fund（類別 D） 

Group Life Fund（類別 I） 

退休基金 
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基金 

（富衛員工及代理人）（類別 G） 

股東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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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運作 

4.21. 若獲得轉讓業務，永明承諾將履行所有保單合約條件，包括支付轉讓業務所引致的一切理賠

給付、期滿利益及其他款額（包括客戶交易的行政管理成本）的責任。  

4.22. 富衛與永明簽訂了一項為期 15 年的獨家分銷協議，以允許永明透過富衛在香港的代理網絡

提供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 

 

計劃的相關成本及開支  

4.23. 計劃所涉及的成本將由富衛與永明平均分擔，並以有關方的股東基金支付。有關成本包括在

轉讓日當日及之前發生的擬備計劃及取得香港原訟法庭及百慕達最高法院認許的相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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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 擬議轉讓的影響 －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的影

響 

5.1. 在本節中，本人考慮了與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有關的主要問題。在形成本人在此方面

的意見時，本人已考慮下列各段所述的各項事宜。  

影響保單持有人利益期望的考慮因素 

5.2. 影響退休業務利益期望的考慮因素包括非保證給付利率、費用和收費以及轉讓保單持有人的

權利等酌情因素。  

5.3. 對於涉及酌情利益成份的保單，本人還須考慮計劃將如何影響有關酌情權的行使，同時考慮

保單持有人現有的利益期望。這些保單包括結合酌情及保證給付利率的保單，例如 G類保單。

本人將於本節稍後部分進一步闡述向富衛保單持有人派付的酌情利益的形式。 

5.4. 在考量計劃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酌情利益預期可能造成的影響時，本人已考慮下列因素： 

 計劃實施後用以釐定保單持有人的酌情給付利率數額的方法，以及該方法與現行做法之

間的任何差異。

 針對可對帶有酌情利益成分的保單造成不利影響的方法改變，永明的股東所規定的日後

管治程序及保障措施。

 計劃對支持保單的資產的日後投資策略及投資表現可能造成的影響程度。

 計劃導致保單持有人須承擔的開支。

富衛轉讓業務的現有酌情利益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富衛強積金 CG」） 

5.5. 富衛強積金 CG 是一個單位化基金，其價格等於淨資產價值。淨資產價值基於實際回報減去

適用的管理費用、受託人費用和保證費用而增加。富衛強積金 CG 保證在每個爲期 5 年的連

續投資期結束時或（若成員年屆 65 歲）在較短的期間内，本金將得到保全。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業務 

5.6.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酌情利益受酌情給付利率影響，酌情給付利率受限於最低保證利率。

富衛提供的内部和外部職業退休計劃適用相同的給付利率原理。於 2018年 12月 31日，僅適

用每年 0%的最低保證給付利率（詳情參見第 5.9 條）。 

5.7. 酌情給付利率至少每年重審一次。在建議當年給付利率時，考慮下列四項標準： 

 (i) 實際淨投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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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期間實現的總投資回報扣除費用、稅負和目標投資价差後，為釐定宣佈利率的起

始點。其中包括債券和股票的未實現損益。2002年以來目標投資价差設定為 0.95%，由

富衛定期重審。對於富衛公積金計劃而言，目標投資价差可酌情而定，但最高為每年

1.5%。對於其他計劃而言，目標投資价差完全酌情而定。 

 (ii) 對保單持有人回報的穩定性 

宣佈利率或低於或高於平滑後總的淨投資回報。 

 (iii) 給付利率的長期可支持性 

基金盈餘規模是衡量組合可持續性的一項指標，應在合理的範圍內，使其規模足以支

持指引 7 的儲備金要求。每一宣佈均應進行壓力測試，以評估宣佈給付利率後緩衝措施

的充分性。宣佈利率的設定應確保淨盈餘至少為正。另一方面，如果盈餘隨著時間而

增加，宣佈利率亦會提高，以將超額部分的回報分配給保單持有人。 

 (iv) 給付利率的競爭力 

還與競爭對手的宣佈利率進行比較，以確保該建議在商業上可行。 

根據富衛香港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和董事會分別於 2018 年 11 月 12 日和 2018 年 12 月 6 日批

准的最新職業退休計劃給付利率建議，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9 月期間的宣佈給付利率為每

年 2.20%。 

5.8. 就職業退休計劃而言，中期給付利率於每年年初時宣佈，按酌情給付利率減去非經常性項目

計算，可由委任精算師進一步調整最多 0.5%。在極端年度中，委任精算師可排除特殊的非

經常性項目以進一步調低中期利率。自 2019 年 1 月起，在考慮酌情給付利率、非經常性項

目和委任精算師建議的 0.5%進一步調整後，中期給付利率釐定爲每年 1.50%。 

5.9. 如下所示，職業退休計劃的最低保證利率各不相同： 

 富衛公積金計劃 

富衛公積金計劃保證，自開始日期起的最初 10 年内，每一供款將從收到相關供款之日起賺

取不低於 5%的有效年度複合利率。 

5%的保證對該計劃已失效。該計劃不對新業務開放。富衛公積金計劃預定於 2019 年 7 月 1

日終止 

 富衛本金保證計劃 

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計劃保證，自開始日期起的十年内，總供款的給付利率將不低於每年

0%，減去任何提取和該期間内計入帳戶的任何適用收費。 

該計劃不對新業務開放。 

 富衛分拆基金計劃 

分拆基金計劃保證，自開始日期起的十年内，總供款的給付利率將不低於每年 0%，減去任

何提取和該期間内計入帳戶的任何適用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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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劃不對新業務開放。富衛分拆基金計劃下所有計劃已於 2019年 4月 1日轉入富衛綜合公

積金計劃。 

 富衛綜合公積金計劃 

綜合公積金計劃保證，自開始日期起的十年内，總供款的給付利率將不低於每年 0%，減去

任何提取和該期間内計入帳戶的任何適用收費。 

該計劃對新業務開放。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過往宣佈給付利率 

5.10. 富衛過去曾對職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基金的給付利率作出若干調整，近年來的調整摘要見下

表：  

紅利年度 中期給付利率 年度宣佈利率 (*) 

2002 5.00% 6.00% 

2003 4.00% 7.00% 

2004 4.00% 6.25% 

2005 3.00% 6.25% 

2006 3.00% 6.25% 

2007 3.00% 7.25% 

2008 3.00% 3.00% 

2009 3.00% 5.25% 

2010 3.25% 5.10% 

2011 2.50% 3.60% 

2012 2.00% 3.15% 

2013 1.75% 3.05% 

2014 1.75% 3.10% 

2015 1.75% 2.20% 

2016 1.50% 2.20% 

2017 1.50% 2.40% 

2018 1.50% 2.20% 

(*)自上年度 10 月至本年度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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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對轉讓業務的酌情利益 

5.11. 永明已承諾遵循富衛採用的現行做法來釐定給付利率。給付利率至少將每年重審，並考慮到

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及市場環境。永明的目標是為保單持有人提供連續性，並在可行的範

圍內制定與富衛相類似的政策和做法。與富衛相類似，永明將根據正常的審查過程定期對該

方法進行重審。詳情參見以下各段。 

酌情給付利率 

5.12. 永明已承諾為職業退休計劃和強積金計劃維持相同的最低給付利率。 

5.13. 對於富衛轉讓的 G類業務，永明亦將在可行的範圍内採用與之前年度中富衛給付利率方法相

同的原則。給付利率將根據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和該期間的淨投資回報進行管理。特別是，

根據永明用於其現有 G 類業務的方法，永明在釐定給付利率時將考慮以下因素： 

 預期的投資組合回報率，該回報率將以資產組合的構成以及永明關於資產回報的内部假

設為依據。

 目標投資价差，將維持在現時富衛收取的 0.95%的水平，但可不時調整以反映不斷變化

的情況。雖然自 2002 年以來，富衛未對目標投資價差進行任何調整，但富衛享有變更

目標投資價差的廣泛權利。永明將承繼該權利，且不論計劃進行與否，該權利均存在。

 平滑調整，用於最大限度地減少由於市場波動導致給付利率產生的任何意外波動。

 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

5.14. 富衛根據正常的審查過程定期對給付利率方法進行重審，永明將繼續奉行這項慣例。 

5.15. 由於對未來市場表現的内部看法不同，以及戰略資產配置、策略性收益率提升和資產負債匹

配方面的差異，預期的投資組合回報率在富衛與永明之間有所不同。下表對比了永明和富衛

用於得出 2018年 DST 結果的 2021年投資回報假設。由於對長期投資回報假設的内部看法不

同，富衛與永明之間的差異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13 個基點）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44 個

基點）的期間有所擴大，但有關方之間的差異預計不會對長期預計投資組合回報產生重大影

響。因此，在計劃實施後，在經濟狀況相同的情況下，給付利率很可能與以往類似。 

資產配置(*) 富衛 永明 

5 年期港元公司債券 78.30% 3.13% 2.24% 

5 年期美元公司債券 8.70% 3.68% 3.60% 

股票 13.00% 8.00% 10.00% 

合計 100% 3.81% 3.37% 

(*)為上述評估之目的，資產配置基於存款管理基金的策略性資產配置。 

5.16. 對於職業退休計劃中期給付利率，永明將採用與富衛類似的管理辦法。中期利率將基於宣佈

的給付利率，並根據委任精算師的建議作進一步調整。 



 2019 年 6 月 26 日  25

Milliman 客戶報告

富衛 對轉讓業務的資產配置和投資政策 

概述 

5.17. 富衛設有經富衛香港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富衛集團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富衛集團風險管

理和精算委員會及富衛集團投資委員會批准的正式結構的投資政策。投資政策考慮負債和支

持負債的資產之性質。 

5.18. 投資過程透過富衛香港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及首席投資官管理。已制定內部資產的投資準則，

並規定任何投資要求和限制。  

5.19. 富衛將所有內部管理的職業退休計劃 G類業務投資於一個單獨管理的存款管理基金，該基金

的投資目標是實現高於保證水平的長期穩定回報。對於強積金本金保證投資組合，富衛擔任

投資經理，但資產投資於由施羅德管理的另一個 APIF。 

存款管理基金投資政策 

5.20. 該基金至少三分之二的資產投資於優質全球固定收益證券，其餘資產為現金（最高 10%）和

股票（最高 33%）。 根據富衛內部準則，不超過總資產 15%的資產將投資於受限制資產1。 

5.21. 存款管理基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實際資產配置和策略性資產配置如下： 

資產類別 
實際資產配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策略性資產配置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 0% 

固定收益 85% 87% 

香港股票 13% 13% 

合計 100% 100% 

永明對轉讓業務的資產配置和投資政策 

5.22. 永明現有 G 類基金、CMG DA 和 Guardian DA 的投資政策由永明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維持和

核准，並由 Sun Life Financial Asia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 SLF Asia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

批准。 

1受限制資產為貴金屬、商品、不動產、認股權證、期貨合約、期權或評級低於 A/A2 的債券以及任何該

等資產中的權利和其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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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CMG DA 的資產投資於固定收益工具，目標是： 

 最大限度地提高稅後風險調整後的長期投資收益；

 實現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資產收益/价差，以支持可持續和有競爭力的給付利率。

CMG DA投資於優質投資級別固定收益工具。在信用評級下降的情況下，低於投資級別的投

資比例不應超過投資組合的 5%。 

5.24. Guardian DA 的資產投資於公開發行的固定收益資產和股票，目標是： 

 實現可持續收益；

 通過保留與投資政策相一致的風險特性，維持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

Guardian DA 固定收益投資組合僅投資於優質投資級別固定收益工具。在信用評級下降的情

況下，低於投資級別的投資比例不應超過投資組合的 5%。一定比例的資產也可投資於股票。 

5.25. 轉讓的 G 類基金的投資政策和資產配置將獨立於永明現有 G 類基金加以維持。特別是，本

人獲告知，轉讓後的目標資產配置和投資政策不會有重大改變。與現有 G類基金的管治流程

相類似，轉讓業務的投資政策將由永明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維持和核准，由 SLF Asia 資產

負債管理委員會批准。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目標資產配置將按照永明現有業務的現行做法記

錄在本金保證政策的投資指引中，而強積金本金保證基金的目標資產配置已經記錄在強積金

説明備忘錄中，不會改變。轉讓基金的投資政策和資產配置與富衛現有保單相比不會有重大

改變。 

對轉讓後保單持有人酌情利益原理的整體評論 

5.26. 本人已考慮可能會影響轉讓保單持有人在計劃實施後可收取的酌情利益之水平的日後決定。

永明已確認公司將遵循富衛所採用的現有給付利率政策，而現有準則和方法在計劃實施後將

不會有任何重大改變。 

5.27. 轉讓業務的給付利率將分別釐定，將反映所得投資回報（扣除收費後）的影響，惟須符合保

單的回報平滑及固有保證規定。 

5.28. 富衛定期對給付利率方法進行重審，永明將繼續奉行這項慣例。 

5.29. 本人獲告知轉讓業務的投資政策將與轉讓前的基金投資政策保持一致。 

5.30. 基於本人的審核，本人認為現時的酌情利益釐定準則和方法，以及永明承諾在業務轉讓後就

現有做法的任何變動採用的所需程序，均為保單持有人提供充分保障，以致保單持有人可預

期在業務轉讓前後獲得相類似的待遇。 

5.31. 本人亦已考慮計劃因任何互相抵觸的利率政策而引致的潛在影響。由於在轉讓後，轉讓保單

將隨即由一個獨立於永明現有保單的基金管理，因此計劃實施後不需要促使任何互相抵觸的

利率政策達成一致。有鋻於此，本人相信計劃不會引致與互相抵觸的利率政策相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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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衛對轉讓業務的酌情收費 

5.32. 富衛享有廣泛的權利調整保單收費，且有權就保單的管理徵收任何其他收費。根據保單條款

規定，在任何費用調整生效前，所有計劃成員和參與僱主將會預先獲發書面通知。永明將承

繼這些權利，且不論計劃進行與否，這些權利均存在。 

5.33. 本人獲永明告知，轉讓業務的現行收費水平將不會因轉讓而有重大改變。特別是，將不會有

其他收費適用於轉讓業務。收費將在強積金和職業退休計劃保單的説明備忘錄中披露。 

合約保證利益條文 

5.34. 按照計劃，永明將承諾繼續向富衛的轉讓保單持有人支付保證利益。在轉讓前後，上述保單

持有人的權利（在現有保單文件內界定）均相同。 

與計劃有關的費用及開支 

5.35. 就計劃引致的總費用將由富衛與永明的股東基金承擔。永明已確認，計劃引致的相關的費用

及開支將不會導致增加向保單持有人收取的單位費用，或降低派付給保單持有人的酌情利益

水平。因此，本人並無理由相信轉讓保單持有人將在這方面受到任何不利影響。 

稅務影響 

5.36. 為香港稅務之目的，富衛已為所有類別的業務（包括 G類業務）選擇以利得稅為評稅基礎。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富衛有累計的結轉稅損。任何稅務餘額都不會因轉讓而從富衛轉給

永明。此外，在釐定給付利率時，未考慮結轉稅損。 

5.37. 富衛和永明均採用 16.5%的香港利得稅稅率計算 G 類業務的稅款。因此，計劃實施後適用於

轉讓業務的稅務制度不會改變。 

保單條款及細則 

5.38. 本人獲告知，轉讓業務的保單條款及細則不會因計劃的實施而改變。就此而言，本人並無理

由相信計劃本身將對保單持有人的保單條款及細則構成不利影響。 

富衛非 G 類計劃拆分之影響 

5.39. 在對富衛 G 類計劃的分類進行審查後，兩個富衛非 G 類代理計劃已於 2016 年 12 月 32 日轉

入富衛股東基金。由於這兩個非 G 類代理計劃獨立於其他剩餘 G 類計劃加以管理，這兩個

非 G 類計劃的拆分將不會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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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5.40. 總結上述評估，本人認為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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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節 擬議轉讓的影響 –  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及永明

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的影響 

6.1. 在本節中，本人考慮了與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及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相關

的主要問題。在此方面形成本人的意見時，本人已考慮下列各段中所涉及的各種事項。 

酌情利益 

富衛非轉讓業務  

6.2. 富衛現時在釐定其有效分紅保單的紅利及萬用壽險保單的酌情利率時採用的準則和方法於擬

議轉讓後不會改變。富衛將保留重審分紅保單的紅利管理原理及萬用壽險保單的給付利率機

制的權利，不論計劃實施與否，該等權利均存在，並不受計劃影響。  

6.3. 轉讓前，支持富衛其餘保單持有人的分紅保單和萬用壽險保單的資產獨立於轉讓保單的相關

資產加以管理。富衛收取的轉讓代價將不會分配予其餘保單持有人的分紅保單和萬用壽險保

單。 

6.4. 擬議轉讓後，與退休業務有關的部份間接費用（基於對富衛 2014-2018 年期間發生的退休金

相關費用的研究，不足總費用的 3%）將不會完全消除，將分攤給剩餘業務。但是，鑒於剩

餘業務分攤費用的增加應與業務管理工作的力度加大相匹配，因此，富衛預計單位成本不會

有任何重大增加。此外，鑒於投資經驗是影響紅利和給付利率的主要因素，因此，紅利支付

和給付利率不會受到任何不利影響。 

6.5. 對於非分紅壽險保單與投資相連保單，富衛現時享有調整保費及變更費用或收費的廣泛權利，

富衛未來可行使該等權利，無論計劃是否進行，此等權利均存在。在釐定保費調整和非保證

收費的水平時，所涉及的程序和準則將不會因轉讓而改變。 

6.6. 對於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富衛無意於轉讓日因轉讓而改變投資策略或給付利率原理。

未來的任何審核或改變均將通過與轉讓前相同的審核程序。但是，由於 2018 年管理資產減

少而投資費用可能增加，富衛有意外包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的投資，投資目標保持不

變，並繼續提供相同的保證。但於本報告編寫完成之時尚未確定具體時間安排。在任何情況

下，富衛均將確保符合指引 14「外包指引」的要求，並將通過必要的監管審批流程。 

永明現有業務 

6.7. 對於轉讓業務，永明將獨立於其現有業務（尤其是永明現有的 G類業務）予以維持。對於現

有保單持有人而言，合約保證利益將保持不變。此外，永明現有業務的費用應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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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特別是，永明現時在釐定其有效分紅保單的紅利及萬用壽險保單的酌情利率時採用的準則和

方法於擬議轉讓後不會改變。永明將保留重審分紅保單的紅利管理原理及萬用壽險保單的給

付利率機制的權利，不論計劃實施與否，該等權利均存在，並不受計劃影響。 

6.9. 對於非分紅壽險保單與投資相連保單，永明現時享有調整保費及變更費用或收費的廣泛權利，

永明未來可行使該等權利，無論計劃是否進行，此等權利均存在。在釐定保費調整和非保證

收費的水平時，所涉及的程序和準則將不會因轉讓而改變。 

6.10. 保費調整和/或非保證收費的水平預計不會因轉讓而發生重大變化。 

 

資產配置及投資政策 

富衛非轉讓業務 

6.11. 富衛無意於擬議轉讓後改變現時就支持非轉讓保單的資產所採取的投資策略。富衛將保留審

查投資政策中所載各項資產配置和投資決定的權利，無論計劃是否進行，此等權利均存在，

將不會受到計劃的影響。 

6.12. 但是，由於管理資產減少而投資費用可能增加，富衛有意外包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的

投資管理，投資目標保持不變，並繼續提供相同的保證。 

 

永明現有業務 

6.13. 現有基金和轉讓基金的投資政策將分別加以維持。永明現有 G類基金的投資政策由永明資產

負債管理委員會核准並由 SLF Asia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批准。現有及轉讓基金的投資政策

不會受到轉讓的影響。永明現有 G類基金的投資政策將不會受到擬議轉讓的影響，且永明將

保留審查現有業務投資政策中所載各項資產配置和投資決定的權利。其他各類業務的投資政

策亦不會受到轉讓的影響。 

 

保單條款及細則 

6.14. 富衛和永明告知本人，非轉讓及現有業務的保單條款及細則不會因計劃的實施而改變。本人

並無理由相信計劃實施將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保單條款及

細則構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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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劃有關的費用及開支 

6.15. 與計劃相關的費用將由富衛和永明平均分擔，就計劃引致的總費用將由富衛與永明的股東基

金承擔。富衛與永明已確認，費用將由股東承擔，而不會轉嫁給保單持有人。因此，計劃引

致的相關費用及開支將不會導致增加向保單持有人收取的單位費用，或降低派付給保單持有

人的酌情利益水平。因此，富衛與永明的長期保單持有人在這方面將不會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富衛非 G 類計劃拆分之影響 

6.16. 兩個非 G 類代理計劃已於 2016 年 12 月 32 日轉入富衛股東基金。由於這兩個非 G 類代理計

劃獨立於其他剩餘 G 類計劃加以管理，這兩個非 G 類計劃的拆分將不會對富衛之非轉讓保

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同樣，該拆分也不會對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

的利益期望產生任何影響。 

結論 

6.17. 總結上述評估，本人認為計劃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及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

益期望並無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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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節 擬議轉讓的影響 － 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的影

響 

7.1. 在本節中，本人考慮了與富衛之轉讓 G類長期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相關的主要問題。在提

出本人的意見時，本人考慮了下列各段所述的事宜。 

影響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的考慮因素 

7.2. 保單持有人合約利益的保障，可按長期業務基金的超額資產加上股東資產淨值來量度。影響

該等保障的因素有：富衛採用的儲備基礎的保守程度，其資本和自由資產，其作為一家壽險

公司在整體上可以提供的額外安全保障，以及其股東可以提供的任何潛在支持。 

7.3. 本人須考慮有關方在轉讓前的償付能力狀況，以及永明在計劃實施後的預期整體償付能力狀

況及其日後的潛在發展。 

財務保障的提供 

7.4. 為保障保單持有人，保險公司會維持三種資產層，分別為保單儲備金、最低償付準備金及盈

餘，首兩層的資產是按照法例規定必須維持的。 

 保單儲備金：

- 支持根據相關合約義務計算的保單負債的資產。估值準則是法定規則訂明的。 

- 就 G 類業務而言，儲備金是參照香港保監局依照《保險業條例》發出的《長期保

險業務 G 類儲備金的指引》（「指引 7」）的要求計算和建立的。根據該條例，保

險公司須有足夠的資產，以按要求為其對 G 類保單持有人的所有負債作出準備，

其中包括為給投資保證作出適當準備而產生的負債（應當以 99%的置信水平涵蓋大

多數不利情景）。 

 最低償付準備金：

- 由法定規例訂明（其中包括滿足最低償付能力要求所需的資產），作為保險公司承

擔的負債風險的相關準備金。 

- 對於在 G 類中承保的長期業務而言，除現有的指引 7 儲備金之外，在香港沒有額外

的償付準備金要求。 

 盈餘：

- 超過法定最低償付準備金的認可淨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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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在上述三種資產層之外，保險公司亦須每年根據香港精算學會所發出及香港保監局所要求的

關於動態償付能力測試（「DST」）的《精算指引七》（「AGN7」）所規定的若干不利情

景下，檢視整體業務的財務狀況。此項檢視旨在識別可以用來應對在業務經營過程中可能出

現的任何潛在威脅的措施。 

轉讓業務的保單儲備金 

7.6. 富衛和永明一直根據香港監管制度作出報告，包括依照香港《保險業條例》編制並由核數師

證明的財務報表，及按《保險業條例》要求由委任精算師簽發的精算師證明書。 

7.7. 依照所須遵守的估值準則，富衛此前已按符合香港監管準則的既定方法和估值基礎，並參照

香港保監局依照《保險業條例》發出的《長期保險業務 G類儲備金的指引》的要求，為轉讓

業務建立了儲備金。具體而言，富衛為 G類長期業務設立的法定儲備金為下列各項之總和： 

 向基金繳付的供款的累計金額減去適用的開支、費用或收費，再加上根據適用的保證利

率或宣佈利率所給付的利息（「帳戶結餘」）；

 投資保證儲備金（「指引 7 儲備金」）；及

 額外的平滑儲備金。

- 就職業退休計劃業務而言，平滑儲備金設定為等於(i)總資產與(ii)帳戶結餘及指引 7

儲備金之和之間的差額。換言之，超出帳戶結餘及指引 7 儲備金之和的剩餘盈餘用

作吸收某些市場波動的平滑緩衝。 

- 就強積金業務而言，持有的平滑儲備金應使該期間的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之

和至少等於上一個期間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之和。富衛制定這一方法是爲了

確保總儲備金（不包括帳戶結餘）的穩定性，以滿足強積金業務的快速增長。但是，

若未來經濟環境不同，這一方法亦應改變。 

7.8. 下表顯示 2015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富衛 G 類業務之法定儲備金。 

百萬港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帳戶結餘 

最低指

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帳戶結餘 

最低指

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強積金 677 16 10 758 21 5 

職業退休計

劃 
2,358 156 84 2,367 179 30 

合計 3,035 172 93 3,125 20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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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港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帳戶結餘 

最低指

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帳戶結餘 

最低指

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強積金 849 12 14 841 20 6 

職業退休計

劃  
2,563 205 128 2,049 167 91 

合計 3,412 217 143 2,890 186 97 

注：轉讓資產等於帳戶結餘、最低指引 7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之和。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7.9. 本人並無試圖就有關方的儲備金計算結果進行獨立覆核。本人明確依賴有關方的委任精算師

及管理層的意見表明儲備金在監管合規方面是適當並準確反映。委任精算師已證明遵守了香

港《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E 章－保險公司（長期負債釐定）規例）的規定，並已作

為正常審計過程的一部分，對儲備金（包括從資料輸入到模型再到生成結果的整個過程）進

行了審計。 

7.10. 轉讓後，永明將採用隨機估值方法來釐定指引 7 儲備金，這是富衛目前採用的方法。更具體

而言，永明將根據《長期保險業務 G類儲備金的指引》的規定，為轉讓業務持有符合香港監

管標準的指引 7 儲備金。特別是，對於每一隨機經濟情景，資產市值與帳戶結餘之間的缺口

都會加以預測並貼現回估值日，而最低指引 7 儲備金按所有隨機情景下缺口現值經驗分佈的

99 百分位數釐定。此外，永明將繼續採用與富衛相類似的方法，為職業退休計劃和強積金

持有平滑儲備金。 

7.11. 轉讓日後，強積金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不會變化。就職業退休計劃而言， 

 類似於轉讓前富衛的方法，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將在富衛職業退休計

劃保留業務（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為 3,800 萬港元）和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為 1.28 億港元）之間基於帳戶結餘拆分。儘管這兩類業務過去是匯

總管理的，但有鑒於下列原因，評估認爲這一拆分是合理的：(i)這兩類業務的經濟假

設是相等的；(ii)這兩類業務的平均過往失效情況曾是接近的（但最近的 2018 年情況較

不穩定並表現出差異），而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對失效情況的變化並不十分敏感；及(iii)

過去進行的量化評估顯示帳戶價值是拆分指引 7 儲備金的適當驅動因素（詳情見第 8.6

條）。 

 整個職業退休計劃平滑儲備金，即第 7.7 條界定的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退

休計劃轉讓業務的平滑儲備金，將轉給永明，使得轉讓業務的平滑儲備金在轉讓後有

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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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下表顯示轉讓前及轉讓後富轉讓業務之法定儲備金：   

百萬港元 富衛 – 轉讓前 永明 – 轉讓後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帳戶結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帳戶結

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強積金 841 20 6 841  20  6  

職業退休計

劃轉讓業務 
1,614 128 70 1,614  128  91  

合計 2,455 148 76 2,455  148  97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永明已承諾不減少轉讓日持有的總儲備金（如上表所示），並按照

富衛現有的方法採用符合香港監管標準的隨機估值方法。 

 

7.13. 轉讓後，有關程序仍將維持不變，精算師年度報告中將揭露轉讓業務和永明現有業務的儲備

金釐定方法和估值基礎。與富衛相類似，由於正常審核程序而作出任何修訂的估值方法或基

礎，將繼續符合本地規例和訂明準則。 

7.14. 總之，轉讓後持有的儲備金將高於富衛在轉讓前持有的儲備金。此外，有關方法預計將不會

有重大變化。因此，本人認爲，轉讓前及轉讓後確定估值方法的程序之變化將不會對富衛轉

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重大影響。 

 

償付能力狀況 

7.15. 在現有的指引 7 儲備金之外，在香港對於 G 類業務並不要求額外的償付準備金。 

7.16. 富衛和永明對於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以外的額外償付準備金並無正式要求。由於指引

7 儲備金是按 99%的百分位數（屬於高度置信水平）計算的，指引 7 要求可被視爲有效的償

付能力要求。 

 

整體財務狀況及股東股本 

7.17. 在此節中，本人更詳細地考慮了富衛和永明的股東股本以及超出最低要求水平的盈餘。尤其

是，本人考慮了自由資產的水平（定義為盈餘（即淨資產減去法定償付準備金）除以包括法

定償付準備金在内的總負債所得的比率）。香港對 G類業務的自由資產沒有任何監管要求，

但自由資產代表額外的安全保障。 

7.18. 根據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的經審計帳目，富衛的估值（採用香港法定基礎）中包括 903.48

億港元的總負債。與之相比，總資產為 967.96 億港元。若計入所有資產（包括 4 億港元不可

分配盈餘），則資產值超出總負債 68.47億港元，高於香港的法定最低償付準備金的 25.69億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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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31 日 - HKFRS 富衛 

百萬港元 合計 

資產 

無形資產 -    

持有至到期的金融資產 3,658  

持有待售金融資產 58,62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8,679  

貸款及應收款 1,111  

遞延稅務資產 38  

再保險資產 12,940  

其他資產 10,856  

保險應收款 895  

總資產 96,796  

負債 

保險合約負債 (*) 83,604  

投資合約負債 2,522  

持有待售負債 2,713  

其他負債 1,509  

總負債 90,348  

淨資產 6,448  

不可分配盈餘 400  

法定淨資產 6,847  

法定償付準備金 2,569  

超出法定償付準備金的盈餘 4,278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2018 年 12月 31日的匯率為 1 美元 = 7.832 港元。  

 (*)包括 4 億港元不可分配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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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 轉讓前，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永明的香港法定估值中包括 639.00億港元的淨負債總額。

與之相比，總資產為 701.43 億港元。若將所有資產計入，則資產值超出總負債 62.44 億港元，

高於香港的法定最低償付準備金的 19.85 億港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HKFRS 永明 - 轉讓前 

百萬港元 G 類 股東基金及其他 合計 

資產 

無形資產 -   1,117 1,117 

廠房及設備 -   73 73 

證券投資 1,252 62,378 63,630 

再保險資產 -   1,598 1,598 

附屬公司中權益 -   318 318 

對關聯公司投資 - 241 241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   945 945 

遞延稅務資產 -   -   -   

遞延發放成本(DOC) -   716 716 

應付股東基金的款項/長期業務

應付款項 
(43) 43 -   

其他資產 2 532 535 

銀行結餘及現金 7 963 970 

總資產 1,219 68,924 70,143 

負債 

保險合約負債 1,094 47,992 49,086 

投資合約負債 -   4,684 4,684 

存款金額 -   7,572 7,572 

遞延稅務負債 -   118 118 

其他負債 125 2,314 2,439 

總負債 1,219 62,680 63,900 

淨資產 -   6,244 6,244 

法定償付準備金 -   1,985 1,985 

超出法定償付準備金的盈餘 -   4,258 4,258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 保監局基準的認可盈餘 = 50.82 億港元（在有經修改的共同保險條約的情況下），43.54 億港元（在無經修改的

共同保險條約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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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轉讓後，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永明的香港法定估值中包括 666.01億港元的淨負債總額。

與之相比，可用資產為 728.44 億港元。若將所有資產計入，則資產值超出總負債 62.44 億港

元，高於香港的法定最低償付準備金的 19.85 億港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HKFRS 永明 - 轉讓後 

百萬港元 G 類 百萬港元 合計 

資產 

無形資產 -    1,217  1,217  

廠房及設備 -    73  73  

證券投資 3,953  62,378  66,331  

再保險資產 -    1,598  1,598  

附屬公司中權益 -    318  318  

對關聯公司投資 - 241 241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    945  945  

遞延稅務資產 -    -    -    

遞延發放成本(DOC) -    716  716  

應付股東基金的款項/長期業務

應付款項 
(43) 43  -    

其他資產 2  532  535  

銀行結餘及現金 7  863  870  

總資產 3,920  68,924  72,844  

負債 

保險合約負債  3,795  47,992  51,787  

投資合約負債 -    4,684  4,684  

存款金額 -    7,572  7,572  

遞延稅務負債 -    118  118  

其他負債 125  2,314  2,439  

總負債 3,920  62,680  66,601  

淨資產 -    6,244  6,244  

法定償付準備金 -    1,985  1,985  

超出法定償付準備金的盈餘 -    4,258  4,258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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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下表比較轉讓前和轉讓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自由資產比率。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百萬港元） 
轉讓前的富衛 轉讓後的永明 

公司合計 

包括償付準備金在内的總負債（A） 92,918 68,586 

超過償付準備金的盈餘（B） 4,278 4,258 

自由資產比率（B）/（A） 4.6% 6.2% 

動態償付能力測試 

7.22. 富衛和永明均提供了按照香港精算學會發出的 AGN7 對長期業務的財務狀況進行檢視所得出

的結果（「DST 結果」）。該等 DST 結果檢視了在擬議轉讓之前和之後，在可能出現的若

干不利情景下，公司的風險特性。永明和富衛向本人提供了存在和不存在轉讓業務這兩種情

景下的測試結果。DST 結果的概述見附錄 F。關鍵結論如下： 

 轉讓前的富衛。

DST 結果顯示，富衛的財務狀況保持令人滿意。尤其是，在反映再保險和套期保值等

管理行為和風險管理策略後，富衛的償付能力狀況在所有設定情景下均保持在監管要

求之上。由於轉讓業務在富衛總資產組合計劃中不具實質性，不論擬議轉讓實施與否，

富衛未來的償付能力狀況不會有重大差異。

 轉讓後的永明。

DST 結果顯示，永明的財務狀況在所有設定情景下均保持令人滿意。尤其是，永明的

償付能力狀況在大多數設定情景（與富衛的設定情景直接可比）下均保持在監管要求之

上，在所有設定情景下均高於 100%。由於轉讓業務在永明總資產組合計劃中不具實質

性，不論擬議轉讓實施與否，永明未來的償付能力狀況不會有重大差異。

風險承擔 

7.23. DST 預測檢視了在擬議轉讓之前和之後在可能出現的若干不利情景下公司的財務狀況。尤其

是，該等測試結果檢視了在擬議轉讓之前和之後公司的風險特性。永明和富衛向本人提供了

在存在和不存在轉讓業務的這兩種情景下的 DST 結果。在評估計劃對轉讓業務的影響時，

本人考慮了該等測試結果。 

7.24. 擬議轉讓實施與否將不會對富衛和永明的未來償付能力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富衛在

轉讓前的未來償付能力狀況及永明在轉讓後的未來償付能力狀況保持令人滿意，特別是，其

在大多數測試的設定情景下均保持在監管要求之上，在所有測試情景下均高於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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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轉讓後永明總資產組合的風險承擔似乎與轉讓前富衛的風險承擔保持相當。對兩家公司而言，

利率下跌加上股市和房地產市場震蕩是最不利的設定情景。 

7.26. 總體而言，轉讓業務僅占永明總負債的 5%左右。因此，由於對永明整體業務而言，轉讓業

務相對不具實質性，因轉讓而產生的額外風險不被視為實質性風險。 

7.27. 投資風險取決於提供最低保證的產品的投資政策。本人將單獨考慮計劃所涉及的投資委託。

此項考慮因素亦涵蓋其他類別的風險，包括信貸風險、流動性風險和貨幣錯配風險。 

7.28. 基於上述考慮，本人沒有發現因計劃實施導致額外風險承擔而可能損害轉讓保單持有人應享

合約權利的任何問題，因此計劃不會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不利影響。 

投資政策 

富衛投資政策 

7.29. 富衛的投資活動受富衛香港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富衛集團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富衛集團

風險管理和精算委員會及富衛集團投資委員會批准的投資政策所管轄。 

7.30. 本人已獲提供富衛在轉讓前的資產負債管理指引、貨幣錯配狀況及策略性資產配置檢視書。

尤其是，該等文件列載了不同的投資政策，其中載有每項投資政策的策略性資產配置、投資

規限及審批程序。 

7.31. 各類業務認購不同基金之單位。基金透過專家委託管理，該等委託實際上是基金經理的投資

指引。 

永明投資政策 

7.32. 永明已確認，轉讓後其將維持與富衛類似的做法。尤其是，轉讓業務的投資政策將由永明資

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核准並由 SLF Asia 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批准。 

7.33. 如第 5.25條所述，轉讓後，永明將為轉讓業務維持不同的投資政策和資產配置，目標資產配

置和投資政策不會有任何重大改變。鑒於支持轉讓業務的已投資資產將與支持永明現有保單

的投資資產分別管理，因此並無任何互相抵觸的投資目標需要調和，亦無任何不同的營運準

則需要達成一致。 

7.34. 就轉讓的內部職業退休計劃業務而言，相關資產目前由富衛的投資部門管理，而轉讓的強積

金業務和職業退休計劃業務外部基金的相關資產則由外部基金經理管理。計劃實施後，轉讓

的內部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相關資產將由永明投資部門內部管理，其他轉讓業務的相關資產

將繼續由外部基金經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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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衛非 G 類計劃拆分之影響 

7.35. 富衛已告知本人，於轉讓前，兩個非 G類代理計劃 LSB和 Lions基金（之前記為 G類業務）

的帳戶結餘已轉入富衛股東基金，而富衛之前計算的但不再需要的相關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

儲備金保留在職業退休計劃基金中，將於轉讓日與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一併轉讓給永明。 

7.36. 因此，本人認爲，富衛非 G類計劃的拆分將不會對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任何重大

不利影響。 

 

結論 

7.37. 基於本人所作的上述評估，本人相信，計劃對於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並無重大不利影

響。提出這一意見的主要理由概述如下： 

 轉讓後，轉讓業務的總儲備金將比轉讓前為高，且相關方法預計不會有重大變化。 

 在設定情景下，由於轉讓業務就富衛和永明總資產組合的規模而言不具實質性，在轉讓

前及轉讓後，轉讓業務未來的償付能力狀況不會有重大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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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節 擬議轉讓的影響 － 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

現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的影響 

8.1. 在本節中，本人考慮了與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相關

的主要問題。在提出本人的意見時，本人考慮了下列各段所述的事宜。 

保單儲備金 

富衛的非轉讓業務  

8.2. 根據香港《保險業條例》和香港精算學會發出的《精算指引》，富衛已採用其委任精算師證

明的既定方法和審慎假設建立儲備金。 

8.3. 隨著業務和估值技術的發展，將不時審核儲備金釐定方法及其相關假設，以確保儲備金始終

是適當的，並符合本地規例和訂明準則。轉讓後，其餘保單的儲備金原則在實施計劃後將不

會改變。相同的估值方法在轉讓後將繼續適用。 

8.4. 富衛保留隨業務和估值發展作為正常經營過程審核該等方法之權利，且無論計劃是否繼續實

施，都存在這一權利。每一部分業務採用的估值基礎將繼續基於該部分業務的相關情況，投

資回報假設將基於支持每一相關部分業務的資產。 

8.5. 富衛所採用的現行估值基礎已被證明為符合香港的要求，並由公司核數師審計。富衛在轉讓

後採用的基礎將會接受類似的審計。由於正常審核程序而作出任何修訂的估值做法或基礎，

必須繼續符合本地規例和訂明準則。 

8.6. 轉讓後，富衛將不再有有效的退休金業務，但富衛代理人及員工的五個内部 G類計劃除外，

該等計劃將由富衛保留。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的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如下計算： 

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在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退休計劃轉

讓業務之間基於內部基金的帳戶結餘拆分。

儘管這兩個類別過去是匯總管理的，但有鑒於下列原因，評估認爲這一拆分是合理的：

(i)這兩個類別的經濟假設是相等的；(ii)這兩個類別的平均過往失效情況曾是接近的

（但最近的 2018 年情況較不穩定並表現出差異- 詳情見下表），且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對

失效情況的變化並不十分敏感；及(iii)2015 年底進行的量化評估顯示帳戶價值是拆分指

引 7 儲備金的適當驅動因素（詳情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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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兩部分業務過往的失效情況： 

失效情況 合計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 

保留業務 (*)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 

轉讓業務 

2013 6.6% 5.5% 6.8% 

2014 13.1% 8.7% 13.9% 

2015 6.3% 5.3% 6.6% 

2016 6.6% 7.9% 6.2% 

2017 8.5% 8.5% 8.5% 

2018(**) 9.9% 1.0% 13.1% 

平均 8.9% 6.0% 9.7% 

(*)包括並不嚴格符合退休計劃原則之標準的兩個代理計劃。  

(**) 2018 年較低的失效情況看似是因理賠波動所致。這兩個類別 2017 年的失效情況更加接近。5 年平均值用

於設定假設之目的。  

下表顯示 2015 年底進行的量化評估結果，該評估對使用精算估值模型（「方法 A」）

與使用帳戶結餘分配最低指引 7 儲備金的替代方法（「方法 B」）計算的最低指引 7 儲

備金進行了比較。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2015 年底 帳戶結餘 
方法 A 方法 B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 650 43 43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 1,707 112 113 

合計 2,358 156 156 

(*)包括並不嚴格符合退休計劃原則之標準的兩個代理計劃。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此外，2018 年 12月 31日對最低指引 7儲備金進行了敏感性測試，以確保失效情況的重

大變化不會對最低指引 7 儲備金產生重大影響。結果如下表所示，按帳戶結餘之百分比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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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按帳戶結餘之百分

比表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基本情景 8.76% 

失效假設增加 50%  

（即基本情景比率的 150%） 
8.40% 

失效假設減少 50%  

（即基本情景比率的 50%） 
9.43% 

 

基於以上分析，分攤方法預計不會對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退休計劃轉讓

業務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產生重大影響。 

 平滑儲備金 

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平滑儲備金在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

務之間基於內部基金的帳戶結餘拆分。儘管職業退休計劃平滑儲備金將於轉讓日全部

轉給永明，富衛將在轉讓後為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建立與轉讓前的平滑儲備金

相等（即總平滑儲備金基於帳戶結餘拆分後所得之金額）的平滑儲備金。平滑儲備金

將由富衛股東基金提供資金。鑒於該平滑儲備金的規模相對有限（2,100 萬港元），設

立該額外儲備金預計不會對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產生重大影響。 

 

8.7. 下表顯示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在轉讓前及轉讓後的法定儲備金： 

百萬港元 轉讓前 轉讓後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帳戶結

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帳戶結

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富衛職業退休

計劃保留業務 
435 38 21 435 38 21 

 

永明的現有業務 

8.8. 與富衛相類似，根據香港《保險業條例》和香港精算學會發出的《精算指引》，永明已採用

其委任精算師證明的既定方法和審慎假設建立儲備金。永明所採用的現行估值基礎已被證明

為符合香港的要求，並由公司核數師審計。 

8.9. 永明在轉讓後採用的基礎將會接受類似的審計。由於正常審核程序而作出任何修訂的估值做

法或基礎，必須繼續符合本地規例和訂明準則。 

 



 2019 年 6 月 26 日  45

Milliman 客戶報告

償付能力狀況 

富衛的償付能力狀況 

8.10. 除了就現行有效的合約而持有的保單儲備金之外，富衛目前還持有償付準備金。下表顯示了

基於富衛 2018年 12月 31日經審計帳目的償付能力狀況。依據一套合乎現實的投資回報、管

理開支及新業務銷售假設作出預測，以獲得 201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的預計償付能力比

率。償付準備金指香港的法定最低償付能力要求，而法定償付能力比率則為股東基金對最低

償付準備金的比率。 

富衛的償付能力狀況 

實際 預測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 

法定償付能力比

率 
233% 225% 225% 225% 

8.11. 所提供的 DST 預測結果顯示，富衛的償付能力依舊令人滿意，且高於監管最低要求。在六

種設定情景下，預測期内的償付能力比率將保持在 150%或以上。在存在和不存在轉讓的情

況下，預測結果並未顯示出任何重大差異，而且，在所測試的各種情景下，富衛將來的償付

能力狀況將具有類似的敏感度。在擬議的轉讓後，風險承擔情況並無重大變化。根據此等結

果，並無理由相信轉讓會損害富衛之其餘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 

永明的償付能力狀況 

8.12. 下表反映了 201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間在無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有轉讓保單持有人的情

況下的預計償付能力比率。預計乃是基於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對投資回報、管理費用和新

業務銷售所作的一組具有現實性的假設（符合 2019 年 3 月向保監局提交的業務計劃）。還

反映了 2016 年 8 月簽署的經修改的共同保險條約。 

轉讓前永明的預計償付能力狀況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 

法定償付能力比率 256% 234% 225% 218% 

轉讓後永明的預計償付能力狀況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 

法定償付能力比率 256% 234% 221% 215% 

8.13. 永明提供了 DST 預測結果，檢視在擬議轉讓之前和之後，在可能出現的若干不利情景下，

公司的償付能力狀況。所提供的 DST 預測結果顯示，永明的償付能力依舊令人滿意，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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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監管最低要求。在存在和不存在轉讓的情況下，預測結果並未顯示出任何重大差異。根據

此等結果，並無理由相信轉讓會損害永明之其餘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 

動態償付能力測試及風險承擔 

富衛與永明的風險承擔 

8.14. 計劃將把富衛的 G 類職業退休計劃業務（不包括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及 G 類強積

金業務轉入永明。風險也將從富衛轉移至永明。 

8.15. DST 結果表明，不論計劃實施與否，富衛和永明未來的償付能力狀況在所測試情況下均有相

似的敏感度。擬議轉讓後風險承擔並無重大變化。因此，本人認爲富衛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及

永明現有保單持有人的風險承擔在計劃實施後不會有重大變化。 

8.16. 並無理由相信計劃會損害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及永明現有保單持有人的合約權利的財務

保障。 

投資政策 

富衛的投資政策 

8.17. 在擬議轉讓之後，富衛將繼續以與各自的投資政策和指引相同的方式運作其餘保單下的投資

組合。未來對這些投資政策的任何改變均將經過與正常業務相同的審核程序。因此，並無理

由相信這會對富衛之其餘保單持有人的合約權利的財務保障產生不利影響。 

永明的投資政策 

8.18. 永明將繼續以與各自的投資政策和指引相同的方式運作現有保單下的投資組合。永明現有 G

類基金的投資政策將不受擬議轉讓的影響。 

股東股息政策 

富衛的股東股息政策 

8.19. 雖然香港對轉移超出法定償付準備金的資本盈餘沒有任何監管限制，但富衛仍然遵守本地資

本監管要求。此等做法不會因計劃而改變。 

8.20. 預計將不會因轉讓而分配股東股息。相反，剝離預計將減少富衛集團為支持未來業務增長所

需的資本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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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的股東股息政策 

8.21. 永明遵守資本監管要求並遵循與其風險特性相稱的營運目標，進行審慎的資本風險管理，以

分配股東股息。營運目標是考慮以下因素而釐定的： 

 香港保監局要求的資本；及

 超過最低要求的資本金額，可用於吸收不利財務結果、為收購提供資金或在不利融資

的情況下支持發展。

營運目標不會因計劃而改變。 

富衛非 G 類計劃拆分之影響 

8.22. 兩個富衛非 G 類計劃已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轉入富衛股東基金。這兩個計劃是作為與富衛

代理人的內部安排單獨維持的。這兩個非 G 類計劃的拆分將不會影響其餘 G 類計劃的儲備

金釐定方法和投資政策，因此不會導致對富衛非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任何重大不

利影響，同樣，亦不會對永明現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任何影響。 

結論 

8.23. 基於本人的上述評估，本人認爲，計劃不會給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帶來新的重大風險，

對該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亦無重大不利影響。 

8.24. 本人認爲，計劃對於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不會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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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節 其他考慮因素 

 

9.1. 在本節中，本人已考慮在實施計劃後可能影響有關方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其他營運問題。  

集團架構 

9.2. 有關方的集團架構在轉讓後將維持不變，富衛在轉讓後將繼續為 FWD Limited 的全資附屬公

司，而永明將繼續為 Sun Life Financial of Canada 的全資附屬公司。  

 

保單持有人服務 

9.3. 無意因轉讓而改變向富衛其餘保單持有人提供的現有服務水平。對於投資相連保單持有人，

其現有的基金選擇範圍不會因擬議轉讓而受到不利影響。 

9.4. 對於轉讓保單持有人，其現有的基金選擇範圍在擬議轉讓後將予以維持。此外，將繼續由 

BestServe 向保單持有人提供服務（BestServe 是永明的同類附屬公司，富衛將部分退休金業

務外包給 BestServe）。 

 

再保險安排 

9.5. 轉讓前，轉讓業務並無再保險。對於富衛的非轉讓業務及永明的現有業務，現有再保險安排

不會因轉讓而受到影響。 

9.6. 永明無意為轉讓業務作出任何再保險安排。 

 

分銷協議 

9.7. 富衛與永明簽訂了一項為期 15 年的獨家分銷協議，允許永明透過富衛在香港的代理網絡提

供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這將不會對富衛其餘保單持有人產生任何影響。 

 

保費及授權 

9.8. 於轉讓日及其後，歸屬於轉讓保單或與其有關的所有保費和供款均須支付予永明。 

9.9. 於轉讓日有效且其中規定由某家銀行或其他中介人向富衛支付在任何轉讓保單下應付或與轉

讓保單相關之保費的任何授權或其他指示（包括但不限於客戶透過直接付款或定期支付指示

形式給予銀行的任何指示）應於轉讓日並自該日起如同該等授權或指示已規定並授權向永明

進行該等支付一般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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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強積金而言，所涉及的保單持有人為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永明強積金綜合計劃和永

明強積金集成信託之受託人。富衛將至少在轉讓日前 1 個月向該等受託人提供正式通訊，

以便該等受託人能夠進一步向計劃託管人告知未來保費支付安排。 

 就職業退休計劃而言，所涉及的保單持有人為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富衛將至少在轉讓

日前 1 個月向僱主發出僱主公告，其中將載明未來保費支付安排。 

9.10. 於轉讓日有效的關於任何轉讓保單下應由富衛支付之任何款項的支付方式的任何授權或其他

指示應於轉讓日並自該日起作為對永明的有效授權而繼續有效。 

 

計劃的改動 

9.11. 計劃規定富衛和永明可向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申請，以同意對計劃的條款進行修

改、改動或修訂，前提是：  

 建議的修改、改動或修訂已由富衛和永明各自的委任精算師及董事會批准； 

 香港保監局和百慕達金管局須先獲通知，並有權在審理該等申請的法庭聆訊中陳詞； 

 該等申請須附有獨立精算師的證書，以示明其認為擬議的修改、改動或修訂不會對轉讓

保單之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或財務保障構成重大及不利影響。  

 

結論 

9.12. 本人認爲上述各種營運問題將不會對有關方長期保單持有人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本人信納計

劃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保計劃如所述般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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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節 保單持有人通訊 

 

10.1. 富衛和永明的每一股東以及富衛轉讓保單的每一法定持有人和永明 G類保單持有人將收到一

份通函，附有計劃撮要、有關聆訊的進一步資訊、獨立精算師的主要評估及獨立精算師報告

撮要的中英文版本（「法定陳述書」）。法定公告（中英文版本）將分別刊登於一份英文報

章及一份中文報章以及香港及百慕達的憲報。 

10.2. 永明和富衛正在尋求法院的下列豁免指令：(i)豁免在法定陳述書中列載計劃條款的要求，在

法定陳述書中列載計劃條款撮要，而非完整計劃條款；及(ii)豁免向富衛所有其他長期保單

持有人及永明所有非 G 類保單持有人發出有關的法定陳述書。  

10.3. 尋求 (i)所述豁免的理由如下： 

 完整計劃的條款冗長而複雜，對於永明和富衛的成員以及轉讓保單的法定持有人而言過

於技術性； 

 計劃副本將在永明和富衛的網站上提供，並可在法定公告刊登之日後至少 21 日内於永

明和富衛辦事處查閲。任何感興趣之人可訪問上述網站或前往永明和富衛的辦事處查閲

完整計劃。  

10.4. 尋求 (ii)所述豁免的理由如下： 

 法定陳述書與富衛其他長期保單持有人和永明非 G 類保單持有人無關； 

 富衛的委任精算師及獨立精算師認為計劃不會對富衛非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

和財務保障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 永明的委任精算師及獨立精算師認為計劃不會對永明現有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和

財務保障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 向所有富衛其他長期保單持有人和永明非 G類保單持有人分發相關法定陳述書可能引起

不必要的混淆； 

 向所有富衛其他長期保單持有人和永明非 G類保單持有人分發相關法定陳述書將對富衛

和永明造成不必要的行政和財務負擔，而對該等保單持有人並無任何實際利益；及 

 就《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而言，「保單持有人」的釋義為向其發出該等保單之受託人

或僱主以及相關保單之利益已到期應付的成員。 

10.5. 即使獲得(ii)所述豁免，所有其他保單持有人仍將通過以下方式被適當告知擬議的轉讓： 

 將刊登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憲報和[《南華早報》和《香港經濟日報》]的法定公告； 

 將於富衛、永明及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的辦事處提供法院呈請書、相關法定陳述書、

計劃及獨立精算師報告的副本供所有保單持有人查閱；及 

 將於法定公告刊登之日在富衛和永明的網站上公佈法院呈請書、相關法定陳述書、計劃

及獨立精算師報告的副本，並維持至認許計劃之命令應法院呈請書作出之時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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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本人認爲(i)所述豁免對富衛和永明的每一位成員以及富衛轉讓保單之每一位法定持有人不應

產生重大不利影響。此外。計劃對富衛非轉讓保單持有人和永明所有非 G類保單持有人的合

理利益期望和財務保障不應產生重大不利影響，因此(ii)所述豁免對其亦不應產生重大不利

影響。  

10.7. 若永明與富衛的保單持有人認為計劃對其構成負面影響，可以書面、出席聆訊或透過代表提

出反對等方式向法庭提出反對。法庭在決定是否批准計劃前，將考慮有關反對意見。本人亦

將考慮有關意見，以判斷計劃是否恰當。  

10.8. 永明和富衛應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4(3)(d)條，於法定公告刊登之日後 21 日内的正常工作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公眾假期除外））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於富衛位於香港德輔道中

308 號富衛金融中心 28 樓的辦事處、永明位於香港九龍廣東道 15 號港威大廈永明金融大樓

10樓的辦事處、或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共同呈請人的律師）位於香港鰂魚涌英皇道979

號太古坊一座 14 楼的辦事處提供法定陳述書、法院呈請書、計劃及獨立精算師報告之副本

以供公開查閲；且富衛百慕達、永明及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應保存一份查閲文件之人的

姓名登記冊。 

10.9. 永明和富衛（視情況而定）應根據《保險業條例》第 24(4)條，於法院應呈請書作出認許計

劃的命令之前任何時間，將法院呈請書及獨立精算師報告副本提供予索取該等副本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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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職權範圍 

一般規定 

A1. 獨立精算師有獨立行事的職責，這項職責非常重要，優先於精算師對向其作出指示或支付報酬之其

他人所負的任何責任。 

A2. 呈交香港原訟法庭和/或百慕達最高法院的證據須為（並須能看出為）獨立精算師在不受指示的迫

切性或法庭聆訊的影響下作出的獨立證據。 

A3. 在合適情況下，獨立精算師須向香港原訟法庭和/或百慕達最高法院提供獨立協助，就其專業知識範

圍內的事宜提供客觀和不偏不倚的意見。精算師不得擔任出庭代言人。 

A4. 獨立精算師不應忽略其所知事情內的重要事實，因而可能影響其最終意見。 

A5. 當個別問題或課題超出其專業知識範圍，精算師應明確說明。 

A6. 若獨立精算師認為數據不足而未有就意見進行適當研究，必須說明有關意見只屬臨時意見。 

A7. 若編製報告的精算師無法在無保留意見的情況下堅稱有關報告所載為事實真相、完整事實及除事實

之外無他，須於報告中說明該等保留意見。 

A8. 若獨立精算師在閲讀其他專家報告後或因任何其他原因就一項重要事宜改變觀點，須沒有延誤地把

有關觀點改變（透過法律代表）以書面形式知會公司，及在適當的情況下知會香港原訟法庭和/或

百慕達最高法院。 

A9. 在獨立精算師認為適當的情況下，其可就委任為獨立精算師而提供的服務和計劃報告，與香港保監

局和百慕達金管局交流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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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獨立精算師於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的工作範圍 

由獨立精算師編制之任何報告（包括但不限於計劃報告）均應整體考慮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的條

款以及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可能會對香港計劃所涉外部職業退休計劃和強積金業務所相關的 G 類

長期保單及/或百慕達計劃所涉 E 類長期業務的保單持有人（以及計劃參與者，如要求）以及富衛與永

明的非轉讓保單持有人產生的影響。 

該報告將特別考慮下列個別事宜： 

 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對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所涉不同類別及年代群組的保單持有人

（以及計劃參與者，如要求）之財務保障的影響。

 審閲合併任何基金的擬議（以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在生效日或其後涵蓋的合併為限），並

就其公平性作出意見，以及考慮是否需要任何進一步契諾或承諾，以確保每個類別的保單持有

人獲得公平待遇。

 審閲將於實施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當日為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所涉任何基金提供財

務支持但並未涵蓋在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内的任何機制，並就其公平性作出意見。

 審閲實施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後該等公司將採用的資本管理政策。

部分 G 類業務將不會轉讓，將由富衛保留。從轉讓中分拆保留部分亦將納入獨立精算師的審閲。 

獨立精算師的審閲及報告將概括針對公司經營香港計劃下 G類長期業務以及百慕達計劃下 E類長期業務

的方式，但會考慮將予轉讓的各類業務的個別情況，審閲内容包括但不限於下列項目： 

 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至少將審閲可影響保單持有人（以及計劃參與者，如要求）權利、

期望和利益的大綱及細則。

 該等公司各自簽發的保單的條款。

 可影響保單持有人（以及計劃參與者，如要求）合理期望的宣傳或推廣資料。

 與香港計劃下 G 類長期業務基金以及百慕達計劃下 E 類長期業務基金財務管理相關的現有及擬

議內部工作安排，包括適用於將根據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條款而轉讓的保單的營運及行政

安排。

 預期將由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實施並會呈交香港原訟法庭及/或百慕達最高法院的條款和

細則，包括每一該等公司的管治組織或管理層表達的意見。

 過往涉及該等公司保單持有人（以及計劃參與者，如要求）的轉讓計劃的條款。

上述清單並不擬排除本人在完成項目期間確認及認為相關的任何其他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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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獨立精算師將於擬定詳細建議過程中，就其關注或其認為未令人滿意的問題提供指引，但獨立精算

師將不會直接參與制訂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 

獨立精算師不會就香港計劃及/或百慕達計劃的優點提供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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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為該等公司及其關聯方此前所進行之香港工作的披露 

 

Milliman Limited 在過去十年裏為富衛及其關聯公司進行的香港項目如下： 

1.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內含價值審查； 

2.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財務預測和業務計劃審查； 

3. 2015 年至 2019 年提供併購支持（市場進入、精算盡職調查、評估支持）； 

4. 產品評審和產品主張支持； 

5. 為富衛新加坡提供委任精算師服務； 

6. 2015 年至 2019 年提供 ALM、風險偏好和經濟資產負債表支持； 

7. 2015 年至 2019 年提供 Prophet Liability 和 ALS 支持。 

 

Milliman Limited 在過去十年裏為永明及其關聯公司進行的香港項目如下： 

1. 2011 年至 2019 年就多個國家提供併購支持（市場進入、精算盡職調查、評估支持）。 

2. 2016 年就在香港經營 G 類業務的相關監管、儲備金（指引 7 和平滑）和資本問題提供簡要諮詢； 

3. 2011 年、2013 年戰略審查； 

4. 2012 年再保險戰略審查； 

5. 2011 年分紅業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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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數據主要來源 

與計劃相關的文件 

B1. 根據香港法例第 41 章《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和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第 25 條把富衛的

G 類業務轉讓予永明的計劃 （已送交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存檔）。 

B2. 富衛和永明關於擬向永明轉讓富衛 G 類業務之交易的委任精算師報告。 

B3. 日期為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指引 7 法定儲備金報告，顯示富衛在轉讓前、永明在轉讓前及擬議

轉讓所產生的合併業務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FWD 

B4. 公司章程細則及香港保監局管轄香港分支機構營運的合規證書。 

B5. 日期為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動態償付能力測試報告，顯示富衛在轉讓前的償付能力狀況。 

B6. 富衛風險管治結構。 

B7. 富衛營運風險委員會、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及董事會結構。 

B8. 近期董事會會議記錄。 

B9. 關於 2015 年度退休金管治和框架之内部審計報告。 

B10. 職業退休計劃給付利率政策。 

B11. 2015、2016、2017 和 2018 年度職業退休計劃給付利率建議報告。 

B12. 2014、2015、2016、2017 和 2018 年度強基金和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投資保證儲備金。 

B13. 2017 年度富衛投資政策和授權，包括 ALS 指引、投資策略和政策。 

B14. 風險管理政策，包括處理貨幣錯配風險的方法。 

B15. 2016、2017 和 2018 年度富衛的經審計帳目和財務報表，包括任何資產負債表外或有費用和或

有負債的詳細情況。 

B16. 強基金和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説明備忘錄。 

B17. 強基金和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酌情利益説明及陳述。 

B18. 過往給付利率。 

B19. 客戶投訴登記冊。 

B20. 與外部經理之間的投資管理安排。 

B21. 2015、2016、2017 和 2018 年度與監管機構之間的通訊。 

B22. 外聘律師對富衛 G 類計劃分類進行的法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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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安永為證監會出具的獨立審計報告。 

永明 

B24. 日期為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動態償付能力測試報告，顯示永明在轉讓前的償付能力狀況。 

B25. 日期為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動態償付能力測試報告，顯示永明在轉讓後的償付能力狀況。 

B26. 永明於轉讓前及轉讓後的基金結構。 

B27. 2017 和 2018 年度永明的分紅建議。 

B28. 2018 年度永明投資政策，包括投資策略和政策。 

B29. 2018 年度永明的經審計帳目和財務報表，包括任何資產負債表外或有費用和或有負債的詳細情

況。 

B30. 2018 年永明集團 ALM 業務營運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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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英國審慎監管局（PRA）手冊第 2.27 至 2.40 節 

C1 在本附錄中本人列出了 PRA 手冊第 2 節（審慎監管局對保險業務轉讓的處理方法）中有關獨立

專家所編保險業務報告之形式的指引。   

 

計劃報告 

第 2.27 節 

C2  根據 FSMA 第 109 條，就批准保險業務轉讓計劃向法庭提交的申請必須附有計劃報告。有關報

告必須以 PRA（經咨詢 FCA後）批准的形式編製。PRA通常希望計劃報告至少包含下文第 2.30

節中規定的資料，方會給予批准。  

 

第 2.28 節 

C3 PRA 批准計劃報告的形式之後，計劃發起人預計會收到就此出具的確認書。 

 

第 2.29 節 

C4  監管機構或希望獨立專家注意若干與計劃相關或與轉讓方相關的事宜。監管機構亦可能希望有

關報告處理特定問題。因此，獨立專家應盡早與監管機構聯絡，以確定該等事宜或問題是否存

在。獨立專家應就該等問題建立自己獨立的觀點，該等觀點或與監管機構的觀點不同。 

 

第 2.30 節 

C5  計劃報告應符合有關專家證據的適用規則，並包含下列資料： 

 委任獨立專家和承擔該項委任費用的人士； 

 獨立專家獲 PRA 批准或提名的確認； 

 獨立專家的專業資格聲明及（在適當情況下）經驗陳述，以顯示其適合擔當有關任務； 

 獨立專家或其僱主是否於任何有關方中擁有，或曾經擁有可能被視為可影響其獨立性的直

接或間接權益，以及任何該等權益的詳情； 

 報告的範圍； 

 計劃的目的； 

 與報告相關的計劃條款撮要； 

 獨立專家編製報告時曾經考慮的文件、報告及其他重要資料，以及其要求的資料是否未獲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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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專家對下列項目的依據程度：

a) 其他人士提供的資料；及

b) 其他人士的判斷；

 獨立專家依據的人士，及獨立專家認為依據該等人士屬合理的原因；

 獨立專家認為計劃對保單持有人（定義包括根據保單擁有明確權利及或有權利的人士）可

能構成的影響，保單持有人可分類為以下類別：

a) 轉讓保單持有人；

b) 轉讓人的保單持有人，以其合約將不予轉讓的保單持有人爲限；及

c) 承讓人的保單持有人；

 獨立專家認為計劃對轉讓人的再保險人（以其再保險合約將根據計劃轉讓的再保險人爲限）

可能構成的影響；

 獨立專家在報告中並無考慮或評估的事宜（如有），而其認為該等事宜可能關乎保單持有

人對計劃的考慮；及

 獨立專家就報告中表達的各項意見概述其原因。

第 2.31 節 

C6 計劃報告的目的是知會法庭，因此獨立專家對法庭負有責任。然而，保單持有人、再保險人、

其他受計劃影響人士或監管機構亦可能依據有關報告。計劃報告應包含的資料數量將視乎計劃

的複雜程度、有關資料的重要性以及具體情況而定。  

第 2.32 節 

C7 計劃條款的撮要應包括： 

 擬議在計劃下交予承讓人的任何再保險安排的陳述；及

 將保障轉讓業務或轉讓人不予轉讓的業務的任何保證或額外再保險的陳述。

第 2.33 節 

C8 獨立專家就計劃對保單持有人可能構成的影響作出的意見應： 

 包括實施計劃或不實施計劃可能構成的影響的比較；

 說明其有否考慮替代安排，如有，應說明安排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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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同組別的保單持有人受計劃的影響或有差異，應包括其認為對保單持有人而言屬重大

的該等差異；及 

 包括其對下列事項的觀點： 

a)  計劃對保障保單持有人合約權利的影響，包括保險人出現資不抵債的可能性及其潛在

影響；  

b)  計劃對投資管理、新業務策略、行政、索償的處理、開支水平及估值基礎等事宜可能

構成的影響，關於其將如何影響下列各項： 

i.  保單持有人合約權利的保障； 

ii.  向保單持有人提供的服務水平；或 

iii.  就長期保險業務而言，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及 

c)  計劃的成本及稅務影響，關於其將如何影響保單持有人合約權利或就長期保險業務而

言，其合理期望。 

 

第 2.34 節 

C9 獨立專家預期不需要就新保單持有人可能面對的影響作出評論，新保單持有人指在轉讓生效日

後訂立合約者。 

 

第 2.35 節 

C10 就計劃涉及的任何互惠保險公司而言，報告應： 

 陳述計劃對該公司成員的所有權權利的影響，包括該等成員確保作出或防止作出可影響其

保單持有人權利的進一步變動的權利如果喪失或被攤薄將會帶來的影響； 

 說明成員根據計劃會否就任何所有權權利的減損獲得補償，以及獲補償的程度；及 

 就任何補償是否恰當作出評論，並應特別注意具有及不具投票權的成員所獲待遇的任何差

異。 

 

第 2.36 節 

C11  就涉及長期保險業務的計劃而言，報告應： 

 陳述計劃對保單持有人參與溢利的任何權利的性質及價值的影響；  

 若任何該等權利將被計劃攤薄，陳述保單持有人作為一個團體所獲任何補償（例如注資、

分配股份或支付現金）與有關攤薄的價值的比較差異，以及擬議劃分的程度及方法在不同

類別及年代群組的保單持有人之間是否公平。 

 陳述計劃對釐定下列項目的方法可能構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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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任何無保證利益（例如紅利及退保價值）的金額；及 

b)  任何酌情收費的水平； 

 陳述計劃提供甚麽保障，以防止處理上述事宜的方法日後出現變動時對任何一方公司的現

有保單持有人不利； 

 包括獨立專家就計劃對長期保險業務的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可能構成的影響所作的整體

評估； 

 說明獨立專家是否認同計劃對每家公司的所有類別及年代群組的保單持有人公平；及 

 說明獨立專家就各相關公司而言，是否認同計劃具備充分保障（例如財務管理原則或者分

紅保險業務精算師或精算師核證），以確保計劃按照呈示的方式進行。 

 

第 2.37 節 

C12  若有關轉讓屬於較廣泛一連串事件或企業重組的一部分，獨立專家並不應單獨考慮轉讓，而應

就企業計劃尋求充分解釋，以更全面瞭解情況。同樣，獨立專家還將需要承讓人及（若轉讓人

僅轉讓部分業務）轉讓人的營運計劃資料。這些營運計劃資料應充分詳細，以便獨立專家能夠

概括瞭解業務如何運作。 

 

第 2.38 節 

C13 在轉讓人面對財政困難時，轉讓或會規定削減部分或所有轉讓保單的保障。若轉讓包含這類擬

議，獨立專家應在報告中說明其認為應予削減的保障，除非： 

 其未能取得所需資料，且該等資料將不能在其編制報告時及時提供，例如有關資料需視乎

未來事件而定；或 

 其無法在既定時間內就這方面作出報告。 

在該等情況下，轉讓或屬迫切，而透過法庭根據 FSMA 第 112 條發出命令而在事件後削減保障

或屬恰當。PRA 認爲任何該等削減違背其法定目的。FSMA 第 113 條允許法庭按 PRA 的申請委

任獨立精算師，就任何轉讓後的保障削減作出報告。 

 

第 2.39 節 

C14.  PRA 希望獨立專家為最終法院聆訊提供一項補充報告。任何補充報告將構成 FSMA 第 109 條要

求提交的計劃報告的一部分，還必須符合第 2.30 至 2.37 節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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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0 節 

C15.  補充報告的目的是讓獨立專家就自計劃報告之日以來發生的任何相關新資訊或事件提供最新情

況，並就該等資訊或事件是否影響轉讓提出意見。應考慮的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 轉讓人和受讓人的最新財務資訊； 

 近期經濟、金融或監管方面的任何發展；及 

 保單持有人或受影響人士所作的任何陳述，其中提出了計劃報告中之前未加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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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FSA）手冊：SUP 第 18.2.31G

至 18.2.41G 款 

D1 在本附錄中本人列出了 FCA 監管手冊 SUP18（業務轉讓）第 2 條中有關獨立專家所編保險業務

報告之形式的指引。   

計劃報告的形式 

SUP18.2.31G 

D2 根據該法案第 109 條，就批准保險業務轉讓計劃向法庭提交的申請必須附有計劃報告。有關報

告必須以相關監管機構批准的形式編製。相關監管機構通常希望計劃報告至少包含

SUP18.2.33G 中規定的資料，方會給予批准。  

SUP18.2.31AG 

D3 相關監管機構批准計劃報告的形式之後，計劃發起人預計會收到該監管機構就此出具的確認書。  

SUP18.2.32G 

D4 監管機構或希望獨立專家注意若干與計劃相關或與轉讓方相關的事宜。監管機構亦可能希望有

關報告處理特定問題。因此，獨立專家應盡早與監管機構聯絡，以確定該等事宜或問題是否存

在。獨立專家應就該等問題建立自己獨立的觀點，該等觀點或與監管機構的觀點不同。 

SUP18.2.33G 

D5 計劃報告應符合有關專家證據的適用規則，並包含下列資料： 

 委任獨立專家和承擔該項委任費用的人士；

 獨立專家獲相關監管機構批准或提名的確認；

 獨立專家的專業資格聲明及（在適當情況下）經驗陳述，以顯示其適合擔當有關任務；

 獨立專家是否於任何有關方中擁有，或曾經擁有可能被視為可影響其獨立性的直接或間接

權益，以及任何該等權益的詳情；

 報告的範圍；

 計劃的目的；

 與報告相關的計劃條款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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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專家編製報告時曾經考慮的文件、報告及其他重要資料，以及其要求的資料是否未獲

提供； 

 獨立專家對下列項目的依據程度： 

a)  其他人士提供的資料；及 

b)  其他人士的判斷； 

 獨立專家依據的人士，及獨立專家認為依據該等人士屬合理的原因； 

 獨立專家認為計劃對保單持有人（定義包括根據保單擁有明確權利及或有權利的人士）可能構

成的影響，保單持有人可分類為以下類別： 

a)  轉讓保單持有人； 

b)  轉讓人的保單持有人，以其合約將不予轉讓的保單持有人爲限；及 

c)  承讓人的保單持有人； 

 獨立專家認為計劃對轉讓人的再保險人（以其再保險合約將根據計劃轉讓的再保險人爲限）可

能構成的影響； 

 獨立專家在報告中並無考慮或評估的事宜（如有），而其認為該等事宜可能關乎保單持有人對

計劃的考慮；及 

 獨立專家就報告中表達的各項意見概述其原因。 

 

SUP18.2.34G  

D6  計劃報告的目的是知會法庭，因此獨立專家對法庭負有責任。然而，保單持有人、再保險人、

其他受計劃影響人士或監管機構亦可能依據有關報告。計劃報告應包含的資料數量將視乎計劃

的複雜程度、有關資料的重要性以及具體情況而定。  

 

SUP18.2.35G 

D7  計劃條款的撮要應包括： 

 擬議在計劃下交予承讓人的任何再保險安排的陳述；及 

 將保障轉讓業務或轉讓人不予轉讓的業務的任何保證或額外再保險的陳述。 

 

SUP18.2.36G 

D8  獨立專家就計劃對保單持有人可能構成的影響作出的意見應： 

 包括實施計劃或不實施計劃可能構成的影響的比較； 

 說明其有否考慮替代安排，如有，應說明安排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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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同組別的保單持有人受計劃的影響或有差異，應包括其認為對保單持有人而言屬重大

的該等差異；及

 包括其對下列事項的觀點：

a) 計劃對保障保單持有人合約權利的影響，包括保險人出現資不抵債的可能性及其潛在

影響；

b) 計劃對投資管理、新業務策略、行政、開支水平及估值基礎等事宜可能構成的影響，

但以可能影響下列各項的爲限：

i. 保單持有人合約權利的保障；

ii. 向保單持有人提供的服務水平；或

iii. 就長期保險業務而言，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及

c) 計劃的成本及稅務影響，但只限於可能影響保單持有人合約權利或就長期保險業務而

言，其合理期望。

SUP18.2.37G 

D9 獨立專家預期不需要就新保單持有人可能面對的影響作出評論，新保單持有人指在轉讓生效日

後訂立合約者。 

SUP18.2.38G 

D10 就計劃涉及的任何互惠保險公司而言，報告應： 

 陳述計劃對該公司成員的所有權權利的影響，包括該等成員確保作出或防止作出可影響其

保單持有人權利的進一步變動的權利如果喪失或被攤薄將會帶來的影響；

 說明成員根據計劃會否就任何所有權權利的減損獲得補償，以及獲補償的程度；及

 就任何補償是否恰當作出評論，並應特別注意具有及不具投票權的成員所獲待遇的任何差

異。

SUP18.2.39G 

D11 就涉及長期保險業務的計劃而言，報告應： 

 陳述計劃對保單持有人參與溢利的任何權利的性質及價值的影響；

 若任何該等權利將被計劃攤薄，陳述保單持有人作為一個團體所獲任何補償（例如注資、

分配股份或支付現金）與有關攤薄的價值的比較差異，以及擬議劃分的程度及方法在不同

類別及年代群組的保單持有人之間是否公平。

 陳述計劃對釐定下列項目的方法可能構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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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任何無保證利益（例如紅利及退保價值）的金額；及 

b)  任何酌情收費的水平； 

 陳述計劃提供甚麽保障，以防止處理上述事宜的方法日後出現變動時對任何一方公司的現

有保單持有人不利； 

 包括獨立專家就計劃對長期保險業務的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可能構成的影響所作的整體

評估； 

 說明獨立專家是否認同計劃對每家公司的所有類別及年代群組的保單持有人公平；及 

 說明獨立專家就各相關公司而言，是否認同計劃具備充分保障（例如財務管理原則或者分

紅保險業務精算師或精算師核證），以確保計劃按照呈示的方式進行。 

 

SUP18.2.40G 

D12  若有關轉讓屬於較廣泛一連串事件或企業重組的一部分，獨立專家並不應單獨考慮轉讓，而應

就企業計劃尋求充分解釋，以更全面瞭解情況。同樣，獨立專家將需要承讓人及（若轉讓人僅

轉讓部分業務）轉讓人的營運計劃資料。這些營運計劃資料應充分詳細，以便獨立專家能夠概

括瞭解業務如何運作。 

 

SUP18.2.41G 

D13 在轉讓人面對財政困難時，轉讓或會規定削減部分或所有轉讓保單的保障。若轉讓包含這類擬

議，獨立專家應在報告中說明其認為應予削減的保障，除非： 

 其未能取得所需資料，且該等資料將不能在其編制報告時及時提供，例如有關資料需視乎

未來事件而定；或 

 其無法在既定時間內就這方面作出報告。 

在該等情況下，轉讓或屬迫切，而透過法庭根據《保險法案》第 112 條發出命令而在事件後削

減保障或屬恰當。每一監管機構或擬考慮根據任何該等削減的目標來判斷其公平性，而《保險

法案》第 113 條允許法庭按任一監管機構的申請委任獨立精算師，就任何轉讓後的保障削減作

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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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英國精算師學會指引 15 

 

指引 15：認可保險公司的長期業務轉讓 – 獨立精算師的角色 

 

類別 

建議守則 

 

法例或權力依據 

《1982 年保險公司法》（1982，c.50）。附表 2C，第一部分，第 2（1）段。 

《1992 年互助保險協會法》（1992，c.40）第 86 條。 

 

適用範圍 

根據《1982年保險公司法》附表 2C第一部分獲邀出任一項轉讓的「獨立精算師」的精算師。附表 2C獲

第 49條賦予效力，並由 1994年保險公司（第三保險指令）規例（SI 1994/1696）加入，以取代先前的第

49、49A、49B 及 50 至 52 條。一般原則同樣適用於根據《1992 年互助保險協會法》第 86 條條款由互助

保險協會轉讓業務或轉讓業務至互助保險協會。 

 

作者 

壽險委員會 

 

地位 

根據適當程序予以批准 

版本                          自下列日期起生效  

1.0 01.06.90 

1.1 01.09.90 

2 01.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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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緒言 

a. 根據《1982年保險公司法》附表 2C第一部分，任何把一家英國保險公司在一個或多個歐盟

成員國經營的長期業務（或非英國保險公司在英國經營的長期業務）全部或部分轉讓至另

一實體的計劃須獲法庭事先批准。《1982 年保險公司法》第 5（4）條對「英國公司」作出

特定定義，因此非英國公司即指任何從事保險業務而不屬於英國公司的公司。法庭將根據

其中一方提出的呈請考慮有關計劃，而有關呈請書須附有獨立精算師就計劃條款作出的報

告。

b. 本指引旨在向獲邀出任附表 2C 所述轉讓的獨立精算師的精算師告知該項任命所帶來的法定

及專業責任。

c. 獨立精算師應確定是否有任何業務由英國境外的分支機構承保；若有，應確定該等業務是

否將由轉讓人保留，或根據附表 2C 或其他類似法例予以轉讓。若屬後者，獨立精算師或須

根據附表 2C 的規定作出類似報告。

E2 影響接受獨立精算師任命的因素 

a. 在任何個別情況下，精算師在接受獨立精算師任命之前，必須考慮其是否具備相關實務知

識及經驗。有關經驗需包括熟識委任精算師的角色及責任，以及有關公司從事的長期業務

的類別。精算師亦必須向所有有關方披露其於當中任何一方是否擁有或曾經擁有任何直接

或間接權益。顯然，若任何一方或其法律顧問認為有關權益或會損害精算師在法庭眼中的

地位，則其不可擔任有關職務。若有任何疑問，精算師應於接受任命前與監管當局及專業

事務委員會（Professional Affairs Board）秘書討論有關情況。

b. 《保險法案》規定向法庭提交的呈請書須附有獨立精算師就計劃條款編製的報告，因此獨

立精算師對法庭負有首要責任。《保險法案》並無訂明獨立精算師應由何方委任；在實際

情況下，獨立精算師將由計劃的其中一方（通常為向法庭提出呈請的一方）委任。有關任

命旨在確保法庭就計劃對相關公司長期保單持有人可能構成的影響取得獨立意見。因此，

下列行為將屬不當：任何有關方指示獨立精算師應在其報告中包括或剔除內容；任何有關

方拒絕讓獨立精算師與其擬接觸的人士會面，或拒絕讓其獲得其合理認為對編製計劃對有

關公司長期保單持有人可能構成的影響的意見而言屬重大的資料、報告及文件。在接受任

命前，精算師應確保有關方瞭解有關不當行為。

c. 若基於任何原因（放棄計劃除外）導致獨立精算師在向法庭提交或向長期保單持有人傳閲

獨立精算師報告（以撮要或其他形式）前遭撤銷任命或請辭，獨立精算師應考慮有關情況

是否屬應告知監管當局的情況。任何獲邀出任獨立精算師的精算師，應查詢有關任命是否

曾被另一名精算師接受而其後離任；若是，該名精算師應採取所有合理步驟，以瞭解前任

精算師遭撤銷任命或請辭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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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獨立精算師的參與程度 

a. 鑒於若獨立精算師對計劃條款表示強烈不滿，預期法庭將不會批准計劃，故在委任精算師

後，讓獨立精算師得悉擬議計劃在擬訂期間不同階段的草擬條款及規定，將有利所有有關

方。因此，獨立精算師應主動尋求有關資料，並應準備公正無私地指出在計劃草稿中納入

或剔除（視情況而定）的、可能導致獨立精算師在報告中對計劃作出保留意見的任何條款

或規定。 

b. 在法庭考慮一項呈請時，貿易及工業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rade and Industry）有權出

席有關聆訊。因此建議獨立精算師在呈請人知情的情況下盡早與監管當局聯絡，以瞭解監

管當局是否希望獨立精算師注意任何關乎計劃的事宜。獨立精算師應保持有關溝通，直至

計劃呈交法庭為止。 

c. 獨立精算師需進行的調查工作量將視乎案件的情況而定。獨立精算師應與所有受影響公司

的委任精算師溝通。獨立精算師可合理預期轉讓人公司的委任精算師向其提供所需的資產

與負債估值，以及披露有關任何分紅業務在近年如何釐定紅利率等事宜的資料。若承讓人

公司已經擁有本身的長期業務基金，則該公司的委任精算師或需提供類似資料。儘管法律

並無規定呈請書必須附有任何相關委任精算師的報告，但此舉已成為任何複雜案件的慣常

做法。此外，私人精算師或會就一方或多方有關方作出報告，而提供有關報告或有助獨立

精算師評估計劃的條款。然而，獨立精算師必須就所獲提供資料的質素、其他精算師工作

的合理性，以及獨立精算師需進行任何調查或核證工作的程度作出獨立判斷。  

d. 其中一家公司的管理層或會邀請獨立精算師和保單持有人出席其舉行的會議。在這情況下，

獨立精算師應審慎考慮出席有關會議會否導致他人產生獨立精算師不完全獨立的印象。若

獨立精算師決定出席有關會議，應適當闡釋其立場，而獨立精算師於會議上的任何行為或

發言，均不應有損他人對其獨立性的印象。 

e. 若轉讓涉及承保長期及一般業務的綜合公司，獨立精算師需瞭解有關一般業務對長期保單

持有人保障的相關性，而獨立精算師或需就此尋求獨立專家意見。 

f. 若轉讓屬一連串事件（包括重組、再保險或所有權變更）的一部分，獨立精算師應就企業

計劃尋求清晰瞭解整體情況所需的必要解釋。 

g. 若任何受影響公司的委任精算師僅上任不久，獨立精算師或應向上一任的委任精算師尋求

資料。 

h. 獨立精算師一般擬審閲的轉讓所涉每家公司的其他文件包括： 

 其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若公司目前為上市公司，則還包括其最近期的年報、帳目

及遞交監管機構的年度報告； 

 其委任精算師根據指引 1 第 8.1 至 8.5 段向董事提交的最近期報告，連同任何根據指引 2

提交的報告； 

 該公司近年刊發的分紅政策指引（participating guides）； 

 特別就保單持有人合理期望（PRE）所作的任何報告（不論是精算或其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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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費說明（own-charge illustraions）所用的基準； 

 報價樣本，以及陳述或說明保單如何參與溢利、享有酌情保障，或日後收費在甚麽情況

下可予更改的保單文件； 

 任何有關長期業務基金投資政策的報告； 

 任何替代計劃的評估報告；及 

 任何與轉讓關聯的其他相關文件。 

i. 此外，若任何公司在生效日後將擁有應納入獨立精算師報告考慮範圍的保單持有人，獨立

精算師應查詢該公司的營運計劃。 

 

E4 報告 

a. 附表 2C第 2（1）段規定呈請書須附有獨立精算師有關計劃條款的報告，但除非有關公司的

每名長期保單持有人及有關公司每名成員均獲發載有計劃條款的聲明，連同「足以顯示精

算師就計劃對公司長期保單持有人可能構成的影響所提出的意見」的獨立精算師報告撮要，

否則法庭將不會考慮有關呈請（除非法庭另有指示）（附表 2C 第 2（2）（b）段）。有關

報告全文屬公開文件，必須供任何人士（亦即包括任何保單持有人或有關公司成員）查閲。

獨立精算師在編製報告時亦應注意，保單持有人及有關公司成員在任何就批准計劃條款而

召開的特別股東大會上考慮如何投票時或會依據有關報告，而任何公眾人士在考慮是否就

計劃對其可能構成的不利影響向法庭作出陳述時亦或會依據有關報告。 

b. 類似的考慮亦適用於須送交有關公司保單持有人及成員的獨立精算師報告撮要。獨立精算

師有責任確保撮要具備充分內容，而且撮要或其附帶的任何其他文件將不會對報告全文的

定論產生誤導。有關撮要無需包含其附帶文件所載的背景事實。  

c. 在上述 4a 項引申之下，獨立精算師亦需要考慮計劃對下列人士可能構成的影響，並就其作

出適當報告：（i）所有轉讓長期保單持有人，（ii）保單將保留於轉讓人公司的任何轉讓

人公司長期保單持有人，及（iii）承讓人公司的任何長期保單持有人。雖然獨立精算師並

不需要考慮計劃對其生效（有待法庭批准）當日或其後成為保單持有人的影響，但亦需要

考慮計劃所涉任何公司的發展計劃會否對獨立精算師應予關注的保單持有人構成不利影響。 

d. 相關保險公司的董事及管理人有責任考慮替代安排，致使公司可在充分顧及保單持有人及

潛在保單持有人權益的情況下履行經營業務的責任。「獨立精算師」一詞或會被公眾人士

詮釋為該名精算師就一項轉讓計劃與其他可行安排比較下的相對優點提出意見，儘管法例

對此並無特別規定。為符合法律規定的性質，有關報告必須就呈交法庭的轉讓計劃實施或

不實施對相關公司長期保單持有人可能構成的影響作出比較。此外，獨立精算師應說明其

曾否考慮替代安排的報告。 

e. 獨立精算師報告的內容將受個別案件的情況影響，在合適的情況下獨立精算師應涵蓋下列

事宜： 

 委任獨立精算師及承擔有關任命費用一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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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精算師的專業資格聲明。  

 獨立精算師是否於任何有關方中擁有可能被視為可影響獨立精算師的獨立性的直接或間

接權益；若獨立精算師擁有權益，應予披露。 

 符合上述 4d 段所述的報告範圍。 

 計劃的目的。 

 與獨立精算師報告內容相關的計劃條款撮要。 

 獨立精算師已予考慮的與轉讓所涉每家公司相關的文件及報告，以及是否存在其要求但

未獲提供的任何其他資料。 

 將影響保單持有人基金的計劃費用及稅務後果。 

 計劃對保單持有人合約利益保障的影響。 

 計劃對保單持有人參與溢利的任何權利的性質及價值的影響。特別是，若任何該等權利

將被計劃攤薄，陳述保單持有人作為一個團體所獲任何補償（例如注資、分配股份或支

付現金）與有關攤薄的價值的比較差異，以及擬議劃分的程度及方法在不同類別及年代

群組的保單持有人之間是否公平。 

 計劃對釐定下列非保證利益的方法可能構成的影響，包括復歸紅利（或隨著合約年期定

期增添的類似紅利）及期終紅利與退保價值，以及酌情收費水平，例如單位相連保單下

的酌情收費；以及計劃為防止有關方法日後出現變動（並非由於有關公司控制能力範圍

以外的外在情況引起）時可能對任何一方公司的現有保單持有人不利而提供的保障。 

 計劃對投資管理、新業務策略、行政、開支水平及估值基礎等事宜可能構成的影響，但

限於可能影響公司在現有保單年期內滿足有關保單持有人合理期望的能力的事宜。 

 若計劃涉及任何互惠保險公司，計劃對該公司成員的所有權權利的影響，特別是該等成

員確保作出或防止作出可影響其作為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的進一步改組的權利如果喪

失或被攤薄將會帶來的影響（例如失去更換董事會的能力，因而無法控制董事會把基金

轉為封閉式基金的決定）。獨立精算師應說明成員根據計劃會否就任何所有權權利的減

損獲得補償，以及獲補償的程度，並就其是否恰當作出評論。此外，在評論計劃的公平

性時，獨立精算師應特別注意具有及不具投票權的成員所獲待遇的任何差異。若董事向

保單持有人發出的通函已充分解釋相關問題，將對獨立精算師的工作帶來幫助。 

 獨立精算師報告並無考慮或評估，但可能與保單持有人考慮計劃相關的事宜（如有）。 

 獨立精算師就計劃對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合理期望可能構成的影響所作的整體評估；獨立

精算師是否認同計劃對每家相關公司所有類別及年代群組的保單持有人公平 ；以及獨立

精算師認爲，就每家相關公司而言，計劃有否對董事施加了充分責任，或規定其委任精

算師日後須進行充分核證，從而足以保障該等期望。 

f. 凡獨立精算師於報告中表達意見，應概述得出該等意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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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動態償付能力測試（「DST」）結果及假設 

富衛和永明於轉讓前後的狀況 

下表顯示六种設定情景的 DST 結果。 

富衛於轉讓前的償付能力狀況 

  2019 年底  2020 年底 2021 年底 

基本情景 225% 225% 225%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224% 222% 222% 

設定情景 2 213% 205% 200% 

設定情景 3 150% 150% 150% 

設定情景 4 150% 185% 222% 

設定情景 5 214% 196% 180% 

設定情景 6 242% 265% 292% 

複合情景       

複合情景 1 150% 159% 168% 

複合情景 2 188% 195% 207% 

複合情景 3 182% 181% 186%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215% 216% 218%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159% 169% 180% 

對比基本情景的變動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1% -3% -3% 

設定情景 2 -12% -20% -25% 

設定情景 3 -75% -75% -75% 

設定情景 4 -75% -40% -3% 

設定情景 5 -11% -29% -45% 

設定情景 6 17% 40% 67% 

複合情景       

複合情景 1 -75% -66% -57% 

複合情景 2 -37% -3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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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 2020 年底 2021 年底 

複合情景 3 -43% -44% -39%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0% -9% -7%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66% -56% -45% 

富衛於轉讓後的償付能力狀況 

2019 年底 2020 年底 2021 年底 

基本情景 225% 225% 225%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224% 222% 222% 

設定情景 2 213% 205% 200% 

設定情景 3 150% 150% 150% 

設定情景 4 150% 186% 223% 

設定情景 5 214% 196% 180% 

設定情景 6 242% 265% 292% 

複合情景 

複合情景 1 150% 159% 168% 

複合情景 2 188% 195% 207% 

複合情景 3 182% 181% 186%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215% 216% 218%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159% 169% 180% 

對比基本情景的變動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1% -3% -3% 

設定情景 2 -12% -20% -25% 

設定情景 3 -75% -75% -75% 

設定情景 4 -75% -39% -2% 

設定情景 5 -11% -29% -45% 

設定情景 6 17% 40% 67% 

複合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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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情景 1 -75% -66% -57% 

複合情景 2 -37% -30% -18% 

複合情景 3 -43% -44% -39%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0% -9% -7%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66% -5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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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於轉讓前的償付能力狀況 

2019 年底 2020 年底 2021 年底 

基本情景 234% 225% 218%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229% 214% 202% 

設定情景 2 225% 205% 187% 

設定情景 3 161% 143% 112% 

設定情景 4 114% 200% 295% 

設定情景 5 227% 207% 187% 

設定情景 6 245% 246% 247%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14% 198% 284%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204% 155% 107%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3 228% 209% 192%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4 228% 220% 213%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5 159% 157% 157% 

對比基本情景的變動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5% -11% -16% 

設定情景 2 -9% -20% -31% 

設定情景 3 -73% -82% -106% 

設定情景 4 -120% -25% 77% 

設定情景 5 -7% -18% -31% 

設定情景 6 11% 21% 29%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20% -27% 66%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30% -70% -111%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3 -6% -16% -26%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4 -6% -5% -5%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5 -75% -68%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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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於轉讓後的償付能力狀況 

  2019 年底 2020 年底 2021 年底 

基本情景 234% 221% 215%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229% 211% 199% 

設定情景 2 225% 201% 184% 

設定情景 3 161% 139% 108% 

設定情景 4 114% 191% 286% 

設定情景 5 227% 204% 184% 

設定情景 6 245% 242% 244%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14% 194% 280%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204% 153% 105%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3 228% 206% 189%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4 228% 216% 210%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5 159% 154% 155% 

對比基本情景的變動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5% -10% -16% 

設定情景 2 -9% -20% -31% 

設定情景 3 -73% -82% -107% 

設定情景 4 -120% -30% 71% 

設定情景 5 -7% -17% -31% 

設定情景 6 11% 21% 29%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20% -27% 65%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30% -68% -110%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3 -6% -15% -26%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4 -6% -5% -5%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5 -75% -67%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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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T 的重要假設 

F1. 重要假設概要 

基本情景採用一套合乎現實的投資回報、管理開支及新業務銷售假設，來預測三年預測期內的財務狀況。 

富衛的特定假設 

就基本情景而言，投資回報的假設截止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管理開支和新業務銷售的假設基於 2018

年度進行的内部業務規劃。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償付能力狀況作爲所有情景下預測的起始狀況。   

永明的特定假設 

基本情景是用來預測永明在預測期內財務狀況和條件的一套合乎現實的假設。基本情景與向保監局提交

的香港法定業務計劃一致。 

預測的起始點是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初資產、負債、淨資產和償付能力比率均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的 2018 年底實際數據。 

F2. 情景概要 

DST 的情景根據香港精算學會發出的指引及香港保監局的規定而進行，旨在評估有關公司在多個短期不

利情景下可能具備的償付能力。 

F3. 情景的詳細描述 

DST 的設定情景如下： 

 設定情景 1：理賠情況惡化 

在預測期內容許： 

- 人壽業務的死亡率惡化 15%； 

- 發病率惡化 15%； 

- 傷殘、意外及疾病的發生率增加 15%；及 

- 年金業務的死亡率無調整（特此指出此等方法不同於標準的 AGN7 方法，但由於年金

業務不具實質性，此等方法被視為是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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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情景 2：續保情況惡化 

在預測期內容許產品的失效率增加或下跌 5%，視乎哪一種情況產生最不利的結果（按產品計）。 

 設定情景 3：利率下跌加上股市大瀉 

在預測期内，緊隨估值日後開始：  

- 利率訂為基本情景預測利率的 70%，及 

- 股票及房地產市值於第一年下跌 25%，隨後以基本情景的相同比率增長 

 設定情景 4：利率上漲加上股市大瀉 

- 利率訂為基本情景的 130%或基本情景利率加上 2%（以較高者為准）；及 

- 股票及房地產市值於第一年下跌 25%，隨後以基本情景的相同比率增長 

 設定情景 5：高新業務增長率 

在預測期內迅速增長，增長率為 30%，或計劃增長率的 150%（如此為較高），而開支則合理地

增加，與業務增長較快的情況一致。 

 設定情景 6：低新業務增長率 

在預測期內新業務緩慢增長，第一年的銷售為本年的 80%，其後的第二年及第三年下跌 20%，

除直接關乎新銷量的佣金及佣金相關開支外，開支並無任何減少。 

富衛 DST 的複合情景如下： 

 複合情景 1：疫情爆發 

 在預測期內容許： 

- 第 1 年中所有年齡的額外死亡率為每 1,000 人中 0.75 人； 

- 第 1 年中所有年齡的額外發病率為每 1,000 人中 1.50 人； 

- 傷殘、意外及疾病的發生率增加 15%； 

- 股票及房地產市值下跌 25% 

 複合情景 2：港元/美元价差擴大 

在預測期內容許： 

- 美元政府債券收益率提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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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債券收益率固定不變； 

- 通脹假設提高 1.5%； 

- 保單持有人紅利增加 15%； 

- 萬用壽險利率平均提高 0.2% 

 複合情景 3：港元/美元不再挂鈎 

在預測期內容許： 

- 美元與新加坡元貶值 10%； 

- 股票及房地產市值下跌 25%； 

- 美元保單休克失效（shock lapse）達 20%。 

富衛 DST 的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如下：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營運事件 

- 這是營運情景。當 C 類和 G 類業務的單位定價計算中發生錯誤，對淨資產價值的準確

性產生不利影響，以及 C 類和 G 類以外的業務發生系統故障，導致業務運營中斷時，

會發生這種情景。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交易對手方違約事件 

- 這是交易對手方違約情景。當經濟衰退引發主要企業債券發行人和再保險公司違約時，

會發生這種情景。 

永明 DST 的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如下：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信用危機 

該情景測試會引發以下經濟假設變化的信用危機。 

- 短期利率、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於 2019年立即上調 1.00%。然後利率在預測期

內保持在這一水平。 

- 企業債券的信用价差於 2019年立即提高 1.00%（評級為 BBB或以上）和 1.25%

（評級為 BBB 以下），然後在預測期內保持在這一水平。 

- 股票市值於 2019 年下跌 20%，隨後幾年股票按基本情景的相同幅度繼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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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發行和私募債券及抵押貸款違約率於 2019 年是基本情景的 500%，隨後幾

年與基本情景相同。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美元/港元非平行下跌 

該情景測試美元和港元利率非平行下跌產生的經濟影響。經濟假設如下： 

- 就美元經濟而言，短期利率、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至第一年結束時逐步下降

1.00%，之後在剩餘預測期內保持在比基本情景低 1.00%的水平。 

- 就港元經濟而言，短期利率、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至第一年結束時逐步下降

0.50%，之後在剩餘預測期內保持在比基本情景低 0.50%的水平。 

- 企業債券的信用价差至第一年結束時逐步上漲 0.50%，之後在剩餘預測期內保

持在比基本情景高 0.50%的水平。 

- 港元-美元貨幣掉期息差至第一年結束時發生 100個基點的不利變化，之後在預

測期內保持在這一水平。 

- 預測期內股票市值每年下跌 12.5%。 

- 預測期内公開發行和私募債券及抵押貸款違約率是基本情景的 200%。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3：保單持有人逆向選擇行爲 

這種情景假設市場的結構變化導致針對公司的某些形式的逆向選擇。因此，這種情景研究市場

日益複雜所產生的影響，此等影響導致保單持有人（通過有機會利用保費支付靈活性、部分提

取和自願終止合約）實施逆向選擇行爲。 

- 死亡率惡化 15%。 

- 發病率惡化 15%。 

- 失效率變化正/負 25%，視乎哪一種情況產生最不利的結果（按產品計）。 

- 就萬用壽險和相連產品而言，於2019年保費持續性將設定為基本情景的 75%，

部分提取率變爲 10%。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4：營運事件 

這種情景檢驗業務對經營事件的适應力，特別是對《保險業條例》下最低償付能力要求相對較

低的 C 類和 G 類業務而言。這種情景假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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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底報告後檢測到錯誤。特別是，記錄和報告的 C類和 G類業務帳戶價值

的 10%由於投資分配錯誤比真實帳戶價值低 15%。因此，公司必須補償對保單

持有人少付的款項，以糾正帳戶價值，並將被處以 500 萬港元的監管罰款。 

- 該事件對公司聲譽產生不利影響，導致前兩個年度中 C 類產品的失效率增加

10%，2019 年和 2020 年為獲得新業務行銷費用增加 2,000 萬港元。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5：流感疫情及再保險公司違約 

這種情景檢驗全球流感疫情爆發的影響，此等疫情爆發對許多保險公司的死亡/發病理賠產生負

面影響。同時，由於大量定额分保被放棄，再保險公司受到嚴重影響，導致部分再保險公司違

約。主要假設如下： 

- 該公司在 2019 年的死亡理賠數量增加，總體死亡率的增加約為每 1,000 人中 7

人。在隨後期間内，理賠情況恢復至基本情景。 

- 2019 年的重疾（CI）和住院入息（HI）理賠情況也受到不利影響，導致對收入

產生負面影響。負面收入影響假定為 2018 年實際 CI 理賠的 2%和 2018 年實際

HI 理賠的 25%。 

- 這種情景假設 RGA（公司最重要的再保險公司）在 2019 年違約，導致上述超

額理賠的 50%未能從 RGA 收回。這種情景還假設公司將從 RGA 取回被放棄的

業務，並於 2019 年底找到新的再保險公司來承保重新取回的業務。生效業務

和未來新業務的再保險費率繼續得到保證，但增加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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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G：轉讓保單 

G.1 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的強積金計劃 G 類保單列表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強積金計劃 

1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證

保單 
B001-CGP （缺失）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本金保證組合 

2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證

保單 
C002-CGP 

01 年 3 月

29 日 
永明強積金綜合計劃–本金保證組合 

3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證

保單 
S001-CGP 

00 年 12 月

1 日 
永明強積金集成信託–本金保證組合 

 

G.2 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的職業退休計劃 G 類保單列表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1 

Albert Jewellery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7

2 

95 年 8

月 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 

Alitom 

Engineers Ltd 

公積金計劃 

1100032

7 

95 年 4

月 27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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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3 

Asia Pacific 

Adjuster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10

0 

08 年 1

月 3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 

Campell Group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9

3 

95 年 3

月 10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 

Checkpoint 

Apparel 

Labelling 

Solutions Asia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19

4 

95 年 8

月 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 

China Europus 

(International) 

Ltd. 僱員退休

計劃 

1100001

7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7 
Parsons Delcan 

Inc. 公積金計劃 

1100050

1 

95 年 5

月 22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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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8 

DHL Global 

Forwarding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900077

1 

96 年 4

月 10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9 

Dimension Data 

China/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 

1500038

4 

18 年 12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10 

Dixmont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800060

2 

95 年 8

月 16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11 

Double Wire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900077

9 

96 年 5

月 17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保單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12 

Drew Ameroid 

(Singapore) Pte.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0

7 

95 年 6

月 27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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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13 

EL Grande 

Holding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93

2 

98 年 5

月 12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保單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14 

Fatti 

Components 

Limited 僱員退

休計劃 

1100003

1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15 

Fook Lam Moon 

Restaurant Ltd. 

公積金計劃 

1500021

4 

06 年 2

月 7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16 

富衛人壽澳門

代理人長期服

務激勵計劃 

1100101

8 
2010 年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保單 1. 豁免的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17 
富衛人壽澳門

員工公積金 

1100101

9 

00 年 8

月 1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保單 1. 豁免的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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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18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Ltd.成員團體退

休計劃 

1500103

0 

10 年 9

月 10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19 

Hi-Watt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Ltd

公積金計劃 

1500037

2 

08 年 12

月 10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0 

Honda Button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900068

2 

95 年 10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1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Women’s 

Centres 公積金

計劃 

1100026

2 

95 年 5

月 27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2 

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公

積金 

1500066

0 

186 年 12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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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23 
Hop Hing Group

公積金計劃 

1500014

2 

05 年 6

月 3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4 

Kasikor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38

6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5 

Kassel Park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44

8 

95 年 8

月 2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6(*

) 

Kau Kee 

Trading Co.,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5

6 

95 年 8

月 16 日 

富衛公積金計

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7 
KMT Enterprise 

Ltd.公積金計劃 

1800055

3 

95 年 7

月 22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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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28 

Kwong Kee 

Electrical Co 

Ltd 公積金計劃 

1100051

9 

95 年 3

月 1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9 

Landard Toy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43

6 

18 年 12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0 

Leventhal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89

6 

08 年 2

月 29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1 

Lishan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71

5 

18 年 11

月 16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2 
MAHK Ltd 公

積金計劃 

004-

5001026 

07 年 11

月 19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保單 1. 豁免的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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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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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強基金豁免 

33 

Man Lead 

Service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800065

4 

95 年 9

月 27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4 

Manfield 

Coatings Co. 

Ltd.僱員退休計

劃 

1100011

5 

95 年 8

月 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5 

Melbourne 

Bookcentre Ltd.

僱員退休計劃 

1100005

4 

95 年 6

月 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6 

Ming Fung 

Engineering Co. 

公積金計劃 

1900064

4 

95 年 8

月 2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7 

Multi-Gold Air 

& Sea Expres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35

2 

95 年 9

月 7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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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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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38 

On Tak Lung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100

3 

99 年 6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9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Ltd. 公

積金計劃 

1100031

5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0 

PMP 

Advertising 

(International) 

Ltd 公積金計劃 

1100006

6 

95 年 3

月 15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1 

PPG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Inc 

公積金計劃 

1900068

0 

95 年 10

月 2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2 

Product 

Marketing 

Mayborn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60

8 

18 年 12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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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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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43 

Realink 

Industries Ltd.

公積金計劃 

1500050

8 

05 年 8

月 12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4 

Remotec 

Technolog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44

9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5 

Rocco Design 

Architect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06

9 

95 年 9

月 7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46 

Samson Paper 

Holding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910079

4 

96 年 6

月 19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保單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47 

Sotheby’s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計劃 

1100016

1 

95 年 7

月 26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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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強基金豁免 

48 

Specialty Metals 

Resource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9

6 

95 年 3

月 16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9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t. Joseph’s 

Primary School

固定供款計劃 

1500102

8 

10 年 9

月 8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0 

St. James’ 

Settlement 公積

金計劃 (1) 

1100011

7 

95 年 9

月 7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1 

Sunny Creation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35

4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2 

Technik 

Industrial Co. 

Ltd. 公積金計

劃 

1100029

9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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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強基金豁免 

53 

The Hong Kong 

L.P. Gas 

(Holdings) 

Limited 員工公

積金 

1500103

4 

11 年 7

月 12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4 

The Hong Kong 

Settlers Housing 

Corporation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04

1 

95 年 8

月 16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5 

The Sumida 

Electric (H.K.)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1500103

1 

10 年 10

月 26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6 

The Yip’s H.C. 

(Holding) Ltd.

公積金  

1500103

2 

10 年 10

月 26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7 

Tong Seng Co 

Ltd 僱員福利計

劃 

1100007

8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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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強基金豁免 

58 

Tsuen Wan Wai 

Tsuen 

Evangelical 

Church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計劃 

1900065

8 

95 年 9

月 1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9 

UCC Coffee 

Shop Co.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計劃 

1500052

5 

06 年 11

月 9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0 

Essendant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計劃  

5000302 
11 年 12

月 15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1 

Westrock MWV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0

3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2 

Tai Cheng Shing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52

3 

95 年 3

月 15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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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強基金豁免 

63 

Wing Tai 

Jewellery & 

Goldsmith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10076

4 

18 年 11

月 28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4 

Wiseknit 

Factory Ltd. 公

積金計劃 

1100009

0 

95 年 8

月 2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5 

Wylam’s 

Service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3

5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6 

Yan Chai 

Hospital Board 

Head Office 公

積金計劃 

1500069

5 

19 年 4

月 1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7 

Yan Chai 

Hospital Social 

Services 公積金

計劃 

1500078

8 

19 年 4

月 1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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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68 

Yee Y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2

9 

95 年 3

月 1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9 

Yi Chang Tai 

Company 

Limited 僱員退

休計劃 

1100011

1 

95 年 7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70 

Yip Shing 

Diesel 

Engineering Co. 

Ltd. 職業退休

計劃 

8100010

23 

11 年 10

月 24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保單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71 

MHK 

Restaurants 

Limited 利潤共

享計劃 

1100011

4 

（原為
805-

01，於

1995 年

9 月 29

日變

更） 

88 年 12

月 22 日 

獨立計劃（投

資於富衛本金

保證計劃；且

永明退休金信

託擔任受託

人）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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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72 
Caritas 退休基

金 
不适用 

08 年 1

月 1 日 

獨立計劃（投

資於富衛本金

保證計劃；但

永明退休金信

託不是受託

人） 

- - 

73 
施羅德公積金

計劃 
不适用 

00 年 4

月 1 日 

獨立計劃（投

資於富衛本金

保證計劃；但

永明退休金信

託不是受託

人） 

- - 

74 

Wing Hang 

Bank Limited 公

積金 

2100000

1 

04 年 9

月 18 日 

獨立計劃（投

資於富衛本金

保證計劃；但

永明退休金信

託不是受託

人） 

- - 

(*) 該計劃將終止，預定終止日期為 2019年 7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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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H：關於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富衛非 G 類計劃拆分對富

衛 G 類保單持有人之影響的獨立意見 

H.1 緒言 

1.1. 本人Clement Bonnet獲委任根據香港《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41章，原為香港《保險公司條

例》）第24條擔任獨立精算師及根據百慕達1978年《保險法案》第25條擔任精算師，就富衛人壽保

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富衛」）向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永明」）轉讓某些長期退休金業

務的擬議計劃（「計劃」）之條款和可能造成的影響提供獨立意見。  

1.2. 所涉及的長期業務稱為「轉讓業務」，包括富衛在計劃生效日期（「轉讓日」）之前承保的G類保

單，但不包括富衛代理人及員工的五個内部退休計劃，該等計劃將由富衛保留（「富衛職業退休計

劃保留業務」）。  

1.3. 2016年12月31日之前，下列代理計劃和員工計劃（所涉金額為6.96億港元）包含在富衛G類基金中：   

成員 計劃 

帳戶結餘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百萬港元） 

富衛員工 <i> 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退休計劃 

675 

富衛代理

人 

<ii>長期服務激勵計劃 

<iii>長期服務獎勵計劃（適用於所有代理人） 

<iv> VNB 基金計劃 

<v> Victory 基金計劃 

<vi> Lions 基金 
21 

<vii> 長期服務獎勵計劃（適用於代理負責人） 

(*)鑒於<vi>和<vii>的負債已於 2016 年 12月 31日轉讓，上表所示數額為截至 2016年 12月 31 日的數額。 

1.4. 本人並不知曉與G類計劃<i>有關的任何問題。 

1.5. 据富衛稱，富衛就G類代理計劃（<ii>至<v>）未發出任何書面保單。因此，代理計劃向G類基金所

作供款並不與任何書面G類保單有關。 

1.6. 在一名外聘律師審查富衛G類計劃的分類後，兩個內部G類代理計劃（即<vi>和<vii>）並不嚴格符

合《保險業條例》附表1（保險業務的類別）所列明的退休計劃原則的標準，已於2016年12月31日

轉入富衛股東基金。這兩個計劃是作為與富衛代理人的內部安排單獨維持的，於轉讓日，不屬於職

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或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的一部分。  

1.7. 以上是就富衛G類基金發現的不合規情況。保監局（原為保險業監理處）已於2016年8月被告知富

衛的不合規情況及補救計劃，並已要求富衛確保於任何時候均按照《保險業條例》附表1第2部對保

單進行適當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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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人獲委任就截至2018年6月30日該拆分對其餘富衛G類保單持有人的影響提供獨立意見。 

H.2 審查富衛 G 類計劃（<ii>至<v>）的適當文件記錄 

1.9. 針對以上第1.4條所述富衛未發出書面保單的G類代理計劃，富衛事實上已就該等G類計劃的適當文

件記錄尋求法律諮詢意見，且本人已信賴該諮詢意見。據本人瞭解，《保險業條例》下並無關於富

衛分別就G類和非G類業務簽發正式保單的法定要求。據本人瞭解，G類業務沒有規定格式的正式

保單，這是法律所設定的，而非「真正」的保險合約。問題在於計劃的特徵是否表明其屬於G類業

務，並需要作出相應説明。儘管如此，為了作出適當的文件記錄，富衛已通過《信託聲明書》聲明

其以相關計劃所涵蓋的成員為受益人信託持有該等計劃的資產，並以其受託人身份與富衛（作為保

險公司）簽訂保單，以履行有G類保單之計劃的責任。相關G類保單亦附有每一計劃説明資格及利

益的相關計劃規則。 

H.3 審查富衛非 G 類計劃（< vi>和< vii >）之拆分 

於 2016 年 12 月 31 日轉讓負債 

1.10. 兩個非G類代理計劃所產生的帳戶結餘截至2016年12月31日等於2,100萬港元，在截至2016年12月31

日的富衛G類業務總帳戶結餘中占不足1%。等於帳戶結餘的不計息基金間結餘已於2016年12月31日

設立，隨後於2018年上半年結算，詳見第1.12條所述。 

1.11. 雖然帳戶結餘已於2016年12月31日轉入富衛股東基金，G類長期業務的其他法定儲備金 – 即投資保

證準備金（「指引7儲備金」）和額外的平滑儲備金 – 已不再為兩個非G類代理計劃所需，將留在富

衛退休基金中。因此，G類業務的總儲備金將不會因富衛非G類計劃的拆分而受到不利影響。此外，

富衛非G類計劃的拆分將不會影響富衛轉讓保單持有人及富衛非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儲備金釐定方法

和投資政策。在轉讓負債後，根據《保險業條例》第18條對富衛長期業務的財務狀況進行了年度精

算調查，並對當時指引7報告所涵蓋的截至2016年12月31日的G類業務進行了審查。 

於 2018 年上半年轉讓資產 

1.12. 實際資產轉讓並不是於2016年12月31日發生的；而是在富衛退休基金（應付）和股東基金（應收）

之間設立了等於帳戶結餘的不計息基金間結餘。該不計息基金間結餘的結算於2018年上半年在爲滿

足基金的提取需求而結算資產的同時進行，總額為3.44億港元。選定及剝離的資產由永明和富衛一

致商定，使得支持富衛G類業務的資產組合的關鍵特徵在剝離前和剝離後保持相似。下表顯示作為

本項分析的一部分而加以考慮的一些關鍵指標： 

截至 2018 年 3 月底支持富衛 G 類業務的資產 

關鍵指標 
剝離前 

(占總資產%) 

剝離後 

(占總資產%) 

資產組合 

   現金 2% 1% 

   股票 15% 15% 

   債券 84% 84% 

貨幣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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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82% 82% 

   美元 18% 18% 

期限 3.39 3.41 

收益 (%) 2.97 2.98 

平均評級 A+ A+ 

1.13. 此外，支持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和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的資產的策略性資產配置於剝離前

和剝離後保持不變。支持兩個内部代理計劃（<vi>和<vii>）的資產將遵循股東基金的策略性資產配

置，但酌情給付利率將基於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的給付利率釐定（不考慮股東基金的資產業

績），因此將不會對兩個内部代理計劃保單持有人的利益期望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總體而言，資產

分配預計將不會對富衛轉讓保單持有人和富衛非轉讓保單持有人的合理利益期望和財務保障產生任

何重大影響。 

1.14. 這兩個非G類計劃的拆分將不會對其餘富衛G類計劃的利益期望產生任何重大不利影響。富衛無意

因分拆而改變投資策略或給付利率原則。今後的任何審查變化均將遵循與分拆前相同的審查程序。  

H.4 結論 

1.15. 總結上述評估，本人得出結論認為糾正不合規情況的補救行動是適當採取的，將不會對富衛 G類保

單持有人的利益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 補救行動將不會對富衛 G 類保單的合理利益期望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 補救行動將不會對富衛 G 類保單的財務保障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獨立專家報告之補充報告 

2020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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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節 緒言 

背景情況 

1.1. 在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香港原訟法庭」）申請作出認許某保險人將其長

期保險業務轉讓給另一保險人的命令時，必須根據《保險業條例》（香港法例第 41 章）

（「《保險業條例》」）第 24 條規定附上獨立精算師就計劃條款作出的報告。 

1.2. 同樣，在向百慕達最高法院（「百慕達最高法院」）申請作出認許長期保險業務轉讓的命令

時，必須根據百慕達 1978 年《保險法案》（「《保險法案》」）第 25 條規定附上核准精算

師（「核准精算師」）就計劃條款作出的報告。 

1.3. 就富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富衛」）向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永明」）轉

讓特定長期退休金業務的擬議計劃（「計劃」），本人，Clement Bonnet，已獲富衛與永明

委任為獨立精算師。所涉及的長期業務稱為「轉讓業務」，包括富衛在轉讓日之前承保的 G

類保單，但不包括富衛代理人及員工的四項内部退休計劃，該等計劃將由富衛1保留（即：

長期服務激勵計劃（「LSIS」）、長期服務獎勵計劃（「LSBS」）、 VNB 基金計劃 V 和富

衛人壽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退休計劃，統稱為「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G 類

保單現時簽發予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及職業退休計劃（「職業退休計劃」）的

受託人或僱主。購買此等 G類保單的受託人或僱主以下統稱為「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及

永明以下統稱為「有關方」。 

1.4. 保險業監管局（「香港保監局」）及百慕達金融管理局（「百慕達金管局」）已知悉本人獲

委任為獨立精算師。  

1.5. 本人編制了一份日期為 2019 年 6 月 26 日的報告（「本人主要報告」），其中已對擬議轉讓

予以考慮。 

本補充報告工作範圍  

1.6. 本報告（本「補充報告」）旨在基於自本人主要報告日期以來之任何最新情況或重大事件對

擬議轉讓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進一步評估。本人亦已基於本人主要報告定稿日期後收到的最

新財務資訊及發生的任何其他相關重大事件考慮本人主要報告中所得出之結論是否仍然有效。 

1.7. 就計劃作出報告時，本人有責任就本人專業範疇內的事項為香港原訟法庭和百慕達最高法院

提供協助。此項責任優先於本人對任何向本人作出指示或支付報酬的人士應盡的任何義務。

有關本人委任之範圍、本人資格、資料披露及適用於本人工作之依據和限制均在本人主要報

告中載明。 

                                                      
1本人主要報告中曾提及五項內部退休計劃。Victory 基金計劃已從本補充報告中刪除，因為該計劃已充

分歸權，且所有款項均已支付給富衛代理人（未就富衛發出的關於申索利益的邀請作出回復的兩名富衛

代理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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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本補充報告應與本人主要報告一併閱讀，且應對該兩份報告全文加以考慮。本人主要報告第

1 節中所列之依據和限制亦同等適用於本報告。尤其是，本報告不向個別保單持有人提供財

務或其他方面的建議。 

1.9. 本人理解，在最終法院聆訊（「認許聆訊」）開始之前將在富衛和永明各自的網站上發佈本

補充報告。 

1.10. 本人已獲准自由查閱本人所要求的為進行工作所需的資料。本人取得的主要文件包括計劃、

有關方的委任精算師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就計劃作出的報告（「委任精算師報告」）、法

定儲備金報告、給付利率及投資政策、計劃執行前及執行後的財務預測，以及有關方的管理

層相關資料。此外，本人亦獲准不受限制地接觸有關方的多名代表並與之進行了討論。 

1.11. 本補充報告第 3 節中之最終分析是基於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經審計財務資料。除下文列明

之外，本人不知悉會對本人所做擬議轉讓評估造成重大影響之任何新近發展情況。 

1.12. 本補充報告是以本人及 Milliman 於 2020 年 8 月 14 日或之前獲提供的資料為基礎擬備，並無

考慮該日期後的事態發展。本人或 Milliman 並無任何義務更新或修正報告內可能顯得不再準

確的資料。 

本補充報告之結構 

1.13. 本補充報告之結構如下： 

 第 2 節包含自本人編制本人主要報告以來發生的最新相關情況； 

 第 3 節提供了富衛和永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最新財務狀況； 

 第 4 節包含一項整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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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最新相關情況 

緒言 

2.1. 自本人主要報告出具以來，發生了與計劃相關的若干情況，具體如下。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主要數據 

富衛 

2.2. 下表顯示富衛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長期業務和退休業務詳情：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保單數量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A 363,478 59,197 

C 17,919 5,765 

D 2,731 229 

I 269 5 

合計 384,397 65,196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參與計劃數量 

 

帳戶結餘 

（百萬港元）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G – 強積金 4,160 (*) 863 889 

G – 職業退休計劃 72 2,090 2,402 

合計 4,232 2,953 3,291 

(*) 參與計劃數量指僱主數量，而附錄 C 列有強積金 G 類保單的數量。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2.3.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富衛基金結構未發生任何變化。 

永明 

2.4. 下表顯示永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長期保險業務詳情：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保單數量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A - Non-ring fenced 378,429 48,668 

A - Ring fenced 101 45 

C - Non-ring fenced 57,932 11,494 

C - Ring fenced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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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Non-ring fenced 1,171 74 

I - Ring fenced 2 16 

合計 437,637 60,306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參與計劃數量 

帳戶結餘 

（百萬港元）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G – 強積金 - Non-ring fenced (*) 4,160 (**) 863 - 

G – 職業退休計劃 - Non ring-fenced 

(存款管理基金) 
25 66 77 

G -職業退休計劃- Ring-fenced (存款管

理基金) 
55 834 965 

H -職業退休計劃- Ring fenced 4 694 694 

具有 G 類和 H 類保單的職業退休計劃

僱主數量 
(2) - - 

富衛為保單簽發人的強積金 G 類保單 (4,160) (863) - 

合計 82 1,594 1,736 

(*)新獲得的富衛仍為保單簽發人的強積金本金保證組合。 

(**) 參與計劃數量指僱主數量，而附錄 A 列有強積金 G 類保單的數量。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2.5.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永明基金結構未發生任何變化。 

轉讓業務 

2.6.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轉讓業務定義未發生任何變化。於轉讓日，富衛將轉讓於轉讓日前富

衛在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下及就強積金計劃和職業退休計劃承保的所有 G類保單，包

括所有證書、補充保險保障、背書、附加計劃及附屬協議，但不包括職業退休計劃下富衛代

理人和員工的四項内部退休計劃，該等計劃將由富衛保留（「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

務」）。投資經理將由富衛變更為永明。尤其是，支持轉讓業務所有負債之資產（即本人主

要報告第 7.7 條所定義之帳戶結餘金額、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和額外平滑儲備金）將轉讓給永

明，因此，由於法定儲備金的設置方式，在總資產和總負債之間將不會有任何盈餘/短缺。 

2.7. 下表顯示富衛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G 類長期業務詳情。  

富衛 G 類長期業務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參與計劃數量 

帳戶結餘 

（百萬港元）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強積金 4,400  841 867 

職業退休計劃 81 2,049 2,306 



 

 
2020 年 8月 14 日   7  

Milliman 客戶報告 

   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 77 1,614 1,812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 4 435 494 

合計 4,481 2,890 3,174 

 

富衛 G 類長期業務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類別 
參與計劃數量 

帳戶結餘 

（百萬港元） 

淨負債金額 

（百萬港元） 

強積金 4,160 863 889 

職業退休計劃 72 2,090 2,402 

   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 68 1,617 1,853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 4 473 549 

合計 4,232 2,953 3,291 

(*) 參與計劃數量指僱主數量，而附錄 C 列有強積金 G 類保單的數量。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2.8.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富衛的長期業務包含 4,400 個強積金計劃和 81 個職業退休計劃，

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長期業務包含 4,160 個強積金計劃和 72 個職業退休計劃。G

類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淨負債金額在 2018年 12月 31日至 2019年 12月 31 日期間從 23.06億

港元增至 24.02 億港元，G 類強積金計劃業務的淨負債金額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間亦從 8.67 億港元增至 8.89 億港元。 

2.9. 轉讓後，富衛和永明的基金結構將仍然保持本人主要報告中所述狀態。尤其是，為吸納轉讓

業務，永明將新設立三項新的獨立 G類子基金，即新的職業退休計劃非保證子基金、新的職

業退休計劃本金保證子基金和新的強積金子基金。 

影響 G 類保單持有人利益期望的考慮因素 

2.10. 影響退休業務利益期望的考慮因素包括非保證給付利率、費用和收費以及轉讓保單持有人的

權利等酌情因素。  

2.11. 尤其是，富衛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酌情利益受酌情給付利率影響，酌情給付利率受限於最低

保證利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僅適用每年 0%的最低保證給付利率。酌情給付利率基

於四項標準確定，該四項標準自本人主要報告出具以來並未發生變更： 

 (i) 實際淨投資回報（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來 0.95%的投資價差並未發生變更）； 

 (ii) 對保單持有人回報的穩定性； 

 (iii) 給付利率的長期可支持性；及 

 (iv) 給付利率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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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根據富衛香港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和董事會分別於 2019 年 11 月 12 日和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批准的最新職業退休計劃給付利率建議，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間的宣佈給付利率為

每年 2.20%（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9 月期間亦為每年 2.20%）。1.50%的中期給付利率自

2020 年 1 月起生效（2019 年亦為 1.50%），是採用本人主要報告中所述之相同方法釐定。 

2.13. 整體而言，自本人主要報告編制以來，用於釐定酌情因素之方法並未發生變更。尤其是富衛

用於釐定給付利率之方法保持不變。此外，永明針對可對保單持有人造成不利影響的方法改

變所規定的日後管治程序及保障措施並未發生變更。 

結論 

2.14. 本人確信上述最新情況並不影響本人主要報告中所得出之結論。本補充報告第 3 節將對富衛

和永明的財務狀況做進一步的詳細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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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最新財務狀況 

緒言 

3.1. 本節對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G 類保單儲備金最新情況及富衛和永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財務狀況予以說明。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轉讓業務的保單儲備金 

3.2. 根據本人主要報告中所述之方法，富衛為 G類長期業務設立的法定儲備金為下列各項之總和： 

 向基金繳付的供款的累計金額減去適用的開支、費用或收費，再加上根據適用的保證利

率或宣佈利率所給付的利息（「帳戶結餘」）； 

 投資保證儲備金（「指引 7 儲備金」）；及 

 額外的平滑儲備金。 

3.3. 下表顯示轉讓業務在轉讓前及轉讓後（使用兩個不同估值日期，即 2018年 12月 31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法定儲備金。 

百萬港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富衛-轉讓之前 永明-轉讓之後 

 帳戶結餘 

最低指

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帳戶結餘 

最低指

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強積金 841 20 6 841  20  6  

職業退休計

劃轉讓業務 
1,614 128 70 1,614  128  91  

合計 2,455 148 76 2,455  148  97  

百萬港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富衛-轉讓之前 永明-轉讓之後 

 帳戶結餘 

最低指

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帳戶結餘 

最低指

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強積金 863 14 12 863 14 12 

職業退休計

劃轉讓業務  
1,617 159 76 1,617 159 101 

合計 2,480 173 88 2,480 173 113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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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於於轉讓日，強積金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不會變化。就職業退休計劃而言，根

據本人在本人主要報告中所述之方法： 

 類似於轉讓前富衛的方法，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2.11 億港元）將在

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和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之間基於帳戶結餘（職業退休計

劃轉讓業務為 1.59 億港元，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為 5100 萬港元）拆分。如本人

主要報告中所述，儘管這兩類業務過去是匯總管理的，但有鑒於下列原因，評估認爲

這一拆分是合理的： 

(i) 這兩類業務的經濟假設是相等的； 

(ii) 這兩類業務的平均過往失效情況曾是接近的（但最近的情況較不穩定並表現出

差異），而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對失效情況的變化並不十分敏感，如下表所示： 

兩部分業務過往的失效情況 

失效情況 合計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 

保留業務 (*)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 

轉讓業務 

2015 6.3% 5.3% 6.6% 

2016 6.6% 7.9% 6.2% 

2017 8.5% 8.5% 8.5% 

2018 (**) 9.9% 1.0% 13.1% 

2019  6.5% 3.1% 7.4% 

Average 7.6% 5.2% 8.4% 

(*)包括並不嚴格符合退休計劃原則之標準的兩個代理計劃。  

(**) 2018 年的失效情況看似是因理賠波動所致。2017 年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失效敏感度測試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按帳戶結餘之百分比表

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基本情景 8.76% 10.87% 

失效假設增加 50%  

（即基本情景比率的 150%） 
8.40% 10.72% 

失效假設減少 50%  

（即基本情景比率的 50%） 
9.43% 11.31% 

 

(iii) 於 2015 年年底進行的量化評估顯示帳戶價值是拆分指引 7 儲備金的適當驅動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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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職業退休計劃平滑儲備金，即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

的平滑儲備金，將轉給永明，使得轉讓業務的平滑儲備金在轉讓後有所增加（轉讓後

為 1.01 億港元，而轉讓前為 7600 萬港元）。  

3.5. 下表顯示轉讓前及轉讓後（使用兩個不同估值日期，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之法定儲備金：   

 

百萬港元  轉讓前  轉讓後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帳戶結

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帳戶結

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富衛職業退休計

劃保留業務 
435 38 21 435 38 21 

百萬港元  轉讓前  轉讓後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帳戶結

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帳戶結

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

金 

富衛職業退休計

劃保留業務 
473 51 25 473 51 25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3.6. 儘管職業退休計劃平滑儲備金將於轉讓日全部轉給永明，富衛將在轉讓後為富衛職業退休計

劃保留業務建立與轉讓前的平滑儲備金相等（即總平滑儲備金基於帳戶結餘拆分後所得之金

額）的平滑儲備金（2500 萬港元）。平滑儲備金將由富衛股東基金提供資金。鑒於該平滑

儲備金的規模相對有限，設立該額外儲備金將不會對富衛的整體償付能力產生重大影響，從

而不會對非轉讓保單持有人的財務保障產生重大影響。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財務狀況 

3.7. 根據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經審計帳目，富衛的估值（採用香港法定基礎）中包括1004.42

億港元的總負債。與之相比，總資產為 1113.79 億港元。若計入所有資產（包括 3.91 億港元

不可分配盈餘，但不包括 21.17 億港元的富衛越南和富衛馬來西亞資本），則資產值超出總

負債 63.39 億港元，高於香港的法定最低償付準備金的 28.72 億港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HKFRS 富衛 

百萬港元 合計 

資產 

無形資產 0 

持有至到期的金融資產 3,553 

持有待售金融資產 67,66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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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款及應收款 1,158 

遞延稅務資產 0 

再保險資產 14,174 

其他資產 10,339 

保險應收款 2,733 

總資產 111,379 

 

保險合約負債 (*) 92,341 

投資合約負債 2,498 

持有待售負債 2,791 

其他負債 2,812 

總負債 100,442 

淨資產 10,937 

不可分配盈餘 391 

富衛越南和富衛馬來西亞資本 (2,117) 

法定淨資產 9,211 

法定償付準備金 2,872 

超出法定償付準備金的盈餘 6,339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2019年 12月 31日的匯率為 1 美元 = 7.78645184 港元。  

 (*)包括 3.91 億港元不可分配盈餘 

 

3.8. 轉讓前，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永明的香港法定估值中包括 775.35億港元的淨負債總額。

與之相比，總資產為 849.77 億港元。若將所有資產計入，則資產值超出總負債 74.42 億港元，

高於香港的法定最低償付準備金的 23.69 億港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HKFRS 永明 - 轉讓前 

百萬港元 G 類 股東基金及其他 合計 

資產 

無形資產 - 1,099 1,099 

廠房及設備 - 85 85 

ROU 資產 - 524 524 

證券投資 1,249 74,525 75,774 

再保險資產 - 3,306 3,306 

附屬公司中權益 2 318 320 

對關聯公司投資 - 221 221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 1,029 1,030 

遞延稅務資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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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延發放成本(DOC) - 808 808 

應付股東基金的款項/長期業務

應付款項 
(51) 51 - 

其他資產 1 679 680 

銀行結餘及現金 5 1,125 1,130 

總資產 1,207 83,770 84,977 

負債 

保險合約負債  1,042 59,300 60,342 

投資合約負債 - 5,203 5,203 

存款金額 - 8,117 8,117 

遞延稅務負債 - 182 182 

其他負債 165 3,526 3,690 

總負債 1,207 76,328 77,535 

淨資產     7,442 

法定償付準備金     2,369 

超出法定償付準備金的盈餘     5,072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3.9. 轉讓後，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永明的香港法定估值中包括 803.02億港元的淨負債總額。

與之相比，總資產為 877.43 億港元。若將所有資產計入，則資產值超出總負債 74.42 億港元，

高於香港的法定最低償付準備金的 23.69 億港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HKFRS 永明 - 轉讓後 

百萬港元 G 類 股東基金及其他 合計 

資產 

無形資產 - 1,199 1,199 

廠房及設備 - 85 85 

ROU 資產 - 524 524 

證券投資 4,015 74,525 78,540 

再保險資產 - 3,306 3,306 

附屬公司中權益 2 318 320 

對關聯公司投資 - 221 221 

貸款及其他應收款 - 1,029 1,030 

遞延稅務資產 - 0 0 

遞延發放成本(DOC) - 808 808 

應付股東基金的款項/長期業務

應付款項 
(51) 51 0 

其他資產 1 679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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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結餘及現金 5 1,025 1,030 

總資產 3,973 83,770 87,743 

負債 

保險合約負債  3,808 59,300 63,108 

投資合約負債 - 5,203 5,203 

存款金額 - 8,117 8,117 

遞延稅務負債 - 182 182 

其他負債 165 3,526 3,690 

總負債 3,973 76,328 80,301 

淨資產     7,442 

法定償付準備金     2,369 

超出法定償付準備金的盈餘     5,072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3.10. 下表對轉讓前和轉讓後（分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自由資產比率予以比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8 年 12 月 31 日，永明的自

由資產比率高於富衛的自由資產比率，而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二者的自由資產比率則更

為接近，因為富衛於 2019 年 8 月注資了 2.25 億美元（17.52 億港元）。 

2017 年 12 月 31 日 

（百萬港元） 
轉讓前的富衛 轉讓後的永明 

公司合計   

包括償付準備金在内的總負債（A） 86,609 70,512 

超過償付準備金的盈餘（B） 4,035 4,122 

自由資產比率（B）/（A） 4.7% 5.8% 

2018 年 12 月 31 日 

（百萬港元） 
轉讓前的富衛 轉讓後的永明 

公司合計   

包括償付準備金在内的總負債（A） 92,918 68,586 

超過償付準備金的盈餘（B） 4,278 4,258 

自由資產比率（B）/（A） 4.6% 6.2%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百萬港元） 
轉讓前的富衛 轉讓後的永明 

公司合計   

包括償付準備金在内的總負債（A） 103,314 82,670 

超過償付準備金的盈餘（B）         6,339 5,072 

自由資產比率（B）/（A） 6.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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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現有的指引 7 儲備金之外，在香港對於 G 類業務並無額外的償

付準備金要求。但是，對富衛和永明的整體償付能力加以比較亦有助於評估保單持有人的財

務保障。下表對富衛和永明在轉讓前和轉讓後（分別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償付能力比率予以比較。 

轉讓前的償付能力比率 富衛 (*) 永明 (**)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44% 257%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33% 256%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21% 266% 

(*)償付能力比率不包括富衛馬來西亞和富衛越南的資本金額，但包括 2.25 億美元的注資。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間的償付能力比率提高歸功於 2019 年 8月的 2.25 億美元注資。 

(**)償付能力比率體現了 2016年 8 月簽訂並經修改的共同保險條約。 

3.12. 永明的償付能力比率從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 256%略微提高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266%。

富衛的償付能力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則有了顯著提高，這歸功於

2019 年 8 月的 2.25 億美元注資。整體而言，且與本人主要報告中所得出的結論相似，永明

和富衛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實際償付能力均仍大大高於最低法定要求。 

3.13. 保險公司須每年根據香港精算學會所發出及香港保監局所要求的關於動態償付能力測試

（「DST」）的《精算指引七》（「AGN7」）所規定的若干不利情景下，檢視整體業務的

財務狀況。永明和富衛向本人提供了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在存在和不存在轉讓業務的這兩

種情景下的 DST 結果。在評估計劃對轉讓業務的影響時，本人考慮了該等測試結果。 

 擬議轉讓實施與否將不會對富衛和永明的未來償付能力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尤其是，富

衛在轉讓前的未來償付能力狀況及永明在轉讓後的未來償付能力狀況保持令人滿意，

特別是，其在大多數測試的設定情景下均保持在監管要求之上，在所有測試情景下均

高於 100% 

 轉讓後永明總資產組合的風險承擔似乎與轉讓前富衛的風險承擔保持相當，儘管就某些

風險而言，富衛的風險承擔程度要重於永明。對兩家公司而言，利率下跌加上股市和

房地產市場震蕩是最不利的設定情景（設定情景 3）。 

因此，本人認為本人有關保單持有人風險承擔的結論繼續有效，轉讓不會對保單持有人的風

險承擔產生重大影響。  

3.14. 此外，考慮到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轉讓業務在永明總負債中所佔比例不到 5%，無論擬議

轉讓是否實施，均不會對永明的整體償付能力產生重大影響。 

結論 

3.15. 基於上述情況，富衛和永明（在轉讓前和轉讓後）的整體財務狀況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間並未發生顯著變化。本人確信本人就富衛和永明在轉讓前和轉讓後的

財務狀況所得出之結論繼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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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 結論 

4.1. 本人已考慮富衛和永明向本人告知的、自本人主要報告編制以來所發生的最新相關情況。本

人就計劃可能產生的影響所得出的結論保持不變。 

4.2. 本人認為：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

合理利益期望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之轉讓保單持有人、富衛之非轉讓保單持有人或永明之現有保單持有人的

財務保障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計劃對富衛與永明之長期保單持有人的服務水平均無重大不利影響。 

 本人信納計劃提供充分的保障，以確保計劃如所述般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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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動態償付能力測試（「DST」）結果及假設 

富衛和永明於轉讓前後的狀況 

下表顯示六种設定情景及其他複合及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的 DST 結果。 

富衛於轉讓前的償付能力狀況 

  2020 年底  2021 年底 2022 年底 

基本情景 206% 225% 225%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204% 222% 220% 

設定情景 2 196% 206% 202% 

設定情景 3(*) 150% 150% 150% 

設定情景 4(*) 150% 219% 278% 

設定情景 5 187% 179% 151% 

設定情景 6 212% 251% 278% 

複合情景       

複合情景 1(*) 150% 168% 169% 

複合情景 2 163% 163% 150% 

複合情景 3 170% 186% 183%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95% 215% 216%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150% 175% 180% 

對比基本情景的變動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2% -3% -5% 

設定情景 2 -10% -19% -24% 

設定情景 3(*) -56% -75% -75% 

設定情景 4(*) -56% -6% 53% 

設定情景 5 -19% -46% -75% 

設定情景 6 6% 26% 52% 

複合情景       

複合情景 1(*) -56% -57% -57% 

複合情景 2 -43% -62%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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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底  2021 年底 2022 年底 

複合情景 3 -36% -39% -42%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1% -10% -9%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56% -51% -45% 

(*)其他管理行為已考慮在內 

 

富衛於轉讓後的償付能力狀況 

  2020 年底 2021 年底 2022 年底 

基本情景 206% 225% 225%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204% 222% 220% 

設定情景 2 196% 206% 202% 

設定情景 3(*) 150% 150% 150% 

設定情景 4(*) 150% 221% 279% 

設定情景 5 187% 179% 151% 

設定情景 6 212% 251% 278% 

複合情景       

複合情景 1(*) 150% 168% 169% 

複合情景 2 163% 163% 150% 

複合情景 3 170% 186% 183%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95% 216% 217%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150% 175% 180% 

對比基本情景的變動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2% -3% -5% 

設定情景 2 -10% -19% -23% 

設定情景 3(*) -56% -75% -75% 

設定情景 4(*) -56% -5% 54% 

設定情景 5 -19% -46% -75% 

設定情景 6 6% 26% 52% 

複合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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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情景 1(*) -56% -57% -57% 

複合情景 2 -43% -62% -75% 

複合情景 3 -36% -39% -42%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0% -10% -9% 

其他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56% -51% -45% 

(*)其他管理行為已考慮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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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於轉讓前的償付能力狀況 

  2020 年底 2021 年底 2022 年底 

基本情景 275% 226% 209%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270% 215% 193% 

設定情景 2 262% 201% 173% 

設定情景 3(*) 192% 134% 112% 

設定情景 4 152% 210% 285% 

設定情景 5 264% 200% 170% 

設定情景 6 283% 250% 249%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202% 194% 216%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144% 194% 251%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3(*) 209% 134% 110%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4 268% 209% 184%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5 269% 219% 202%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6 213% 171% 160% 

對比基本情景的變動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5% -11% -16% 

設定情景 2 -13% -25% -36% 

設定情景 3(*) -83% -92% -97% 

設定情景 4 -123% -16% 76% 

設定情景 5 -11% -26% -39% 

設定情景 6 8% 24% 40%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73% -32% 7%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131% -32% 42%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3(*) -66% -92% -99%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4 -7% -17% -25%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5 -6% -7% -7%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6 -62% -55% -49% 

(*)其他管理行為已考慮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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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於轉讓後的償付能力狀況 

  2020 年底 2021 年底 2022 年底 

基本情景 271% 223% 206%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266% 212% 190% 

設定情景 2 258% 198% 170% 

設定情景 3(*) 188% 129% 107% 

設定情景 4 147% 205% 280% 

設定情景 5 260% 197% 168% 

設定情景 6 279% 247% 246%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198% 191% 215%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140% 190% 246%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3(*) 204% 130% 108%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4 263% 205% 181%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5 265% 216% 200%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6 209% 168% 158% 

對比基本情景的變動  

設定情景  

設定情景 1 -5% -11% -16% 

設定情景 2 -13% -25% -36% 

設定情景 3(*) -83% -94% -99% 

設定情景 4 -124% -18% 74% 

設定情景 5 -11% -26% -38% 

設定情景 6 8% 24% 40%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73% -32% 9%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 -131% -33% 40%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3(*) -67% -93% -98%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4 -8% -18% -25%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5 -6% -7% -6%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6 -62% -55% -48% 

(*)其他管理行為已考慮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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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T 的重要假設 

 

F1. 重要假設概要 

基本情景採用一套合乎現實的投資回報、管理開支及新業務銷售假設，來預測三年預測期內的財務狀況。 

富衛的特定假設 

基本情景基於 2019 年年中所實施之業務計劃，其中已作如下更新： 

- 使用 2019 年年終有效的最佳假設； 

- 2019 年年終有效的業務數據。 

鑒於 2020 年第一季度的市場波動，亦對如下調整予以考慮： 

- 對新業務銷售的最新重新預測； 

-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利率和股權價值。 

永明的特定假設 

基本情景是用來預測永明在預測期內財務狀況和條件的一套合乎現實的假設。基本情景與 2020 年 6 月

向保監局提交的香港法定業務計劃一致，其中額外包含於 2020 年 3 月底簽署的、涵蓋已生效高淨值業

務的新共同保險條約。 

預測的起始點是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期初資產、負債、淨資產和償付能力比率均為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的 2019 年底實際數據。 

F2. 情景概要 

DST 的情景根據香港精算學會發出的指引及香港保監局的規定而進行，旨在評估有關公司在多個短期不

利情景下可能具備的償付能力。 

F3. 情景的詳細描述 

DST 的設定情景如下： 

 設定情景 1：理賠情況惡化 

在預測期內容許： 

- 人壽業務的死亡率惡化 15%； 

- 發病率惡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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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殘、意外及疾病的發生率增加 15%；及 

- 年金業務的死亡率無調整（特此指出此等方法不同於標準的 AGN7 方法，但由於年金

業務不具實質性，此等方法被視為是適當的）。 

 設定情景 2：續保情況惡化 

在預測期內容許產品的失效率增加或下跌 5%，視乎哪一種情況產生最不利的結果（按產品計）。 

 設定情景 3：利率下跌加上股市大瀉 

在預測期内，緊隨估值日後開始：  

- 利率訂為基本情景預測利率的 70%，及 

- 股票及房地產市值於第一年下跌 25%，隨後以基本情景的相同比率增長 

 設定情景 4：利率上漲加上股市大瀉 

- 利率訂為基本情景的 130%或基本情景利率加上 2%（以較高者為准）；及 

- 股票及房地產市值於第一年下跌 25%，隨後以基本情景的相同比率增長 

 設定情景 5：高新業務增長率 

在預測期內迅速增長，增長率為 30%，或計劃增長率的 150%（如此為較高），而開支則合理地

增加，與業務增長較快的情況一致。 

 設定情景 6：低新業務增長率 

在預測期內新業務緩慢增長，第一年的銷售為本年的 80%，其後的第二年及第三年下跌 20%，

除直接關乎新銷量的佣金及佣金相關開支外，開支並無任何減少。 

富衛 DST 的複合情景如下： 

 複合情景 1：疫情爆發 

 在預測期內容許： 

- 第 1 年中所有年齡的額外死亡率為每 1,000 人中 0.75 人； 

- 第 1 年中所有年齡的額外發病率為每 1,000 人中 1.50 人； 

- 傷殘、意外及疾病的發生率增加 15%； 

- 股票及房地產市值下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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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合情景 2：港元/美元价差擴大 

在預測期內容許： 

- 美元政府債券收益率提高 1%； 

- 港元債券收益率固定不變； 

- 通脹假設提高 1.5%； 

- 保單持有人紅利增加 15%； 

- 万用壽險利率平均提高 0.2% 

 複合情景 3：港元/美元不再挂鈎 

在預測期內容許： 

- 美元與新加坡元貶值 10%； 

- 股票及房地產市值下跌 25%； 

- 美元保單休克失效（shock lapse）達 20%。 

富衛 DST 的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如下：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營運事件 

- 這是營運情景。當 C 類和 G 類業務的單位定價計算中發生錯誤，對淨資產價值的準確

性產生不利影響，以及 C 類和 G 類以外的業務發生系統故障，導致業務運營中斷時，

會發生這種情景。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交易對手方違約事件 

- 這是交易對手方違約情景。當經濟衰退引發主要企業債券發行人和再保險公司違約時，

會發生這種情景。 

永明 DST 的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如下：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1： 信用價差擴大 

該情景測試由信用價差擴大所導致且會引發以下經濟假設變化的經濟影響。 

- 投資級別債券的信用價差增加 150 個基點。 

- 非投資級別債券的信用價差增加 250 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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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2：信用危機 

該情景測試會引發以下經濟假設變化的信用危機。 

- 短期利率、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於 2020年立即上調 1.00%。然後利率在預測期

內保持在這一水平。 

- 企業債券的信用价差於 2020年立即提高 1.00%（評級為 BBB或以上）和 1.25%

（評級為 BBB 以下），然後在預測期內保持在這一水平。 

- 股票市值於 2020 年下跌 20%，隨後幾年股票按基本情景的相同幅度繼續增長。 

- 公開發行和私募債券及抵押貸款違約率於 2020 年是基本情景的 500%，隨後幾

年與基本情景相同。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3：美元/港元非平行下跌 

該情景測試美元和港元利率非平行下跌產生的經濟影響。經濟假設如下： 

- 就美元經濟而言，短期利率、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至第一年結束時逐步下降

1.00%，之後在剩餘預測期內保持在比基本情景低 1.00%的水平。 

- 就港元經濟而言，短期利率、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至第一年結束時逐步下降

0.50%，之後在剩餘預測期內保持在比基本情景低 0.50%的水平。 

- 企業債券的信用价差至第一年結束時逐步上漲 0.50%，之後在剩餘預測期內保

持在比基本情景高 0.50%的水平。 

- 港元-美元貨幣掉期息差至第一年結束時發生 100個基點的不利變化，之後在預

測期內保持在這一水平。 

- 預測期內股票市值每年下跌 10%。 

- 預測期内公開發行和私募債券及抵押貸款違約率是基本情景的 200%。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4：保單持有人逆向選擇行爲 

這種情景假設市場的結構變化導致針對公司的某些形式的逆向選擇。因此，這種情景研究市場

日益複雜所產生的影響，此等影響導致保單持有人（通過有機會利用保費支付靈活性、部分提

取和自願終止合約）實施逆向選擇行爲。 

- 死亡率惡化 15%。 

- 發病率惡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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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效率變化正/負 25%，視乎哪一種情況產生最不利的結果（按產品計）。 

- 就万用壽險和相連產品而言，於2019年保費持續性將設定為基本情景的 75%，

部分提取率變爲 10%。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5：營運事件 

這種情景檢驗業務對經營事件的适應力，特別是對《保險業條例》下最低償付能力要求相對較

低的 C 類和 G 類業務而言。這種情景假定如下： 

- 2019年底報告後檢測到錯誤。特別是，記錄和報告的 C類和 G類業務帳戶價值

的 10%由於投資分配錯誤比真實帳戶價值低 15%。因此，公司必須補償對保單

持有人少付的款項，以糾正帳戶價值，並將被處以 500 萬港元的監管罰款。 

- 該事件對公司聲譽產生不利影響，導致前兩個年度中 C 類產品的失效率增加

10%，2020 年和 2021 年為獲得新業務行銷費用增加 2,000 萬港元。 

 可能發生的不利情景 6：流感疫情及再保險公司違約 

這種情景檢驗全球流感疫情爆發的影響，此等疫情爆發對許多保險公司的死亡/發病理賠產生負

面影響。同時，由於大量定额分保被放棄，再保險公司受到嚴重影響，導致部分再保險公司違

約。主要假設如下： 

- 該公司在 2020 年的死亡理賠數量增加，總體死亡率的增加約為每 1,000 人中 7

人。在隨後期間内，理賠情況恢復至基本情景。 

- 2020 年的重疾（CI）和住院入息（HI）理賠情況也受到不利影響，導致對收入

產生負面影響。負面收入影響假定為 2019 年實際 CI 理賠的 2%和 2019 年實際

HI 理賠的 25%。 

- 這種情景假設 RGA（公司最重要的再保險公司）在 2020 年違約，導致上述超

額理賠的 50%未能從 RGA 收回。這種情景還假設公司將從 RGA 取回被放棄的

業務，並於 2020 年底找到新的再保險公司來承保重新取回的業務。生效業務

和未來新業務的再保險費率繼續得到保證，但增加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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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主要數據 

轉讓業務主要數據  

下表顯示了富衛 G 類長期業務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及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詳情。 

富衛 G 類長期業務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參與計劃數量 

帳戶結餘 

（百萬港元） 

凈負債金額（百萬

港元） 類別 

強積金 (*)         4,160           863           889  

職業退休計劃              72        2,090        2,402  

  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              68        1,617        1,853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                4           473           549  

合計         4,232        2,953        3,291  

富衛 G 類長期業務 

2020 年 3 月 31 日 
參與計劃數量 

帳戶結餘 

（百萬港元） 

凈負債金額（百萬

港元） 類別 

強積金 (*) 4,142 837 863 

職業退休計劃 72 2,083 2,365 

  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 68 1,588 1,798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 4 495 567 

合計 4,214 2,920 3,228 

(*)參與計劃數量指僱主數量，而附錄 C 則列出強積金 G 類保單的數量。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富衛的長期業務包含 4,160 個強積金計劃和 72 個職業退休計劃，而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其長期業務包含 4,142 個強積金計劃和 72 個職業退休計劃。主要由於帳戶結餘減少，G

類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淨負債金額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間從 24.02 億港元略微下

降至 23.65 億港元。G 類強積金計劃業務的淨負債金額亦從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8.89 億港元略微下降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 8.63 億港元。 

轉讓前及轉讓後的保單儲備金 

下表顯示轉讓業務在轉讓前及轉讓後（使用兩個不同估值日期，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法定儲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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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港元 富衛 – 轉讓前 永明 – 轉讓後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帳戶結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金 帳戶結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金 

強積金 863 14 12 863 14 12 

職業退休計劃轉

讓業務 
1,617 159 76 1,617 159 101 

合計  2,480 173 88 2,480 173 113 

百萬港元 富衛 – 轉讓前 永明 – 轉讓後 

2020 年 3 月 31

日 
帳戶結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金 帳戶結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金 

強積金 837 25 1 837 25 1 

職業退休計劃轉

讓業務 
1,588 151 59 1,588 151 79 

合計  2,424 176 60 2,424 176 80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相加可能與合計總數不符。 

於轉讓日，強積金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和平滑儲備金不會變化。就職業退休計劃而言，根據本人主要報

告中所述之方法， 

 類似於轉讓前富衛的方法，職業退休計劃業務的最低指引 7 儲備金將在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

業務和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之間基於帳戶結餘拆分。 

 整個職業退休計劃平滑儲備金，即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和職業退休計劃轉讓業務的平滑

儲備金，將轉給永明，使得轉讓業務的平滑儲備金在轉讓後有所增加。 

下表顯示富衛職業退休計劃保留業務在轉讓前及轉讓後（使用兩個不同估值日期，即 2019年 12月 31日

和 2020 年 3 月 31 日）之法定儲備金。 

百萬港元 轉讓前 轉讓後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帳戶結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金 帳戶結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平滑儲備金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

保留業務 
473 51 25 473 5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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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萬港元 轉讓前 轉讓後 

2020 年 3 月 31 日 帳戶結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帳戶結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帳戶結餘 
最低指引 7 

儲備金 

富衛職業退休計劃

保留業務 
495 51 20 495 51 20 

 

財務狀況 

下表對轉讓前和轉讓後（分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自由資產比率予以比較。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百萬港元 
轉讓前的富衛 轉讓後的永明 

公司合計   

包括償付準備金在内的總負債（A） 103,314 82,671 

超過償付準備金的盈餘（B） 6,339 5,072 

自由資產比率（B）/（A） 6.1% 6.1% 

2020 年 3 月 31 日 

百萬港元 
轉讓前的富衛 轉讓後的永明 

公司合計    

包括償付準備金在内的總負債（A） 109,901 85,679 

超過償付準備金的盈餘（B） 5,928 4,855 

自由資產比率（B）/（A） 5.4% 5.7% 

 

由於最近金融市場的下挫，富衛和永明的自由資產比率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期間

均有所下降。但是，永明的自由資產比率比富衛更為穩定。 

下表對富衛和永明在轉讓前和轉讓後（分別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 月 31 日、2020 年 2 月

29 日和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償付能力比率予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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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前的償付能力比率              富衛 (*) 永明 (**)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21% 266% 

2020 年 1 月 31 日     298% 240% 

2020 年 2 月 29 日     263% 232% 

2020 年 3 月 31 日    193% 265% 

(*)償付能力比率不包括富衛馬來西亞和富衛越南的資本金額。 

(**)償付能力比率體現了 2016年 8 月簽訂並經修改的共同保險條約。 

由於最近金融市場的下挫，富衛的償付能力比率由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 321%下降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的 193%。永明的償付能力比率亦有較小幅度的下降，但永明和富衛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實際償付能

力均仍高於最低法定要求 

結論 

本人確信上述任何最新情況均不會影響本人主要報告或本人補充報告主要章節中所得出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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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轉讓保單 

C.1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強積金計劃 G 類保單列表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強積金計劃 

1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證

保單 
B001-CGP （缺失） 永明強積金基本計劃–本金保證組合 

2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證

保單 
C002-CGP 

01 年 3 月

29 日 
永明強積金綜合計劃–本金保證組合 

3 
富衛強積金本金保證

保單 
S001-CGP 

00 年 12 月

1 日 
永明強積金集成信託–本金保證組合 

 

C.2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職業退休計劃 G 類保單列表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1 

Albert Jewellery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7

2 

95 年 8

月 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 

Alitom 

Engineers Ltd 

公積金計劃 

1100032

7 

95 年 4

月 27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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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3 

Asia Pacific 

Adjuster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10

0 

08 年 1

月 3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 

Campell Group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9

3 

95 年 3

月 10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 

Checkpoint 

Apparel 

Labelling 

Solutions Asia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19

4 

95 年 8

月 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 

China Europus 

(International) 

Ltd. 僱員退休

計劃 

1100001

7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7 
Parsons Delcan 

Inc. 公積金計劃 

1100050

1 

95 年 5

月 22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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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8 

DHL Global 

Forwarding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900077

1 

96 年 4

月 10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9 

Dimension Data 

China/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 

1500038

4 

18 年 12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10 

Drew Ameroid 

(Singapore) Pte.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0

7 

95 年 6

月 27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11 

EL Grande 

Holding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93

2 

98 年 5

月 12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保單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12 

Fatti 

Components 

Limited 僱員退

休計劃 

1100003

1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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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13 

Fook Lam Moon 

Restaurant Ltd. 

公積金計劃 

1500021

4 

06 年 2

月 7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14 

富衛人壽澳門

代理人長期服

務激勵計劃 

1100101

8 
2010 年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保單 1. 豁免的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15 
富衛人壽澳門

員工公積金 

1100101

9 

00 年 8

月 1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保單 1. 豁免的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16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s 

Ltd.成員團體退

休計劃 

1500103

0 

10 年 9

月 10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17 

Hi-Watt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s Ltd

公積金計劃 

1500037

2 

08 年 12

月 10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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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18 

Honda Button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900068

2 

95 年 10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19 

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公

積金 

1500066

0 

186 年 12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0 
Hop Hing Group

公積金計劃 

1500014

2 

05 年 6

月 3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1 

Kasikorbank 

Public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38

6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2 

Kassel Park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44

8 

95 年 8

月 2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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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類型以及是否

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23 

Kau Kee 

Trading Co.,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5

6 

95 年 8

月 16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4 
KMT Enterprise 

Ltd.公積金計劃 

1800055

3 

95 年 7

月 22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5 

Kwong Kee 

Electrical Co 

Ltd 公積金計劃 

1100051

9 

95 年 3

月 1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6 

Landard Toy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43

6 

18 年 12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7 

Leventhal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89

6 

08 年 2

月 29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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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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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28 

Lishan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071

5 

18 年 11

月 16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29 
MAHK Ltd 公

積金計劃 

004-

5001026 

07 年 11

月 19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保單 1. 豁免的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30 

Man Lead 

Service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800065

4 

95 年 9

月 27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1 

Manfield 

Coatings Co. 

Ltd.僱員退休計

劃 

1100011

5 

95 年 8

月 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2 

Melbourne 

Bookcentre Ltd.

僱員退休計劃 

1100005

4 

95 年 6

月 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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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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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33 

Ming Fung 

Engineering Co. 

公積金計劃 

1900064

4 

95 年 8

月 2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4 

Multi-Gold Air 

& Sea Expres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35

2 

95 年 9

月 7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5 

On Tak Lung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00100

3 

99 年 6

月 4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6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Ltd. 公

積金計劃 

1100031

5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7 

PMP 

Advertising 

(International) 

Ltd 公積金計劃 

1100006

6 

95 年 3

月 15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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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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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38 

PPG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Inc 

公積金計劃 

1900068

0 

95 年 10

月 2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39 

Realink 

Industries Ltd.

公積金計劃 

1500050

8 

05 年 8

月 12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0 

Remotec 

Technolog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44

9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1 

Rocco Design 

Architect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06

9 

95 年 9

月 7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42 

Samson Paper 

Holding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910079

4 

96 年 6

月 19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保單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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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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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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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43 

Sotheby’s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計劃 

1100016

1 

95 年 7

月 26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4 

Specialty Metals 

Resource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9

6 

95 年 3

月 16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5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t. Joseph’s 

Primary School

固定供款計劃 

1500102

8 

10 年 9

月 8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6 

St. James’ 

Settlement 公積

金計劃 (1) 

1100011

7 

95 年 9

月 7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7 

Sunny Creation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35

4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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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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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48 

Technik 

Industrial Co. 

Ltd. 公積金計

劃 

1100029

9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49 

The Hong Kong 

L.P. Gas 

(Holdings) 

Limited 員工公

積金 

1500103

4 

11 年 7

月 12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0 

The Hong Kong 

Settlers Housing 

Corporation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04

1 

95 年 8

月 16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1 

The Sumida 

Electric (H.K.)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1500103

1 

10 年 10

月 26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2 

The Yip’s H.C. 

(Holding) Ltd.

公積金  

1500103

2 

10 年 10

月 26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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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類保單 保單號 保單日期 相關計劃 
基於保險或基

於信託 

職業退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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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獲得強基金

豁免或尚未申

請強基金豁免 

53 

Tong Seng Co 

Ltd 僱員福利計

劃 

1100007

8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4 

Tsuen Wan Wai 

Tsuen 

Evangelical 

Church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計劃 

1900065

8 

95 年 9

月 18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5 

UCC Coffee 

Shop Co.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計劃 

1500052

5 

06 年 11

月 9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6 

Westrock MWV 

Hong Kong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0

3 

95 年 4

月 28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7 

Tai Cheng Shing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52

3 

95 年 3

月 15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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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Wing Tai 

Jewellery & 

Goldsmith 

Company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510076

4 

18 年 11

月 28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59 

Wiseknit 

Factory Ltd. 公

積金計劃 

1100009

0 

95 年 8

月 2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0 

Wylam’s 

Services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3

5 

95 年 5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1 

Yan Chai 

Hospital Board 

Head Office 公

積金計劃 

1500069

5 

19 年 4

月 1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2 

Yan Chai 

Hospital Social 

Services 公積金

計劃 

1500078

8 

19 年 4

月 1 日 

富衛綜合公積

金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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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Yee Ying 

International 

Limited 公積金

計劃 

1100022

9 

95 年 3

月 13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4 

Yi Chang Tai 

Company 

Limited 僱員退

休計劃 

1100011

1 

95 年 7

月 25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65 

Yip Shing 

Diesel 

Engineering Co. 

Ltd. 職業退休

計劃 

8100010

23 

11 年 10

月 24 日 

富衛本金保證

計劃 

基於保單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尚未申請強

基金豁免 

66 

MHK 

Restaurants 

Limited 利潤共

享計劃 

1100011

4 

（原為
805-

01，於

1995 年

9 月 29

日變

更） 

88 年 12

月 22 日 

 

獨立計劃（投

資於富衛本金

保證計劃；且

永明退休金信

託擔任受託

人） 

基於信託 - 永

明退休金信託

有限公司 

1. 已註冊職業

退休計劃 

 

2. 已獲得強基

金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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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施羅德公積金

計劃 
不适用 

00 年 4

月 1 日 

獨立計劃（投

資於富衛本金

保證計劃；但

永明退休金信

託不是受託

人） 

- - 

68 

Wing Hang 

Bank Limited 公

積金 

2100000

1 

04 年 9

月 18 日 

獨立計劃（投

資於富衛本金

保證計劃；但

永明退休金信

託不是受託

人） 

- - 

備註：因一些職業退休計劃 G 類保單已終止，本補充報告中的職業退休計劃 G 類保單總數與本人主要報告相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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